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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 则 
第1节   中国船级社及其主要业务 

 
1.1.1   船级社 
1.1.1.1   船级社是从事船舶与海上设施入级服务的独立、公正的组织。船级社与船舶

和海上设施的设计、建造、买卖、营运、管理、保养、维修、融资、保险、租赁组织之间，

没有任何商业关系。 
1.1.1.2   船级社致力于船舶与海上设施安全和环境保护，通过技术支持、符合性确认

和研究开发，对海上安全和入级规范制定做出独特的贡献。船级社按其颁布的入级规范，为

客户提供入级服务，以及法定服务和其他服务。 
1.1.1.3   船级社提供船舶、造船、海上开发、相关工业产品制造业、保险、金融以及

其他有关业界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合理标准——入级规范，并依照此规范，在船舶设计中进行

审图、在建造中和建造后进行检验，以确认船舶符合入级规范的要求，并独立签发入级证书。 
1.1.1.4   船级社接受船旗国政府的授权，按照船旗国政府的要求进行法定服务，以确

认船舶满足国际公约和/或船旗国有关法规的要求，并签发法定证书。 
 

1.1.2   中国船级社 
1.1.2.1   中国船级社（以下简称“本社”）是由中国有关法律授权的、经法律登记注

册的、从事船舶入级服务与法定服务及其他服务的专业技术机构/组织。 
1.1.2.2   中国船级社主要承担国内外船舶、海上设施、集装箱及其相关工业产品的入

级服务、鉴证检验、公证检验和经中国政府、外国（地区）政府主管机关授权，执行法定服

务等具体业务，以及经有关主管机关核准的其他业务。 
 

1.1.3   宗旨 
1.1.3.1   本社的服务宗旨是：对船舶、海上设施、集装箱以及相关的工业产品提供合

理和安全可靠的技术规范，并通过本社独立、公正和诚实的入级、认证和技术服务，为交通

运输、海上开发及相关的制造业和保险业服务，为促进水上人命和财产的安全与保护海洋及

其他环境服务。 
 

1.1.4   主要业务 
1.1.4.1   本社的主要业务如下： 
(1)  船舶与海上设施及其产品（包括集装箱）入级服务：规范制定与维护、审图、检

验与发证； 

(2)  船舶与海上设施及其产品授权法定服务：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制定与维护、审图、

检验与发证； 

(3)  受理其他验船机构委托的检验与发证、船舶与海上设施公正检验和安全评估、船

舶与海上设施鉴证检验和发证、重大海上安全事故调查； 

(4)  相关陆上工业设施与产品认证、检验及发证，外国验船机构委托船用与相关陆上

工业设施和产品代理检验及发证； 

(5)  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审核与发证； 

(6)  船舶保安体系认证； 

(7)  船舶技术状况勘验与技术状况鉴定； 

(8)  ISO 9000与ISO 14000等系列质量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9)  船舶与海上设施入级技术研究、水上安全与环境保护技术研究、船用与相关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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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施和产品检验技术研究、相关信息技术应用研究； 

(10)  其他服务。 

 

第2节   理事会与委员会 
 

1.2.1   理事会 
1.2.1.1   由政府有关部门、本社、航运、造船、海上开发、相关工业产品制造业、保

险、银行以及其他有关业界代表组成本社理事会。 
1.2.1.2   理事会主要职责： 
(1)  制定和修改本社章程； 

(2)  审议本社工作报告； 

(3)  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1.2.2   技术委员会 
1.2.2.1   由政府有关部门、本社、航运、造船、海上开发、设计、大专院校、科研、

相关工业产品制造业分管技术领导组成本社技术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成立若干专业技

术分委会。 
1.2.2.2   技术委员会主要职责： 
(1)  对本社技术政策和规范科研发展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2)  审定本社制订的船舶及海上设施的主体技术规范； 

(3)  组织对本社入级船舶及海上设施发生的重大事故进行技术分析研究； 

(4)  根据使用经验、市场需求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规范编制、修订方面的建议； 

(5)  对拟纳入本社船舶及海上设施规范的重大科研成果进行审议，并提出纳入规范的

建议。 

 
1.2.3   船级委员会 
1.2.3.1   由政府有关部门、本社、船东、石油公司、主管机关、保险、银行和法律及

其他有关业界代表组成本社船级委员会。 
1.2.3.2   船级委员会主要职责： 
(1)  审议通过本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及本社船级管理程序； 

(2)  审议本社船舶及海上设施入级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最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其提

出修改和补充建议； 

(3)  接受并确认本社提交的船舶及海上设施的入级符号及其附加标志的授予、暂停、

取消或恢复的情况报告； 

(4)  对船舶及海上设施证书及各种检验技术文件格式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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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入级范围与条件 
第1节   一般规定 

 
2.1.1   适用范围 
2.1.1.1   本规范适用于航行我国内河水域的下列船舶: 
(1)  船长大于和等于15m，其最大航速V≥3.7∇ 0.1667 m/s的船舶； 

(2)  船长5m至15m（不包括15m），其最大航速V≥3.7∇ 0.1667 m/s，且V≥18km/h的船舶； 

(3)  符合(1)或(2)条件的货船系指装载非危险物品，且载货量不大于100t的货船。 

其中：最大航速 V 为船舶处于满载状态，并于最大持续功率在静水中航行所能达到的

航速，▽为船舶满载排水体积（m3）。 
2.1.1.2   适用于本规范的客船，所有的旅客和船员都有座位。 
2.1.1.3   本规范不适用于以下船舶： 
(1)  军船； 

(2)  非营业性游艇； 

(3)  渔船。 

2.1.1.4   珠江水域至香港的高速船，应满足《珠江水域至香港特别行政区高速船检验

规定》的要求。 
 

2.1.2   入级原则 
2.1.2.1   入级表示本社按其规范，认为船体及附属物主要部件的结构强度和完整性，

推进系统和操舵系统、发电系统，以及船上装配的其他特征或辅助系统的可靠性和功能，能

维持船上的基本服务，并以不同的符号与标志进行标识。 
 

2.1.3   入级过程 
2.1.3.1   入级过程由以下阶段组成： 
(1)  规范的制订； 

(2)  通过审图、建造中检验，确认其满足本社规范的要求； 

(3)  当确认符合后，授予船级和签发入级证书； 

(4)  通过建造后检验，确认其满足本社规范的要求，签署或重新签发入级证书； 

(5)  信息的应用。 

 
2.1.4   定义 
2.1.4.1   除另有规定外，本规范有关定义如下： 
(1)  船长L (m)：系指船舶自由静浮于水面时，其刚性水密船体位于满载水线处的长度。 

(2)  船宽B(m)：系指船舶刚性水密船体的最大型宽，不包括满载水线处及以下的附体。 

(3)  水线宽BwL(m)：系指船舶自由静浮于水面时，沿满载水线量得的最大型宽。对于

多体船（如双体船、双体气垫船等），系指满载水线处各片体最大型宽之和。 

(4)  型深D (m)：系指船长中点处(船中)截面由基线量至干舷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 

(5)  吃水d (m)：系指船舶自由静浮于水面时，沿满载水线在船中处量得的刚性水密船

体的型吃水。 

(6)  满载排水量Δ (t)：系指船舶自由静浮于水面时，满载状态下的排水量。 

(7)  满载排水体积∇ (m3)：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满载状态下的排水体积。 

(8)  方形系数Cb：系指按下式算得的船型系数： 



4 

dLB
C

wL
b

∇
=  

(9)  干舷甲板：系指用以量计干舷的甲板，通常指毗邻于水面的第一层全通甲板；当

甲板有首、尾升高时，应取甲板最低线及其平行于升高甲板的延伸线作为干舷甲板。 

(10)  营运航速：系指2.1.1.1定义的最大航速的90%。 

(11)  入级：系指本社根据其颁布的规则及规范为客户提供的技术服务； 

(12)  入级船舶：系指本社根据其规范检验并签发入级证书的船舶； 

(13)  非入级船舶：系指除入级船舶外的船舶； 

(14)  内河：系指我国通航的内河水域，包括江、河、湖泊和水库； 

(15)  航区：系指根据内河水域的水文和气象条件划分的船舶航行区域。航区划分为A、

B、C 三级，由高至低顺序排列； 

(16)  急流航段：系指在峡谷河流中，滩上流速超过3.5m/s的航段。急流航段按滩上流

速大小划分为J1、J2两级。急流航段从属于所在水域的航区； 

注：内河航区和急流航段级别的划分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规定。 

(17)  乘客：系指除下列人员以外的每一个人：船长、船员和在船上以任何职业从事或

参与该船业务工作的人员；或一周岁以下的儿童； 

(18)  客船：系指载运乘客超过12人的船舶； 

(19)  货船：系指非客船的任何船舶； 

(20)  双体船：系指具有两个片体的船舶； 

(21)  气垫船：系指船舶不论在静止或运动时，其全部重量或大部分重量能被连续产生

的气垫所支承的船舶。 

(22)  全垫升气垫船（ACV）：系指籍助柔性围裙保持气垫，并籍助气垫支承其全部重

量的一种气垫船。 

(23)  水面效应船(SES)：系指籍助浸在水中的永久性硬结构，完全或部分地保持气垫

的一种气垫船，如双体气垫船、侧壁气垫船。 

(24)  水翼船：系指非排水状态航行时能被水翼产生的水动升力支承在水面以上的船

舶。 

(25)  滑行艇：系指船舶在高速运动时，仅部分艇底接触水面，其大部分重量由直接作

用于艇底的水动升力所支承的艇。 

(26)  新船：系指本规范生效之日及以后签定建造合同的新建船舶。 

 

第2节   入级规范 
 

2.2.1   入级基础 
2.2.1.1   本社颁布的规范规定的船舶船级授予和保持的要求，是入级的基础和唯一依

据。 
2.2.1.2   入级船舶的浮力、稳性、分舱、消防等入级条件，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

验技术规则》的有关规定。 
2.2.1.3   入级船舶涉及的有关附加标志的技术要求还应符合本章第 3 节的规定。 
2.2.1.4   本社对现行规范中没有包括的内容，或规范中有原则要求、需进一步细化的

内容，或需增加具体可操作性的内容，或新颖船舶或设备或系统，将制定相应的指南。采用

“指南”可方便入级；凡规范中引用的“指南”，则“指南”中涉及入级的内容均构成规范

的要求。 
2.2.1.5   本社的 COMPASS 计算软件系统，包括结构计算与评估、船舶性能、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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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与强度计算、短路电流计算。该计算软件在审图、建造中和建造后检验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2.2.2   规范制订 
2.2.2.1   制订规范的主要依据为： 
(1)  使用经验； 

(2)  有关理论和科研成果； 

(3)  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船级社协会（IACS）等所通过的有关公约、规则、

决议、统一要求等适用部分及中国政府的有关法定要求。 

2.2.2.2   本社规范或其修改通报的初稿，发送到有关船舶及产品的主管机关、设计、

制造、检验、船东、科研、高等院校等单位征求意见。 
2.2.2.3   根据上述有关方面的专家的评议意见或建议，对规范或修改通报初稿进一步

补充和完善，并经本社技术委员会或其分委会审定后颁布。 
 

2.2.3   规范生效 
2.2.3.1   除另有说明外，规范（含修改通报）公布后，一般在 3 个月后生效。生效日

期注明在各规范相应篇的第 1 页或出版物的扉页上。 
2.2.3.2   除特别说明外，规范适用于新建船舶和新制造产品。规范生效前的船舶和产

品，除有明确规定外，原则上，应继续符合其原先适用的规范要求。 
重大改建船舶，改建部分及其相关部分应适用新规范。对船舶的舯剖面图或等效结构图

已批准的船舶，仍应适用原规范。 
2.2.3.3   如经建造厂和船东同意，对建造中的船舶可以采用新规范的要求；同样，如

新规范的要求比较合理而可行时，本社也可同意建造中的船舶采用新规范的要求。不管何种

情况，均应在相应技术文件中注明。 
2.2.3.4   规范的生效日期仅与规范批准颁布日期有关，不受其他法定要求生效的影

响。 
 

2.2.4   等效与免除 
2.2.4.1   对于具有新型结构和新型特性的任何船舶，如应用本社规范的任何规定会严

重妨碍这些船舶对其特性的应用或这些船舶的使用时，经本社总部同意，可免除本社规范的

任一要求。 
2.2.4.2   船上安装的任何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可以代替本社规范要求的装置、材

料、设备和器具，条件是经试验和其他方法证明认定这些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至少与本

社规范要求具有同等效能。 
2.2.4.3   若对规范要求的计算方法、评定标准、制造程序、材料、检验和试验方法，

能提供相应的试验、理论依据、使用经验或有效的公认标准，经本社总部同意，可以接受作

为代替和等效方法。 
 

第3节   入级符号与附加标志 
 

2.3.1   一般要求 
2.3.1.1   入级符号是船舶主要特性的表述，具有强制性。 
2.3.1.2   附加标志是船舶不同特点的分级表述，当船舶申请入级时，本社将按船舶的

航行区域、用途和类型，以及各有关方提供的其他标准予以核定，并授予 1 个或多个附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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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2.3.1.3   授予船舶的入级符号和附加标志应在入级证书上予以标示。 
2.3.1.4   附加标志分为必需和可选性附加标志，按适用情况分为船舶类型、航区限制、

特殊任务、货物特性、特殊性能、机舱自动化、特殊设备、特殊检验、环境保护、冷藏装置、

安全管理等类别的附加标志。授予的附加标志加注在入级符号之后。 
2.3.1.5   入级符号及附加标志应符合《内河船舶入级规则》的有关规定。 

 

第4节   申请与费用 
 

2.4.1   申请 
2.4.1.1   申请本社服务者，均需由申请人向本社或本社指定单位或当地分支机构提交

书面申请或申请表，和/或与本社签订合同/协议。 
2.4.1.2   申请书或合同/协议，应明确双方的责任、入级符号与附加标志、船舶要素

等。 
2.4.1.3   申请人应提供从事上述服务所需的图纸和技术文件。 
2.4.1.4   为顺利和及时进行各种检验，申请人应为本社检验人员提供安全和方便的检

验条件，包括执行检验所进入的场所、车间、工厂和船舶等。 
 

2.4.2   费用 
2.4.2.1   申请人应按本社费规和/或合同/协议规定支付费用和交通费，以及其他必要

的费用。 
2.4.2.2   超过合同/协议外的服务，或由于被服务方的原因造成本社的重复服务，本

社有权向申请人收取额外附加费用。 
 

第5节   图纸提交与审图 
 

2.5.1   图纸资料审查 
2.5.1.1   开工前，申请方应按第 3 章第 1 节的规定，将图纸资料一式 3 份提交本社指

定的审图单位进行审查。系列船或按已批准图纸在一年内再续造的船舶，根据不同情况，可

免除或可适当减少提交审查图纸的份数。 
2.5.1.2   船舶检验、试验项目表及工艺性文件，如建造工艺、焊接规格表、无损检测

图、机械安装工艺（轴系合理校中除外）、倾斜试验大纲、系泊和航行试验大纲等，均应提

交本社现场船师审查。 
2.5.1.3   提交审批的图纸资料，应给出规范要求的所必需的尺寸和有关数据。 
2.5.1.4   “批准”指图纸资料或文件已审核，符合本社规范的要求。本社对图纸资料

的批准仅包含本社规范要求的项目，而不涉及本社规范不要求的项目。若本社同时承担法定

检验，则本社的“批准”还应包括有关法定规则要求的项目。 
2.5.1.5   经审查认为符合规定的图纸资料，应在批准的图纸资料上，盖“批准”章。

批准的条件和限制意见，可写在图纸资料上；也可在退图的信函中陈述，但应在图纸资料上

注明。 
 

2.5.2   批准图纸的有效期 
2.5.2.1   批准的图纸仅在审图申请书或合同/协议上所指定的船厂、建造工程编号或

建造艘数范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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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已经批准的船舶入级图纸即自行失效： 
(1)  有较大修改的新规范（含规范修改通报）生效时，对船舶横剖面图和舯剖面图已

批准的船舶，仍可适用原规范，但有效期为1年； 

(2)  审图申请书或合同/协议中填写的工程编号或艘数全部建造完工时； 

(3)  自批准之日起已满4年； 

(4)  批准的建造厂或建造工程编号改变，或超过建造艘数时； 

(5)  不是由本社进行建造中检验。 

2.5.2.3   我国政府的法定要求的生效影响批准图纸有效性时，已经批准的船舶法定图

纸即自行失效。 
 

第6节   入级检验 

 
2.6.1   一般要求 

2.6.1.1   规范要求的材料、设备和系统等产品，应按第 3 章第 2 节的要求，申请本社

进行产品检验。 
2.6.1.2   拟在本社入级的船舶，应按第 3 章第 5 节的有关要求，申请本社进行初次入

级检验。 
2.6.1.3   为保持入级的有效性，应按第 3 章第 5 节的要求，申请本社进行建造后检验。 

 

第7节   证书与报告 
 

2.7.1   证书 
2.7.1.1   入级证书仅表示证书所覆盖的项目，通过审图、建造中检验和建造后检验，

确认符合本社相关规范的要求，适合于预定的用途。 
2.7.1.2   入级证书所附的设备记录，是入级证书的一部分。 
2.7.1.3   入级证书和报告由本社独立签发。 
2.7.1.4   入级证书应附有双方同意的条款与条件。 

 
2.7.2   证书有效期限 
2.7.2.1   船舶入级证书的有效期应自初次检验完成日或上次特别检验到期日算起不

超过 3.4.2.5 规定的特别检验的间隔期。 
2.7.2.2   临时入级证书的有效期应不超过 5 个月。 
2.7.2.3   入级证书的有效期应尽量与该船法定证书有效期进行协调。 

 
2.7.3   入级证书的签发与签署 
2.7.3.1   初次入级检验完成后，由执行检验单位签发临时入级证书。 
2.7.3.2   临时入级证书签发后，检验单位应提交临时入级证书、记录、报告和其他技

术文件，经本社总部主管部门审核并经船级委员会确认，由本社总裁或其授权人员签发入级

证书。 
2.7.3.3   按本规范第 3 章的规定完成建造后检验，验船师应按规定在入级证书上签

署。 
2.7.3.4   特别检验完成后，如在现有入级证书期满日前不能发给新的入级证书，则验

船师可在现有入级证书上签署，签署有效期为从现有入级证书期满日起不超过 5 个月。 
2.7.3.5   特别检验完成后，检验单位应提交报告和其他技术文件，经本社总部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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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或指定的检验单位审核，由本社总裁或其授权人员签发新的入级证书。 
 
 
 

第8节   责任、分歧与仲裁 
 

2.8.1   各方责任 
2.8.1.1   本社规范是船舶及相关产品的设计、制造及试验的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

规范不能替代制造厂的工艺控制和质量控制，也不能减轻或解除制造方的责任。 
2.8.1.2   本社规范并不覆盖船上每个结构件或每项设备，也不覆盖操作因素，亦不覆

盖入级适用范围以外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设计与制造过程、机器与某些设备类型及功率的

选择、船员或操作人员的数量及资格、船体线型和载货能力以及操纵性能、货物系固、船体

与设备振动、噪声、备件、救生设备与维护保养设备等。 
2.8.1.3   如第三方使用本社的规范，但没有经过本社审图和检验而产生的后果，本社

不承担责任。 
2.8.1.4   本社承担的船舶入级是在所涉及的设计方、建造方、拥有方、制造方、销售

方、供应方、修理方、营运方以及其他方履行各自职责的基础上进行的。 
由本社签发的任何报告、文件和证书中所包含的内容，均不意味是减轻或解除上述任何

方应承担的任何责任。 
2.8.1.5   本社签发的与检验有关的任何文件，只反映检验当时的状况。 
2.8.1.6   入级证书（入级符号及附加标志）只证明该船符合本社颁布的相应入级规范

的要求。 
2.8.1.7   本社在有关报告、声明、审图、检验、发证或其他服务中，除涉及规范的要

求外，不再做其他表述。本社在入级证书和报告外的其他文件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应采用由

用户决定，本社不对此行为的后果负责。 
2.8.1.8   本社按照合同提供服务，在任何情况下，本社均不对与本社无直接合同关系

方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 
 

2.8.2   分歧 
2.8.2.1   本社颁布的规范的解释权属本社总部。如本社规范由本社译成英文版本，当

对英文版本发生歧义，应以本社现行规范中文版本为准。 
2.8.2.2   验船师在执行其任务中与有关方产生分歧而影响工作进度时，有关方应及时

向验船师所在服务单位提出书面申诉；如对其申诉处理仍不满意时，则可用书面连同详细背

景材料向本社总部申诉，总部将根据情况做出最终的裁决。 
2.8.2.3   如要求本社总部进行审查时，审查所产生的费用应由申诉人支付，但证明申

诉人的申诉是正确的除外。 
 

2.8.3   仲裁 
2.8.3.1   本社仅对由于自身疏忽行为而直接造成的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在任何情况

下，本社均不对间接损失或随后引发的附加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2.8.3.2   尽管有上述规定，如依法判定合同关系方所遭受的损失或损害，仅仅是由于

本社或其雇员、代理人或本社其他代表方的疏忽行为造成的，本社将承担责任，并将支付赔

偿，但此赔偿的数额不超过该项服务收费的 2 倍，且最大不超过人民币 80 万元。但如该损

失或损害系由如下行为所造成，本社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1)  本社雇员超越其受雇权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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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社代理人或其他代表方，超越本社对其书面授权范围的行为。 

2.8.3.3   对本社承担责任的损失或损害的索赔，应以书面形式，在损害最初被发现或

损失形成的 6 个月内提出，否则将被视为彻底放弃索赔权。 
2.8.3.4   除与本社另有约定外，凡因本社提供的服务而引起的或与本社服务有关的任

何争议，均应提交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

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当事双方均有约束力。 
 

2.8.4   适用法律 
2.8.4.1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9节   法定服务 
 

2.9.1   一般要求 
2.9.1.1   根据中国政府的授权，以及船东或设计单位或制造厂的申请或合同/协议，

本社将承担船舶法定服务。 
2.9.1.2   对授权进行法定服务，经本社审图、建造中检验和建造后检验，确认入级部

分已符合本社规范的要求，并满足相应的法定要求，本社将签发/签署相应的法定证书和/

或报告。 
2.9.1.3   对申请在本社入级的船舶，同时授权进行法定服务，本社将对船舶入级服务

与法定服务结合进行。 
2.9.1.4   由本社进行入级服务与法定服务的船舶，如入级证书失效，且影响到相关法

定证书签发条件时，则相关的法定证书或符合证明（如构造安全或载重线）也同时失效。 
 

2.9.2   法定服务依据 
2.9.2.1   内河高速船的法定要求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10 篇的相

关规定。 
 

2.9.3   责任 
2.9.3.1   法定要求的解释权属于中国政府主管机关。 
2.9.3.2   法定要求中涉及的等效与免除，是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责任。 
2.9.3.3   本社进行法定服务时，如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法定要求对现有船舶追溯而导

致船舶改装等费用或损失，本社均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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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检 验 

第1节   图纸审查 
 

3.1.1   一般要求 
3.1.1.1   船舶建造前应将 3.1.2.1 所列项目图纸资料一式 3 份送本社审查。 
3.1.1.2   在需作防腐蚀处理之处，在送审图纸中应予特别标明。 
3.1.1.3   船舶建造过程中如有重大修改，应将修改涉及的图纸资料重新送交本社审

查。 
3.1.1.4   批准的图纸仅在审图申请书上所指定的船厂相应的建造工程编号或建造艘

数范围内有效，且自图纸批准之日起至船舶开始建造（安放龙骨或相应建造阶段）之日应不

超过 4 年。 
 

3.1.2   图纸资料 
3.1.2.1   应提交下列船体图纸资料供批准： 
(1)  总布置图； 

(2)  主要横剖面结构图（包括典型结构节点图）； 

(3)  基本结构图； 

(4)  结构强度计算书或结构规范计算书(包括结构设计载荷、总纵强度、总横强度、局

部强度和结构稳定性等)； 

(5)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结构图； 

(6)  主要舱壁结构图； 

(7)  外板展开图； 

(8)  纤维增强塑料铺层设计图(如有时)； 

(9)  水翼结构图 (如有时)； 

(10)  主机座和推力轴承座结构图； 

(11)  尾轴架和空气螺旋桨基座结构图； 

(12)  围裙布置与结构图(如有时)； 

(13)  围裙连接图(如有时)； 

(14)  水翼强度计算书(如有时)； 

(15)  露天门、窗、盖的结构和布置图(包括注明围槛、围板高度，窗玻璃厚度等)； 

(16)  舵结构图(包括舵叶、舵杆、舵承及连接等结构)及强度计算书； 

(17)  锚泊和系泊设备布置图及舾装数计算书； 

(18)  增强纤维塑料船船体预埋件（包括锚泊、系泊、乘客座椅等受力较大部位的预埋

件及避雷预埋板）结构图（如有时）； 

(19)  焊接规格表。 

3.1.2.2   应提交下列船体图纸供备查： 
(1)  船体说明书； 

(2)  型线图； 

(3)  重量重心计算书； 

(4)  静水力曲线图； 

(5)  稳性横截曲线图； 

(6)  水舱和油舱布置图及舱容曲线； 

(7)  全船开孔布置及结构图； 

(8)  船体材料清单及力学试验报告（如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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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船体总体及局部振动计算书（如必要时）； 

(10)  船舶操作手册（完工报备）。 

3.1.2.3   应提交下列机械图纸资料供批准： 
(1)  机舱布置图； 

(2)  舱底水管系图； 

(3)  压载管系图； 

(4)  空气、测量、溢流和注入管系图； 

(5)  疏排水管系布置图； 

(6)  主、辅机滑油管系图； 

(7)  主、辅机冷却水管系图； 

(8)  燃油供油系统（包括燃油舱柜布置）图； 

(9)  液压管系图； 

(10)  压缩空气管系图； 

(11)  主辅机排气管系图； 

(12)  机舱通风管系图； 

(13)  轴系布置图； 

(14)  推力轴、中间轴、尾管轴(通过尾管但不安装推进器的轴)、螺旋桨轴图； 

(15)  尾管总图，包括油封装置和尾管轴承图； 

(16)  推进器图（水螺旋桨或空气螺旋桨或喷水推进器及等效装置）； 

(17)  轴系强度计算书（包括轴径计算、联轴器的连接计算、连接螺钉计算等）； 

(18)  轴系扭转振动计算书（适用时）； 

(19)  轴系回旋振动计算书（适用时）； 

(20)  推进器强度计算书； 

(21)  螺旋桨液压装配图及计算书； 

(22)  舵装置图； 

(23)  舵装置强度计算书； 

(24)  舵装置的液压动力系统图或等效的操纵传动系统图。 

3.1.2.4   应提交下列机械图纸资料供备查： 
(1)  轮机说明书； 

(2)  机械设备明细表； 

(3)  机械设备计算书 

(4)  轴系扭振计算用的主机、齿轮箱当量系统图。 

3.1.2.5   应提交下列电气图纸资料送批准： 
(1)  电力负荷计算书； 

(2)  临时应急电源蓄电池组容量计算书； 

(3)  主配电板原理图或单线图； 

(4)  蓄电池组充放电板原理图和布置图； 

(5)  电力系统图(包括电缆型号、截面积、电流定额及其保护电器的定额)； 

(6)  电力设备布置图(包括主要设备电缆的走向和通过防火要求的舱壁和甲板的措

施)； 

(7)  全船主照明、临时应急照明系统图和布置图； 

(8)  船内通信系统图和布置图； 

(9)  船内报警系统图和布置图(包括探火和失火报警、灭火剂施放预报警和通用报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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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6   应提交下列电气图纸供备查： 
(1)  全船电气说明书； 

(2)  电气设备明细表。 

3.1.2.7   本社认为必要的其他图纸资料。 
 

第2节   船用产品检验 
 

3.2.1   一般要求 

3.2.1.1   除 3.2.1.2 要求外，产品检验应满足《内河船舶入级规则》中对船用产品检

验的要求。 

3.2.1.2   下列船用产品可以直接进行产品制造检验或出厂检查。装船前验船师应检查

相应的合格证书。 
(1)  装用于高速船的下列产品： 

① 功率小于135kW的发动机； 

② 航空用油泵、油马达； 

③ 航空用液压元件及装置； 

④ 航空用管材。 

(2)  装用于全垫升气垫船的下列产品： 

① 主柴油机； 

② 离心式离合器；  

③ 弹性联轴器； 

④ 空气螺旋桨； 

⑤ 航空用油滤器； 

⑥ 航空用电缆。 

3.2.1.3   如本节 3.2.1.1 规定无法实施且经本社同意，验船师可以接受船厂提交的适

用的产品合格证。 
3.2.1.4   装船前验船师对产品进行外表检查，如发现明显缺陷或存放期超过规定，应

要求船厂进行必要的拆检或试验，检验合格后方可装用。 
 

第3节   建造中检验 
 

3.3.1   一般要求 
3.3.1.1   船舶设计单位应建立适当的质量保证体系，以保证船舶和产品的设计质量。

设计单位还应提供其供方名单及其一般性文件资料。 
3.3.1.2   制造厂应建立适当的质量保证体系，以保证船舶和产品的建造质量。制造厂

还应提供其供方名单及其一般性文件资料（如制造厂简介及质量管理体系资料等）。 
3.3.1.3   本规范要求的材料、设备和系统等产品制造厂，应申请本社进行产品检验，

产品检验要求见本章第 2 节。 
3.3.1.4   凡为船舶提供重要的安全系统和测量、试验设备等的服务公司，而且服务的

结果将作为检验依据时，应经本社认可；否则，该种服务应在验船师监督下进行。 
 

3.3.2   开工前评估与检查 
3.3.2.1   船舶开工前，本社将派验船师对船厂的能力和质量保证体系进行评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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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进行开工前检查。 
3.3.2.2   验船师应审查或确认船舶检验、试验项目表及工艺性文件，如焊接工艺、焊

接规格表、无损检测图、机械安装工艺（轴系合理校中除外）、倾斜试验大纲、系泊和航行

试验大纲等。 
3.3.2.3   验船师确认本规范要求的重要用途的材料、设备和系统，符合批准图纸、计

算书和其他技术文件的规定，且持有本社船用产品证书。 
3.3.2.4   验船师应按已批准的图纸资料进行核查，并对审图批准的条件和限制（审图

意见书和回复意见）的执行情况进行确认。 
 

3.3.3   检验项目 
3.3.3.1   船体部分： 
(1)  材料审查或复验，确认有关产品证书； 

(2)  分段检验； 

(3)  组装检验、大合拢检验（包括水翼安装、围裙安装等）； 

(4)  完整性检验； 

(5)  压力试验和密性试验； 

(6)  开口的关闭装置确认性试验，包括遥控装置； 

(7)  舵机、锚机检验； 

(8)  舵中心线、龙骨线的确定； 

(9)  设计水线标志和水尺的确定； 

(10)  空船重量的测定； 

(11)  倾斜试验； 

(12)  系泊和航行试验； 

(13)  本社认为需要检查和试验的项目。 

3.3.3.2   机械部分： 
(1)  有关产品证书的确认； 

(2)  机械主要零、部件材料的确认，包括参加部分材料试验； 

(3)  部分机械的车间试验； 

(4)  管系试验，包括在车间内强度试验和装船后的密性试验； 

(5)  重要机械的安装和试验，如主机、轴系、螺旋桨、齿轮箱、发电机组、喷水推进

装置、垫升装置、重要泵、舵机、锚机、减摇装置、海底阀、舷旁阀等； 

(6)  系统的安装和试验，如燃油、滑油、舱底、压载、消防、通风、测量、加热、冷

却、透气、阀门遥控等； 

(7)  机械遥控； 

(8)  遥控关闭装置的安装和试验，如油柜速闭阀、通风管风闸等； 

(9)  系泊和航行试验； 

(10)  本社认为必须检验和试验的项目。 

3.3.3.3   电气和设备部分： 
(1)  主配电板、应急配电板和主要分电箱安装和试验； 

(2)  电缆规格查核和安装检查； 

(3)  船内通信试验； 

(4)  可遥控和/或自动控制运行的重要机械，其控制、安全和报警系统的布置、安装和

试验； 

(5)  机械遥控和自动化——主、辅机、操舵系统； 

(6)  火警探测和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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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火、防爆设备等级、规格、安装和试验； 

(8)  应急电源安装和试验（包括充电设备）； 

(9)  遥控、遥测系统——测试、液位、压力等； 

(10)  确认有关船用产品证书； 

(11)  本社认为必须检查和试验的项目。 

 
3.3.4   试验要求 
3.3.4.1   船体结构密性试验： 
(1)  对下列项目应作冲水试验： 

① 水密舱壁、水密平台及轴隧； 

② 舱壁水密门、气垫船垫升风机的气道； 

③ 风雨密的门、窗、盖； 
④ 露天部分的干舷甲板； 

⑤ 铝合金铆接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接缝。 

冲水试验时，出水口的水压力不低于 0.05MPa，喷嘴内径不小于 16mm，喷嘴离被试验

处的距离应不大于 3m，水柱移动速度应不大于 0.1m/s。 
(2)  应对下列部位进行水压试验： 

① 空的首、尾尖舱压水到最大破损水线； 

② 所有水舱、油舱、液体压载舱以及装载液体的首、尾尖舱均压水到该舱舱顶以上1.5m
或到其溢流管顶，取其大者； 

③ 全垫升气垫船的浮箱应压水到最大破损水线； 

④ 如在船台上进行水压试验有困难，可在船下水后进行。但应在下水前在船台上对船

体的水下部分及下水后无法检查的部分用适宜的方法检查密性。 

(3)  上述（2）所要求的水压试验可以用充气试验代替，充气试验的压力应不小于0.02 
MPa，但不应大于0.03 MPa，试验时一般可充气到0.02 MPa，保持压力15min，检查压力无

明显下降后，再将舱内气压降至0.014 MPa，然后涂刷肥皂水进行渗漏检查； 

(4)  配膳室、厕所、盥洗室、蓄电池室等围壁下沿应灌水试验，灌水至门槛高； 

(5)  对于露天甲板上的铝—钢过渡接头的对接焊缝应进行浸水试验或煤油试验。 

3.3.4.2   机械设备密性试验： 
(1)  机械设备、压力容器和管系安装后应进行密性试验，试验时间一般为3～5min，试

验压力按本规范第6章有关要求。 

3.3.4.3   倾斜试验： 
(1)  所有船舶建造完成后应进行倾斜试验来确定其稳性要素，以便提供给船长能在船

舶各种营运状态下迅速而又简便的方法获得船舶有关稳性。倾斜试验的条件、要求和结果的

评定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10篇的相关要求； 

(2)  对具有相同类型船舶倾斜试验所得的基本稳性数据或参考类似船舶已有稳性数

据，表明该船的尺度比例和布置，具有足够大的初稳性高度时；或对特殊船型，在一切可能

的装载条件下，均具有足够大的初稳性高度时；或当不可能作出精确的倾斜试验时，经本社

总部同意后，可不做倾斜试验，此时，空船排水量和重心应由空船重量检验和精确的计算来

确定。 

3.3.4.4   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按批准的试验大纲进行。 
 

3.3.5   资料与报告 
3.3.5.1   造船厂应向本社提交有关的检验、试验、测量等有关报告和记录。 
3.3.5.2   执行检验的验船师，在检验和试验完成后，应按本社指定的格式，编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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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和设备、机械、电气和设备的各种检验报告、记录、资料和临时船级证书。 
3.3.5.3   完工图纸资料、证书、报告、记录、稳性资料、操作手册（如有时）和其他

指导性文件应保留在船上。 
3.3.5.4   通常以船舶建造过程中，完成建造检验的日期作为造船日期，记录于船舶录。

若由于某种原因，不正常地延长船舶下水至使用之间的时间隔期，应把船舶下水日期、完工

日期和使用日期分别记录于船舶录内。 
 

第4节   建造后检验 
 

3.4.1   一般要求 
3.4.1.1   已在本社入级的船舶，为保持船级的有效性，应按本节的规定进行建造后的

各种检验（如适用时）。 
3.4.1.2   在检验中，本社验船师如发现影响保持船级的损坏或缺陷并认为必要时，应

将处理意见及时通知船东或其代理人，如通知未得到贯彻，验船师应立即将这些情况报告本

社。 
3.4.1.3   船东有责任向本社提出保持证书有效性的各种检验的申请，并按规范要求作

好检验的项目准备和为检验提供安全措施。 
3.4.1.4   改装或更换检验 
(1)  对涉及船级的船体、设备和机械（包括电气设备）的结构尺寸或装置进行任何改

装或更换时，改装或更换的图纸资料应提交本社批准。改装或更换部分应一般应满足本规范

的要求或至少满足建造时适用规范的要求。 

(2)  如船舶改装造成船舶具有新的船级特征或附加标志时，应发给新的船级证书。 

3.4.1.5   损坏和修理检验 
(1)  对涉及船级的各种损坏造成船体、设备和机械（包括电气设备）等部件不能满足

本规范的要求，应及时通知本社进行检验，其检验范围应为验船师认为查明损坏程度和原因

所必需的范围； 

(2)  对涉及船级的船体、设备和机械（包括电气设备）作任何修理时，修理工作应在

验船师检验下根据适用的规范进行。如修理地点无本社验船师时，应及时与本社联系。 

3.4.1.6   暂停或取消船级 
(1)  凡经本社批准入级的船舶，如遇有下列情况，本社可暂停其船级： 

① 船舶没有按照本规范规定的期限进行或完成有关检验，且未按规定进行展期时，应

通知船东船级证书到期或无效，船级将自动暂停； 

② 船舶的船体、设备和机械（包括电气设备）遭受影响船级的损坏而未及时申请检验

时； 

③ 影响船级的修理、改建或改装未经本社认可时； 

④ 遗留项目或船级条件在规定的日期内未消除或达成展缓协定时，应通知船东船级暂

停。 
(2)  凡经本社批准入级的船舶，如遇有下列情况，本社可取消其船级。 

① 根据船东的要求； 

② 导致船级暂停的条件在规定的时间内未予更正时； 

③ 船舶在超出船级符号及附加标志规定的条件下航行时，船级取消立即生效； 

④ 未按时交纳检验费时。 

3.4.1.7   重新入级 
(1)  原在本社入级后被取消船级的船舶，在重新入级时，本社将根据船龄和其他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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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检验，如检验表明船舶处于良好有效状态时，本社将重新授予船级。 

重新入级的日期将记载于船舶录。 

3.4.1.8   恢复船级 
(1)  原在本社入级后被暂停船级的船舶，在恢复船级时，本社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检

验，如检验表明船舶处于良好有效状态时，本社将恢复其原授予的船级； 

(2)  恢复船级的日期将记载于船舶录，有关检验的到期日期应按原证书的日期。 

 
3.4.2   检验种类和周期 
3.4.2.1   初次入级检验 
(1)  初次入级检验分为新船的初次入级检验和现有船的初次入级检验； 
(2)  新船的初次入级检验内容见本章第3节建造中检验； 
(3)  现有船的初次入级检验内容参见《内河船舶入级规则》。 
3.4.2.2   年度检验 
所有船舶应经受年度检验。年度检验应于完工、投入使用或特别检验日期（按其适用情

况）的每周年前后 1 个月内进行，检验内容见本节 3.4.3 至 3.4.5 的有关要求。 
3.4.2.3   中间检验 
所有的船舶应经受中间检验。中间检验应于完工、投入使用或特别检验（按其适用情况）

后的第 2 个或第 3 个年度检验时进行，该中间检验替代 1 次年度检验，并于年度检验到期日

的前后 1 个月内进行。检验内容见本节 3.4.3 至 3.4.5 的有关要求。 
3.4.2.4   船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 
(1)  船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可在坞内或排上进行，除另有规定外，检查应每年进

行1次，并应在检验到期日的前后1个月内完成。 

(2)  船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的内容见3.4.6的有关要求。 

3.4.2.5   特别检验 
(1)  特别检验一般应4年进行1次，以保持其船级证书的有效性； 

(2)  特别检验可在到期之日前开始，但应不超过12个月，如特别检验在到期之日1个月

前完成，则新的特别检验日期将自此次检验完成之日算起，其他情况则按原检验到期之日算

起； 

(3)  如果在特别检验到期之日还未完成特别检验，经验船师上船检验并经本社批准，

可给予不超过3个月的展期，以便完成特别检验； 

在这种情况下，下次船级特别检验的日期仍应从展期前的特别检验到期之日算起。 
(4)  特别检验的检验内容见本节3.4.3至3.4.5的有关要求。 

3.4.2.6   特别定期检验 
(1)  在船龄即将达到18年的船舶，在离到期之日最近的一次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或特

别检验完成后，应在高速船安全证书上注明下次“特别定期检验”的日期，其间隔期应不超

过一年，此后，每年应进行一次特别定期检验。特别定期检验的项目与特别检验项目相同。 

3.4.2.7   螺旋桨轴和尾管轴检验 
螺旋桨轴和尾管轴检验的间隔期和检验内容见3.4.7的规定。 

3.4.2.8   搁置和重新投入营运的检验 
搁置和重新投入营运的检验参见《内河船舶入级规则》第5章5.2.13的有关规定。 

 
3.4.3   船体检验 
3.4.3.1   年度检验。验船师应对下列适用项目进行检查，并确信其处于有效技术状态。 
(1)  设计水线以上主船体和上层建筑、甲板室、升降口、各种开口及舱口及其露天风

雨密关闭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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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船体内部水密舱壁及其上水密门的水密完整性，水密门关闭指示器； 

(3)  舷窗、方窗和风雨盖； 

(4)  排水舷口和舷墙、栏杆及其他船员保护设施； 

(5)  通风筒、空气管及其关闭设施； 

(6)  主船体受较大波浪冲击力部位的结构完整性； 

(7)  全垫升气垫船浮箱的水密性； 

(8)  气垫船围裙的首尾封的完整性及其与船体的连接； 

(9)  气垫船垫升风机气道的完整性； 

(10)  铆钉结构有无松动和漏水现象； 

(11)  船舷两侧的设计水线标志。 

3.4.3.2   中间检验。除应 3.4.3.1 所列的项目外，验船师尚应对下列适用项目进行检

查，并确信其处于有效技术状态。 
(1)  对船龄不超过4年的船舶； 

① 压载水舱、柜及机舱内的海水吸入口等处作一般性检查； 

② 锚泊和系泊设备检查，利用锚机将锚作部分收放。 

(2)  对船龄超过4年的船舶： 

① 3.4.3.2（1）所规定的检验项目； 

② 验船师认为必要时，对金属船体高速船可要求测量船体板厚。如有必要，应换板，

并作换板记录。 

3.4.3.3   特别检验。除 3.4.3.1 规定项目外，验船师尚应对下列适用项目进行检查。 
(1)  第1次特别检验（船龄不超过4年的船舶）： 

① 机舱、货舱、客舱和其他处所，包括上层建筑、甲板室等均应予清除和清洁，并进

行仔细检查，特别应注意易于腐蚀，碰撞磨损等而受损的部位； 

② 对于不连续结构处、上层建筑侧壁方窗开口等易产生应力集中的部位应特别注意； 

③ 装载淡水、压载水、燃油和滑油的液体舱（柜），应以其使用中能受到的最大压头

进行水压试验； 

④ 检查锚、锚链或锚索，如为锚链，应拉出检验； 

⑤ 检查系索； 

⑥ 检查乘客座椅与甲板的连接，对玻璃钢船体尤应注意检查； 

⑦ 对纤维增强塑料船应特别检查船体壳板龟裂老化情况，评估该船能否连续使用或提

出给维修建议。 

(2)  第2次及以后的特别检验（船龄超过4年的船舶）： 

① 3.4.3.3（1）所列项目； 

② 锚链舱和所有隔离舱应进行内部检查； 

③ 锚、锚链或锚索应予检查，如锚链环直径比原直径减小12%或以上时应予更换，锚

索如有必要应予更换； 

④ 对于金属船体高速船，应进行下列部位的测厚： 

⑤ 局部耗蚀处，船中0.4L范围内强力甲板的两个剖面。视测厚结果，如有必要应换板，

并作换板记录； 

⑥ 凡客船，应对空船重量予以审查，与认可的稳性资料相比较，当空船重量与以前的

记录有2%或更大的差异时或当空船重心纵向位置有2%船长或更大差异时，船舶应进行倾斜

试验，稳性资料应按试验结果作修正。 

 
3.4.4   机械检验 

3.4.4.1   年度检验。每次年度检验，验船师应确信下列项目处于有效技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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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推进机械、轴系装置、垫升装置、重要用途辅机进行总体检查，验验师认为必

要时，对某些项目可要求打开检查； 
(2)  对机械处所进行总体检查，并确认处所内不存在失火和爆炸危险； 
(3)  机械处所的脱险通道应畅通无阻； 
(4)  方向控制系统和减摇系统应在工作状态下进行检验； 
(5)  对驾驶室与机械控制站间、与舵机室间、与消防控制站间的通信设施进行试验； 
(6)  按实际可能检查舱底水系统和污水井，包括舱底泵的动作，如设有水位报警时，

也要进行动作试验； 
(7)  对燃油加热器、压力容器，包括它们的安全装置，进行外部检验； 
(8)  对油舱柜速闭阀进行动作试验。 
3.4.4.2   中间检验 
(1)  中间检验间隔期见本节3.4.2.2的规定； 

(2)  每次中间检验，本节3.4.4.2各项目内容应予进行。 

3.4.4.3   特别检验 
(1)  特别检验间隔期见本节3.4.2.4的规定； 

(2)  本节3.4.4.2规定的年度检验的要求应予进行； 

(3)  每次特别检验还应完成下列工作： 

① 柴油机： 

a. 气缸、气缸盖、阀及其传动装置、活塞、连杆、曲轴及所有轴承、曲拐箱、机座、

机架、曲拐箱门的紧固件、防爆设施、增压器及其冷却器、燃油泵和附件、凸轮轴及其转动

装置以及平衡块、振动阻尼器或减振器、弹性联轴器、离合器、倒车机构、机带泵和冷却器

等，应打开检查； 
b. 拆卸起动空气系统的部分管路作内部检查； 
c. 测量曲轴臂距差。 
② 中间轴、推力轴及其所有轴承： 
如轴系对中和轴承磨耗情况正常，则轴承的下瓦可不必拆出检查。 

③ 减速齿轮箱，应打开检查，包括大齿轮、小齿轮、轮齿、轴、轴承、推力轴承和离

合器。 

④ 辅助机械：包括空气压缩机及其中间冷却器和安全装置；所有重要用途的泵，均应

拆开检查。 

⑤ 所有重要用途的空气瓶和其他容器连同其附件、阀和安全设施，应在清洁后进行内、

外部检查，并校验安全阀。如空气瓶不可能进行内部检查时，应以液压试验代替，试验压力

应为1.3倍工作压力。 

⑥ 检查方向控制系统和减摇系统包括附属设备和控制系统，确认其处于良好工作状

态。 

⑦ 检查锚机及其驱动设备并做操作试验。 

⑧ 舱底水系统应在工作状态下进行检查和试验。如验船师认为必要时，阀、阀箱或旋

塞、过滤器和泥箱应打开检查。 

⑨ 压载水系统应在工作状态下进检查和试验。如验船师认为必要时，阀、阀箱或旋塞

应打开检查。应注意兼作装载货物又作压载水舱的深舱上的盲断装置。 

⑩ 燃油、滑油、冷却水系统，连同所有重要用途的压力滤器，加热器和冷却器，应拆

开进行检查或试验。 

○11  推进机械应在工作状态下进行试验。对重要机械的控制系统应进行试验，证明其处

于良好工作状态。 



19 

○12  不与船体结构组成一体的燃油舱柜，进行内外部检查。在第1次特别检验中，如外

部检验满意，则可免去内部检验。 
3.4.4.4   其他替代检验方法 
如船舶实行 3.4.8 规定的且经本社批准的部分机械有计划保养系统，则这部分机械的检

验项目可被机械有计划保养系统替代。 
 

3.4.5   电气设备的检验 
3.4.5.1   年度检验 
(1)  年度检验的间隔期见本节3.4.2的规定； 

(2)  每次年度检验验船师应确认下列项目处于有效状态： 

① 对驾驶室与机械控制站间所有通信设施进行试验，若驾驶室与替代操舵站间设有通

信设施，也要进行试验； 

② 对电动机械、配电板、开关装置和其他电气设备进行总体检查。如实际可行，进行

运行状态下的检查； 

③ 普遍检查是否采取了防止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由电气引起的灾害的预防措施； 

④ 对所有临时应急电源进行效用试验，并检查临时应急照明的完整性。 

⑤ 主、辅操舵装置进行运转试验，并检查操舵装置失电、交流断相等故障报警装置的

可靠性； 

⑥ 航行灯指示器应在工作状态下进行试验，并证明在供电故障和航行灯故障时能正确

的指示和报警； 

⑦ 对探火和（或）烟气探测系统进行试验； 

⑧ 对通用报警系统进行效用试验； 

⑨ 按实际可行检查通风机、油泵等电机的遥控切断装置及机器处所供油管路遥控关闭

装置； 

⑩ 对油漆间、蓄电池室等危险处所内的电气设备进行检查，确认这些设备适合于其安

装的处所，处于良好状态且得到了恰当的维护； 

○11  对遥控、报警监控和安全系统进行总体检查； 
○12  对敷设的电缆应尽实际可行进行检查，电气装置或护罩应无不适当的破损。测量电

缆、主要电气设备（如开关、发电机、加热器、照明灯具等）的绝缘电阻，测量绝缘电阻可

分段进行。 
3.4.5.2   中间检验 
(1)  中间检验的间隔期见本节3.4.2的规定； 

(2)  本节3.4.5.1的有关要求应予遵守。 

3.4.5.3   特别检验 
(1)  特别检验的间隔期见本节3.4.2的规定； 

(2)  本节3.4.5.1的有关要求应予遵守； 

(3)  每次特别检验还应完成下列项目： 

① 主配电板、分配电板和分路熔断器板上的附件应检查，过电流保护和熔断器应作检

查和校核，以证明能分别对各自电路提供适当保护； 

② 发电机的各种保护应尽实际可行进行试验，证明保护装置的动作满意； 

③ 主发电机在工作负荷状态下作单机和并联运行试验，检查原动机调速器和负荷分配

的功能； 

④ 对重要用途的电动机及其控制器应作检查，如认为必要时，应尽实际可行在工作状

态下进行运行试验； 

⑤ 对电磁离合器（如设有时）应检查空隙并作好记录，出现过度偏心时应予校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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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合器和控制器应进行检查和试验。 

 
3.4.6   船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 
3.4.6.1   检验时船壳应清洁，并提供能检查的必要条件。具体检验项目如下： 
(1)  船壳板，尤其应仔细检查船尾螺旋桨上方和舵附近的船壳板腐蚀情况，对蚀耗严

重部位应进行测厚，必要时应换板，并作换板记录； 

(2)  螺旋桨和舵叶腐蚀情况； 

(3)  双体船和水面效应船的两个片体（或侧壁）连接桥顶的内舷侧壁壳板； 

(4)  海水阀箱、海底阀、排水孔及其在船壳上的连接件（包括紧固件）以及海水进口

处的格栅； 

(5)  检查舵装置，测量舵轴承间隙，紧固舵杆的舵叶的螺母、销子、螺栓等均固定可

靠无松动； 

    如果舵杆与舵叶的水平法兰为焊接连接，应用有效的探伤方法进行检查； 

(6)  螺旋桨、喷水推进器和其他辅助推进器都应检查，测量螺旋桨轴承间隙和检查螺

旋桨轴封装置的有效性，检查喷水推进器翻斗，进水口格栅； 

(7)  检查船壳防腐蚀系统、涂料； 

(8)  检查接地情况； 

(9)  对于气垫船，全面检查围裙和首尾封损坏情况以及与船体的连接； 

(10)  对于水翼船，检查水翼，支柱及其与船体连接； 

(11)  对于玻璃船钢船体高速船，应仔细检查其玻璃钢壳板有无擦损破裂以至造成渗

水、漏水的情况，检查首部受波浪拍击区域的壳体有无损坏； 

(12)  检查减摇鳍（如设有时）。 

 
3.4.7   螺旋桨轴与尾管轴检验 
3.4.7.1   检验间隔期 
(1)  用键安装螺旋桨的轴和轴上装有连续铜套或装有认可油封装置或船用认可的耐腐

蚀材料制造，如键槽符合规范规定时，轴的检验间隔期为4年； 

(2)  用无键安装螺旋桨的轴，如装有认可的油封装置或船用认可的耐腐蚀材料制造，

轴的检验间隔期为4年； 

(3)  在轴的后端为整体连接法兰的轴，如装有认可的油封装置或轴用认可的耐腐蚀材

料制造，轴的检验间隔期为4年； 

(4)  不属于本节3.4.7.1(1)至3.4.7.1(3)规定的其他螺旋桨轴其检验间隔期为2年； 

(5)  侧向推进器和轴的检验间隔期应不超过4年； 

(6)  采用认可形式的喷水推进装置作为主推进装置使用时，其检验间隔期应不超过4
年。 

3.4.7.2   检验范围 
(1)  螺旋桨轴抽出应仔细检查下列项目： 

① 轴、衬套（特别是对接接头和端部）、键槽、锥体和法兰圆角； 

② 螺旋桨轴的柱体后端和锥体大端1/3长度，键槽周围应作磁粉检测； 

③ 轴的后端用整体法兰连接的法兰圆角处应作磁粉检测； 

④ 尾管轴承和油封装置检查； 

⑤ 轴拉出前和安装后应测量轴承间隙和磨耗，并作记录； 

⑥ 螺旋桨和轴锥体的配合情况检查。 

(2)  侧向推进器应尽实际可行作总体检查，并在船舶处于浮态时在工作状态下进行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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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喷水推进装置应拆开，检查叶齿、轴、轴封承、进出水通道、导向喷嘴、反向装

置和控制机构，并测量叶轮与导管间隙； 

(4)  水润滑轴承应进行检查； 

(5)  油润滑轴承的油箱油位低位报警装置和温度测量装置（如设有时）应进行检查。 

 
3.4.8   部分机械有计划保养系统 
3.4.8.1   一般要求 
(1)  本系统是指由船东申请且经本社批准的部分机械有计划保养系统，只适用于船舶

的主机和发电机组的原动机； 

(2)  船东可向本社申请采用部分机械有计划保养系统，申请时应向本社提供必要的资

料； 

(3)  经本社批准的部分机械有计划保养系统可考虑作为部分机械的特别检验的替代制

度，但仅限于那部分机械部件和系统的相应特别检验的项目； 

(4)  部分机械计划保养系统的检验间隔期应不超过4年； 

(5)  当部分机械有计划保养系统被批准，并且在船上已被实施，船东应向本社请求进

行履行性检验； 

(6)  不包括在部分机械有计划保养系统中的项目，以常规方法进行检验和确认； 

(7)  对实行部分机械有计划保养系统的船舶，年度检验和中间检验应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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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船体结构 
第1节   一般规定 

 
4.1.1   适用范围 
4.1.1.1   本章适用于以铝合金、钢和纤维增强塑料为船体结构材料的高速船，包括高

速双体船、高速单体船、水翼船和气垫船等。 
4.1.1.2   对于采用新颖结构形式的高速船，其船体尺寸应另行考虑，并取得本社的同

意。 
4.1.1.3   如采用本节 4.1.1.1 所述之外材料作为船体结构材料的高速船，其材料和船

体设计须经本社同意。 
 

4.1.2   载荷 
4.1.2.1   船体结构应能承受该船处于临界设计条件下作用在船体结构上的各种静力、

动力和周期性激振力而不致损坏。 
4.1.2.2   静力，如船上的人员、设备、行李和货物的重力、船体内液体静压力、船体

外水浮力、气垫静压力、停放船体的支撑力、吊运船体的起吊力等。 
4.1.2.3   动力，如船体在波浪上运动时产生的惯性力、波浪冲击力、气垫支撑力、水

翼的水动升力、全垫升气垫船在陆上降落时地面的反冲力等。 
4.1.2.4   周期性激振力，主要指主机和螺旋桨周期性运转所产生的力。 

 
4.1.3   定义 
4.1.3.1   设计载荷 P(kN/m2)：系指船体局部强度计算中，构件单位面积上承受正压

力的设计值。 
4.1.3.2   主要构件：船体的主要支撑构件称为主要构件，如强肋骨、舷侧纵桁、强横

梁、甲板纵桁、实肋板、船底桁材、舱壁桁材等。 
4.1.3.3   次要构件：一般是指板的扶强构件，如肋骨、纵骨、横梁、舱壁扶强材、组

合肋板的骨材等。 
4.1.3.4   骨材间距 S (m)：通常指纵骨间距，对桁材或肋板为其承载面积的宽度。 
4.1.3.5   骨材跨距 l (m)：通常指构件两跨距点之间的距离。当骨材端部不设置肘板

时，跨距点取在骨材端部。当骨材端部设置肘板，跨距点可取在肘板长度之半处。 
4.1.3.6   立体框架结构：系指在主船体结构中，由若干纵、横框架组成立体框架结构，

其中，横向框架由甲板强横梁、强肋骨、实肋板及相应肘板组成；纵向框架由甲板纵桁、龙

骨、横舱壁上竖桁和支柱组成；甲板纵桁与龙骨应尽可能设置在同一纵剖面内，支柱两端设

置肘板。 
4.1.3.7   双向加筋板：系指在纵、横强力构件（如肋板与龙骨、甲板纵桁与强横梁等，

且在强构件交接处设有支柱）为周界的板上，沿纵向和横向分别设置若干根加强筋的结构形

式。 
4.1.3.8   压力计算点：对受非均布载荷的垂向板，取板的下缘。对于次要构件，一般

取其跨距中点，如骨材上压力为非线性分布时，设计压力取跨距中点压力与骨材两端压力平

均值中之大者，对于主要构件，取其承载区域的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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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结构设计原则 
 

4.2.1   一般要求 
4.2.1.1   单体船和水翼船的船体结构通常采用纵骨架式或双向密加筋结构型式。双体

船和水面效应船的船体结构通常片体为纵骨架式，连接桥为横骨架式。 
4.2.1.2   纵骨架式结构的纵骨间距一般应不大于 350mm（对于纤维增强塑料船一般

不大于 500mm）；横骨架式的肋骨间距应不大于 500mm。 
4.2.1.3   船底实肋板、船侧强肋骨和甲板强横梁应在同一横剖面内通过设置肘板保持

有效连接。 
4.2.1.4   纵骨应由肋板、强肋骨、强横梁或舱壁支持。 
4.2.1.5   对纵骨架式结构的纵向构件（包括龙骨、纵桁）应在船长范围内保持连续，

在首部 0.2L 范围内允许于舱壁处间断，但应设置连接肘板，以保证结构的纵向连续性。纵

骨在横向主要构件处可以间断，但应设置连接肘板，且纵骨应在一条直线上以保持纵向有效

连续。 
4.2.1.6   纵骨架式结构的底肋板和甲板横梁通常在内龙骨和甲板纵桁等强构件处间

断。如果横向构件和纵向构件不等高时，须通过设置肘板保持有效连续。 
4.2.1.7   横骨架式结构的横向构件亦应尽可能保持连续。横向次要构件在纵舱壁或纵

向主要构件处中断时，应设置肘板，且骨材和肘板都应对齐。 
4.2.1.8   船体主要构件可以作为次要构件的支撑。 

 
4.2.2   船底、舷侧及甲板结构 
4.2.2.1   船底桁材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计入总纵强度的船底纵桁的腹板应穿过水密横舱壁，或保持等效连续； 
(2)  为进坞需要，一般均应设置中桁材或中内龙骨； 
(3)  桁材两端（距舱壁 1.5 倍桁材高度范围内）不准开减轻孔； 
(4)  主机底座下的桁材应自船底直升到机座面板，并应适当扶强和防倾； 
(5)  推力轴承处桁材应予以加强。 
4.2.2.2   在机舱每个肋位上都应设置实肋板，在推力轴承处须另行加强。 
4.2.2.3   机舱舷侧须采用强肋骨和普通肋骨相间的交替肋骨制，且其强肋骨间距应不

大于 2.5m；如果机舱舷侧采用纵骨架式结构时，应设置强肋骨，且其间距应不大于两倍肋

距。 
4.2.2.4   底肋板腹板高度应不小于纵骨穿过处开孔高度的 2.5 倍；舷侧肋骨及甲板横

梁腹板高度应不小于纵骨穿过处开孔高度的 2.2 倍，否则予以补强。 
4.2.2.5   尾部螺旋桨和舵柱附近区域的外板应适当加厚。 
4.2.2.6   乘客座椅应与甲板牢固连接。 

 
4.2.3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 
4.2.3.1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前端壁由上甲板下的横舱壁支持，如无横舱壁则须用强

横梁和支柱代替。参加总纵强度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其侧壁下应设有纵桁。 
4.2.3.2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内部应设置横隔壁或等效的主要构件以增强横向强度。 
4.2.3.3   上层建筑端部处应注意与船体结构的平滑过渡。 
4.2.3.4   距甲板室四个角偶的 0.5m 范围内，围壁下的纵桁和强横梁的腹板上不能有

任何开孔。 
4.2.3.5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侧壁上如开窗孔，其四角应为圆角，开孔上下方应设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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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如开门孔，其四周应予以加强。 
 

4.2.4   舱壁 
4.2.4.1   本条涉及水密分舱的舱壁、 液体舱的水密舱壁和制荡舱壁。 
4.2.4.2   应设置下述水密舱壁：  
(1)  船首的水密防撞舱壁，其位置应合理设置在距艏垂线 0.05L～3.0 + 0.05L 范围内； 
(2)  机舱前后端的水密舱壁； 
(3)  水密尾尖舱壁（船长小于或等于 15m 以及采用表面桨、喷水推进等特殊推进装置

的船舶，经本社同意可免设）。 
除以上要求外，如有需要，可增设其他横舱壁以增加船的横向强度或分散局部应力。 
4.2.4.3   油舱和淡水舱之间应设隔离空舱。 
4.2.4.4   水密舱壁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密舱壁应延伸至干舷甲板，但尾尖舱的水密舱壁允许延伸至满载水线以上的第

一层平台甲板； 
(2)  水密舱壁应尽量布置在一个剖面上，必要时允许有小的台阶，但台阶部分也应水

密； 
(3)  如船首有完全的长上层建筑，则防撞舱壁要向上延伸至干舷甲板以上的第一层板，

但其间允许有台阶，台阶部分应水密且符合本节 2.2.4.2(1)的要求。 
4.2.4.5   液体舱舱壁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液体舱如自船的一舷伸至另一舷，且其宽度超过 4m，则舱内应在中心位置上设一

制荡舱壁。如舱宽超过 8m，则应在左、右舱的上半部加装半制荡舱壁； 
(2)  分离的液体舱柜应与船体坚固联接，并不应布置在货舱或物料间内，如不得已布

置在其内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渗漏。 
 

4.2.5   双层底及防撞边舱 
4.2.5.1   航行于三峡库区或 J 级航段的排水型高速船双层底及防撞边舱的设置应满

足《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及其修改通报和《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5 篇第 2 章

的相关要求。 
 

4.2.6   围裙 
4.2.6.1   本条适用于全垫升气垫船的柔性围裙,侧壁式气垫船和气垫双体船上的柔性

首、尾封。 
4.2.6.2   围裙所用材料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4.2.6.3   围裙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气垫船的稳性、操纵性、适航性、舒适性。 
4.2.6.4   围裙沿船边各段应考虑所受负荷各不相同，首、尾、中各分段的结构设计应

考虑： 
(1)  首部围裙在遇到障碍物时，应能向内偏斜； 
(2)  尾部围裙在遇到障碍物时，应能向后偏斜，以保证顺利通过障碍物； 
(3)  中段围裙应保证有较大的偏斜自由度。 
4.2.6.5   围裙结构应能防止兜水和泥沙。 
4.2.6.6   围裙与船体的连接应坚固，工艺上应能防止围裙撕裂。 
4.2.6.7   气垫船在应急迫降时，围裙结构应能保证完好。 
4.2.6.8   围裙结构应便于检查和维修。 
4.2.6.9   围裙上不允许有任何原始缺陷： 
(1)  囊开口应为圆形或椭圆形，不得在围裙上有锐角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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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围裙上任何开口和围裙的底边及自由边均应予以加强并光顺，不允许存在毛边； 
(3)  织物应十分均匀，在涂胶粘结时不能有气泡和杂质； 
(4)  围裙的裙段连接结构应使缝处紧密，尽量减少该处的空气泄漏。 
4.2.6.10   围裙与裙囊的连接结构应简便实用，便于维修。 
4.2.6.11   围裙上应尽量减少金属连接件的使用数量。 
4.2.6.12   围裙和船体的连接方式应可靠、有效。所有安装中使用的连接件如压条、

螺栓等均应有足够强度，并耐腐蚀。围裙和船体的安装位置误差应控制在 1%之内，最多不

超过 1.5%。 
4.2.6.13   围裙分段的组合应保证在个别裙段破损时不影响安全营运。 
4.2.6.14   围裙上应有装配空位记号，以明显的颜色标记在围裙上。 
4.2.6.15   在进行围裙的强度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动态的最危险的状态，并有足够的

安全系数。 
4.2.6.16   围裙的设计应考虑其振动状态，防止低频振动向气垫船船身传递，导致结

构损坏；还应防止使围裙材料易于分层剥离的高频振动。建议采用抗振牵索或抗振 D 型装置

等减振措施。 
 

4.2.7   水翼 
4.2.7.1   水翼装置应在船体内用适当的与其对准的强构件支撑（肋板、增加的加强材

等），支撑构件必须延伸至被支撑装置区域之外，并与船体的主要结构连接。或与船体主要

构件相连接的支撑构件穿过船壳板与水翼船装置直接焊接。 
4.2.7.2   水翼装置与船体相连的区域对应的船体板必须不小于该处规范要求厚度的

1.5 倍。 
4.2.7.3   应对水翼艇的水翼装置（包括前、后水翼和水翼的支柱）进行强度和稳定性

计算，校核是否能满足强度和稳定性要求。 
4.2.7.4   作用在水翼上的水动升力与波高和船速有关，应取翼航时的最大航速和允许

波高作为计算航速和波高。 
 

第3节   船体结构的焊缝设计 
 

4.3.1   焊接结构设计一般原则 
4.3.1.1   本节适用于铝合金结构高速船。钢结构高速船焊接按照本社《钢质内河船舶

建造规范》的有关焊接的要求进行。在保证焊缝级数的情况下,允许适当调整焊缝形式。上

层建筑允许采用密集点焊形式代替间断焊,以减少焊接变形。 
4.3.1.2   焊缝的布置应注意结构的连续性，使整个结构的拘束度降至最小， 同时应

考虑便于焊接施工以及检查的方便。 
4.3.1.3   应当避免将船体结构的接缝设计在应力最大或易产生应力集中的区域。 在

结构截面突变处应有足够的过渡区域，尽量避免接缝过分集中。 
4.3.1.4   下列结构处通常应采用双面连续焊缝： 
(1)  中桁材与平板龙骨的连接焊缝； 
(2)  机器基座与支撑结构的连接焊缝； 
(3)  油密、水密周界的连接焊缝； 
(4)  舵机座区域所有结构的连接焊缝； 
(5)  扶强材、支柱、横撑材和桁材的支承及端部的连接焊缝； 
(6)  螺旋桨上方处，至少为螺旋桨直径 1.5 倍的半径区域范围内所有构件连接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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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肘板与相邻接桁材或其他结构部件的连接焊缝； 
(8)  承受较大剪应力的桁材腹板端部的连接焊缝； 
(9)  肘板与舱壁板的连接焊缝； 
(10)  尾轴托架与船底板和构架的连接焊缝。 
4.3.1.5   处于冲击区域内的底部和首部结构焊缝应尽可能采用双面连续焊。 
4.3.1.6   铝—钢过渡接头的焊接应遵循铝与铝、钢与钢分别焊接，一般先焊铝侧，后

焊钢侧，钛层不焊的原则，若不能按此原则焊接时，也可先焊钢侧，但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

护铝面免受钢焊时的污染。 
 

4.3.2   对接焊缝的设计 
4.3.2.1   对接焊缝一般均应全焊透双面焊缝。对承受较低应力的结构， 在双面焊接

无法实施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经本社同意允许单面衬板焊接。 
4.3.2.2   对接接头及坡口形式见表 4.3.2.2。 
4.3.2.3   不同厚度的铝材对接时，其厚度差超过薄板厚度的 30%或大于 2mm 时，应

将较厚板的边缘削斜，其削斜的宽度应不小于厚度差的 3 倍。 
4.3.2.4   在采用间断焊时，对下列部位的包角焊缝的规定长度内应采用双面连续角焊

缝： 
(1)  肘板趾端的包角焊缝长度不小于连接骨材的高度或不小于 75mm； 
(2)  型材端部，特别是短型材的端部削斜时，其包角焊缝的长度应为型材的高度或不

小于削斜长度； 
(3)  各种开孔、切口端部和所有相互垂直的连接构件的垂直交叉处，包角焊缝长度应

不小于 75mm。 
对接接口坡口形式                    表 4.3.2.2 

基 本 尺 寸 
基 本 形 式 

t (mm) b (mm) c (mm) a (°) 备 注 

≤2    

≤4 0~2   

4～8 0～2  55±5º 

1.5～5 0～2   

TIG（非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 

 

MIG（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 

 

5～15 0～3 1.5～3 55±5º 

单面焊须加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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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搭接焊缝和定位焊缝的设计 
4.3.3.1   搭接接头通常不能用于传递拉伸或压缩载荷的构件的连接， 必须使用搭接

接头时，应使两板的搭接宽度不小于 1.5 t + 20mm。 
4.3.3.2   定位焊的间距一般不大于板厚的 15 倍，定位焊长度至少为板厚的 3 倍（两

板厚不等时，取厚者）。在角部、端部及受力较大或应力集中的部位应避免使用定位焊。 
 

4.3.4   角接焊缝的设计 
4.3.4.1   角接焊缝的形式可为 T 型和十字型接头，且通常均应是双面焊缝（如图

4.3.4.1a 所示）。两种接头形式可分为双面连续焊、双面间断焊和交错间断焊（如图 4.3.4.1b
所示）。 

4.3.4.2   对承受比较高应力的角焊缝可采用立板开坡口的深熔焊， 甚至采用全焊透

的双面焊缝。在中等应力条件下允许采用链式间断焊或交错间断焊。若采用单面角焊缝必须

经本社同意。 

 
 

图 4.3.4.1a 
 

 
 

图 4.3.4.1b 
 

4.3.4.3   要求双面连续焊的角焊缝，其焊喉厚度 h 值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th =  

式中：W——焊接系数，船体结构的焊接系数规定在表 4.3.4.3 中； 
t——构件中的最小厚度，mm，指角焊缝连接构件中较薄一块板的厚度。 

4.3.4.4   当采用间断焊时，其焊喉厚度 h1 值应按下式计算： 

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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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hdh =1  

式中：h——见本节 4.3.4.3； 
d——焊缝节距，mm， 指间断焊缝中前一条焊缝的起始处至后一条焊缝的起始处的

长度； 
l——焊缝长度，mm，指焊缝的连续长度，但不小于 15 倍板厚或 75mm，取其较小

值。 
表 4.3.4.3 

项 目 焊接系数 备 注 

(一) 一般结构   

水密或油密周界 0.34  

非密性板材的周界 0.25 允许间断焊 

一般的搭接焊缝 0.40  

纵骨、肋骨横梁和其他扶强构件对外板、

甲板或舱壁板 
0.2 

在液舱处取为 0.25； 
在端部连接处为 0.35 

(二) 底部结构   

非密性中桁材对甲板 0.40  

非密性中桁材对底板 0.35 不能挖孔 

非密性肋板、 旁桁材和肘板的周界 0.35  

内底纵骨或主机座纵桁对面板 0.44 连续焊 

内底纵骨或主机座纵桁对船体结构 0.44 　连续焊 

螺旋桨毂部位 0.40  

(三) 船体骨架   

腹板框架和纵桁对外板 0.25  

对面板 0.25  

(四) 甲板与支承结构   

露天甲板对外板 0.44 连续焊 

其他甲板对外板或舱壁(作为液舱周围

的除外) 
0.35 连续焊 

纵桁面板对腹板 0.20  

在端部肘板、纵桁腹板对甲板 0.35 连续焊 

(五) 上层建筑、甲板室和围壁处所   

外围壁与甲板的连接 0.34  

内围壁处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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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5   填角焊缝的焊脚高度 K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hK 2=  

不论采用何种焊缝形式和焊接方法，焊缝的焊脚高度均不应小于 2mm，也不必超过较

薄构件厚度的 1.5 倍。 
4.3.4.6   角接接头坡口形式见表 4.3.4.6。 

表 4.3.4.6 
基本尺寸(mm) 

基 本 形 式 
t B 

1.5～2 0～1 

 

>2 0～1 

<5 0～1 

>5 >2 

 

第4节   水密完整性与门、窗、盖的要求 
 

4.4.1   外部风雨密完整性 
4.4.1.1   所有干舷甲板以上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内部甲板上的开口若能导致其进水

浸入干舷甲板以下，则其外部开口（不包括机舱进气口）均应设有风雨密关闭装置并能保证

风雨密。 
 

4.4.2   内部水密及风雨密完整性 
4.4.2.1   位于干舷甲板以下的所有水密舱壁上的开口（包括门、管子和电缆通道）均

应保证水密。 
4.4.2.2   防撞舱壁位于干舷甲板以下部分不准设门。 
4.4.2.3   除防撞舱壁外，所有水密舱壁位于干舷甲板以下允许设置水密门。在满足船

舶设计和正常运行情况下，水密舱壁上的开口数量应尽可能少。在特殊情况下，水密舱壁上

可以设置风雨密门，但必须在破损水线之上。 
4.4.2.4   水密舱壁上的门在船舶航行时间应保持关闭，并在驾驶室显示其关闭状态。 
4.4.2.5   防撞舱壁位于干舷甲板以上部分的开口应有防风雨设施。 

 
4.4.3   露天门、窗、盖等开口的其他要求 
4.4.3.1   门的相关要求如下： 
(1)  所有风雨密门可以采用钢、铝或纤维增强塑料制造。其强度应与其相邻的建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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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强度相当； 
(2)  所有乘客舱、船员舱的门通常应为外开，便于逃生； 
(3)  位于干舷甲板上的上层建筑的外门，凡是通至干舷甲板以下处所的，其门槛高度

应符合主管机关的要求。 
4.4.3.2   窗的相关要求如下： 
(1)  驾驶室的前窗禁止使用全幅式窗户，玻璃窗户四周应有扶强材支撑，且扶强材和

窗框应保持有效连接。外窗玻璃应采用符合本社接受的相关标准的钢化玻璃、聚碳酸脂玻璃

或夹层玻璃，并应向本社提交玻璃材料的力学性能指标； 
(2)  外窗的玻璃厚度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取小者： 

[ ] mm
6.31

mm10

B

CPbt

t

σ
=

=

 

式中：b——窗开口的短边长度，mm； 
P——窗玻璃承受的载荷，kN/m2；可按 4.5.4.6 取值； 

[ ]Bσ ——玻璃的许用弯曲应力，N/mm2， 
[ ]Bσ = 50 对钢化玻璃； 
[ ]Bσ = 26 对聚碳酸脂玻璃； 

C——系数，查图 4.4.3.2(2)。 
若是夹层玻璃，每层玻璃均应为钢化玻璃，玻璃层数至多不超过三层，且三层玻璃中任

何一层的厚度差应不大于 2mm，层间塑料薄膜厚度不超过 0.76mm。夹层玻璃的厚度 t 应不

小于下式计算值： 
对于二层的夹层玻璃：t = tl + t2 = 1.2teq 
对于三层的夹层玻璃：t = tl + t2 + t3 = 1.2teq 
上式中：tl、t2、t3 分别为各层玻璃厚度，mm； 
teq 系按单层钢化玻璃的厚度公式算得的相当厚度。 
但无论如何，所取厚度 t 还应不小于最小值 tmin： 
tmin=5.0mm   对钢化玻璃； 
tmin=6.0mm   对聚碳酸脂玻璃； 

 

窗开口长宽＝长边／短边 

图 4.4.3.2(2) 
 

(3)  外窗玻璃与窗框的连接以及窗框与壁板的连接应牢固、可靠。外窗玻璃若为聚碳

酸脂玻璃，则玻璃嵌入窗框内的深度应不小于 0.03b； 
b 为窗玻璃的短边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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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窗玻璃可以采用粘接方式直接与壁板连接，如有必要，应在窗玻璃的下缘处设

置金属的水平构件支承玻璃重量。使用的粘接剂应具有抗紫外线，低温、高温和清洁用的化

学剂的能力。粘接剂的长效粘结强度等性能指标以及施工要求、程序等文件应提交本社认可。

粘接剂的拉伸强度应不低于 2.5Mpa。 
① 玻璃的粘接宽度 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lb
blPd

t

w

+
=
σ

5.2
               mm 

式中： ( )25.0500125.0 VPw +=    kN/m2； 

 V ——最人静水航速，kN，但应不小于 30 kN； 

 b ——窗的短边长度，m； 

 l ——窗的长边长度，m； 

tσ ——粘结剂的最小拉伸强度，MPa 。 

最小粘接宽度 bd 20min = ，mm ，且不小于 15mm。 
② 粘接剂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t 5=  对于钢化安全玻璃 

lt 8=  对于聚碳酸脂玻璃 

最小粘接剂厚度 mmt 6min = 。 
4.4.3.3   所有露天甲板上的舱口盖的结构强度应与其相邻结构的强度相当。 

 
4.4.4   排水舷口 
4.4.4.1   当舷墙在露天甲板的某些区域形成可能积水的“阱”时，应在舷墙上设有足

够的排水面积的排水舷口，排除阱内积水。 
 

第5节   结构设计载荷 
 

4.5.1   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 
4.5.1.1   高速船船体结构受到的外载荷与常规船不同主要在于：高速船在其营运航区

可能出现的波浪中高速航行时，船体将受到较大波浪冲击力的作用。该波浪冲击力值与高速

船重心处垂向加速度的大小密切相关。 
4.5.1.2   重心垂向加速度 cga 与有义波高 Hi 和该波高对应的航速 VH三者的关系应满

足以下要求： 
(1)  对于除全垫升气垫船外的各类高速船： 

　 ( ) g
B

B
L

B
H

L
VK

a wl

wlwl

iHT
cg Δ⎟⎟

⎠

⎞
⎜⎜
⎝

⎛
−−⎟⎟

⎠

⎞
⎜⎜
⎝

⎛
+⎟⎟

⎠

⎞
⎜⎜
⎝

⎛
=

34.1

25007.0
426

β       m/s2 

式中：L——船长，m； 
Bwl——L/2 处水线宽，m ；对双体船，应为 L/2 处片体宽度之和； 
△——满载排水量，见 2.1.4.1（6）； 
g——重力加速度，取 g=9.81m/s2； 

VH——船舶在有义波高 H 的波浪中航行的航速，kN； 
Hi——有义波高，m； 
β——船体重心处横剖面的底斜升角，取 βmax=30°，β的取值见图 4.5.1.2(1)。图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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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为尖舭船,（d）、（e）为圆舭船； 
KT——船舶类型系数，根据船舶类型确定： 
KT = 1.0 对于滑行艇； 
KT = 0.8 对于单体船、双体船、全垫升气垫船和水面效应船； 
KT = 0.6 对于水翼船。 
(2)  对于全垫升气垫船（中冲或首尾冲时）： 

gVHa H
icg 3

)022.0044.0(
Δ

+=           m/s2 

式中： Hi、△、VH、 g 同本条（1）。 

 

 

（d）                                        （e） 

图 4.5.1.2(1) 
 

4.5.1.3   设计部门应根据船舶营运航区，提出一组船舶可能遭遇的有义波高 Hi 与该

波高对应的一组航速 vi。且有义波高应受如下限制： 
A 级航区：Hi≤2.0m 
B 级航区：Hi≤1.2m 
C 级航区：Hi≤0.4m 
4.5.1.4   根据 4.5.1.3 的每对有义波高和航速（Hi ，VH），按本节 4.5.1.2 公式算出相

应的一组重心垂向加速度。对于客船，设计部门应调整波高所对应的航速 vi ，使所算得的重

心垂向加速度 acg≤1.0g。 
4.5.1.5   按本节 4.5.1.4 确定的一组重心垂向加速度，取其中最大值作为重心垂向加

速度的设计值。 
4.5.1.6   由本节 4.5.1.2 至 4.5.1.4 确定的一组有义波高 Hi 与航速 VH对应的关系应记

录在《船舶操纵手册》中，并制成标牌固定展示在驾驶室内。 
 

4.5.2   船底波浪冲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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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1   本条适用于满载状态最大航速航行时，仍有部分船体浸在水中的高速船，如

单体船、双体船、水面效应船，其船底所受的波浪冲击力。该处的“船底”系指船体颔线，

舭弯曲部或防溅条以下部位。 
4.5.2.2   船底波浪冲击压力 Psl1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
⎜⎜
⎝

⎛
−
−

⎟
⎠
⎞

⎜
⎝
⎛ Δ=

CG

x
wcglsl da

nA
KP

β
β

50
5016.1

3.0

11           kN/m2 

式中：Kl1——纵向压力分布系数。船中及舯前取 Kl1=1，尾端取 Kl1=0.5，其他处用插入法求

得； 
A——受力点计算面积，m2；对板格，A≯2.5S2；对加强筋或桁材，A=承载宽度×跨

距；S 为骨材间距，m； 
n——片体数，对单体船取 n=1；对各类双体船（包括水面效应船）取 n=2； 

dw——波浪中航行时的冲击吃水，dw=Cd，m；d 为满载静浮状态吃水；对于排水型

单、双体船取 C=1.0；对水面效应船取 C=0.75； 
△——满载排水量，见 2.1.4.1（6）； 

xβ ——计算处横剖面的底斜升角，取 βxmax=30°； 

CGβ ——船体重心处横剖面的底斜升角，取 βCGmax=30°。 
4.5.2.3   船底波浪冲击压力 Psl1 应不小于按本节 4.5.4.1 取值。 

 
4.5.3   连接桥底的波浪冲击压力 
4.5.3.1   所谓“连接桥底”系指双体船和水面效应船的片体或侧壁连接桥结构的顶部，

对于全垫升气垫船和水翼船系指已脱离水面的船底。当船在波浪中高速航行时这部分结构仍

将受到波浪冲击压力的作用。 
4.5.3.2   4.5.3.1 所述的冲击压力 Psl2 按下式所得之值，但不得小于按本节 2.5.4.1 算

得的舷侧计算压力。 

⎟⎟
⎠

⎞
⎜⎜
⎝

⎛
−⎟

⎠
⎞

⎜
⎝
⎛ Δ=

L

C
cglsl H

H
a

A
KP 175.0

3.0

22         　 kN/m2 

取 Psl2 不小于按本节 4.5.4.1 计算所得的舷侧计算压力。 
式中：Kl2——纵向压力分布系数。对于双体船：船中及舯前取 Kl2=1.0，舯后取 Kl2=0.5；对

水面效应船和全垫升气垫船：船中舯前取 Kl2=0.8，舯后取 Kl2=0.5；对于水翼

船：舯前、舯后均取 Kl2=0.5 ； 
A——受力点计算面积，见本节 4.5.2.2 ； 
Δ——满载排水量，见本规范 2.1.4.1（6）； 

HC——水线至运行状态载荷作用点的最小垂直距离，m ； 
HL——水线至避开砰击的载荷作用点必需的垂直距离，m。 

( )1000/8.03.022.0 LLH L −=  

 
4.5.4   舷侧、甲板、上层建筑和舱壁的载荷 
4.5.4.1   舷侧计算压力 Ps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ls PhP 1.081.9 +=   　    　 kN/m2 
式中：h——压力计算点到甲板的垂直距离，m，应不小于 0.8m，也不必大于舷侧范围高度

的 0.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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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l——该处底部的波浪冲击压力，kN/m2；全垫升气垫船和水翼船取 2slsl PP = （见本节

4.5.3.2）外，其他高速船均取 1slsl PP = （见本节 4.5.2.2）。 
4.5.4.2   露天甲板计算压力 Pd1 按下式所得之值： 

( )CLKP ld += 2.031           kN/m2 
式中：Kl3——纵向压力分布系数，船中及以前 Kl3=1.0，船中后取 Kl3=0.75； 

C——航区系数，A级航区取 C=4.6，B级航区和 J 级航段取 C=3.9，C 级航区取C=3.5； 
L——船长，同 4.5.1.2。 

4.5.4.3   非露天甲板计算压力 Pd2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CLPd += 1.02               kN/m2 

式中：L——船长，见本节 4.5.1.2；　 
C——航区系数，同本节 4.5.4.2。 

4.5.4.4   旅客舱室甲板计算压力取 Pd =3.5kN/m2。 
4.5.4.5   如甲板上装载重物，则除重物体本身重量外，还应考虑船舶垂向加速度 vα 对

甲板受压的影响。重物的垂向加速度可取 0.5 vα 。船的垂向加速度 vα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cgv K αα α ⋅=        　 m/s2 
式中： αK ——垂向加速度分布系数，船中及舯后取 Ka =1.0，船首取 Ka=2.0，中间可线性

内插； 

cgα ——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m/s2 。 
4.5.4.6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计算压力 Psd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hCLKKPsd 3.08.06.15 21 −+⋅⋅=      　 kN/m2 
式中：L——船长，同 4.5.1.2；　 

K1——位置系数，按下列情况取值： 
第一层上层建筑前壁：K1=1.0 
第二层上层建筑前壁：K1=0.75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侧壁、后壁：K1=0.5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顶板：K1=0.4； 

K2——位置系数，按上层建筑和甲板室所在位置取值：位于船中前区域，取 K2=1.0；
位于船中后区域，取 K2=0.75； 

C——航区系数，A 级航区，取 C=0.035 
B 级航区和 J 级航段，取 C=0.030 
C 级航区，取 C=0.026； 

h——压力计算点到满载静浮水线的垂直距离，m。 
第一层上层建筑前端壁的最小计算压力 Psd 应不小于按本节 4.5.4.2 公式算得的船中前

露天甲板的计算压力。对不计入总纵强度的第一层建筑和甲板室的顶板的最小计算压力 Psd

可不大于 2.0kN/m2；对不计入总纵强度的多层建筑和甲板室的最上层顶板的最大计算压力

Psd 应不小于 1.0kN/m2； 
4.5.4.7   舱壁的计算压力 P 按下式确定： 
(1)  防撞舱壁、水密舱壁：  

hP 10=                      kN/m2 
式中：h——从压力计算点到舱壁顶部或该处破损水线的垂直距离，取二者中大值，m； 

(2)  液舱舱壁：按以下三式计算所得之值取大者： 

( )hgP vα5.0+=              kN/m2 

( )5.110 += hP                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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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phhP

3
210              kN/m2 

式中： vα ——该处船舶垂向加速度，m/s2，按本节 4.5.4.5 取值 ； 
h——压力计算点到液舱顶的垂直距离，m ； 

hp——液舱顶到空气管顶的垂直距离，m 。 
 

第6节   铝合金及钢质船体结构的构件尺寸 
 

4.6.1   一般要求 
4.6.1.1   凡以铝合金和钢为材料的船体结构，其构件尺寸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还应

符合本章第 9 节总强度，第 10 节构件稳定性和第 11 节船体振动的有关规定。 
4.6.1.2   本章计算所得的板厚，对于厚度等于或大于 4mm 的板，如小数等于或小于

0.25mm，可予不计；如大于 0.25m 且小于 0.75mm，应进为 0.5mm；如等于或大于 0.75mm，

应进为 1.0mm。对于厚度小于 4 mm 的板，如小数等于或小于 0.15mm，可予不计；如大于

0.15mm 且小于 0.65mm，应进为 0.5mm。如等于或大于 0.65mm，应进为 1.0mm。 
4.6.1.3   本节骨材剖面模数均计入带板，普通骨材的带板宽度取骨材间距；强骨材带

板宽度取强骨材跨距的 1/6，但不大于承载宽度，亦不小于普通骨材间距。若骨材仅一侧有

带板时，则带板宽度取上述规定的 50%。 
4.6.1.4   符号 
t——规范规定的板厚，mm； 

W——规范规定的骨材剖面模数（包括附连翼板）cm3； 

sσ = 材料屈服强度，N/mm2，对于铝材，取
2.0ps σσ = ，见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

的有关规定；对钢材，见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swσ = 材料焊接后屈服强度，N/mm2。对于钢材， ssw σσ = ；对于铝材，取退火状态的

屈服强度
2.0pσ ，见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4.6.2   最低要求 
4.6.2.1   最小板厚 

铝质板、钢质板： tmin =K0 L  mm 

式中：K0——由表 4.6.2.1 查取； 
L——船长，同本章 4.5.1.2，m。 

4.6.2.2   对单体船、双体船的船中部平板龙骨,其最小板厚应按船中部底板厚度增加

1mm，首、尾部平板龙骨厚度应不小于船中部船底板厚度。平板龙骨的宽度应不小于 0.1 倍

船宽（对于双体船、则选片体宽度），且应不小于 0.75m，船长小于或等于 20m 的船舶的平

板龙骨宽度应不小于 0.6m。 
4.6.2.3   对船底形状特殊，具有专门认可坞墩装置的船，经本社同意后，可免除上述

4.6.2.2 要求。 
4.6.2.4   船底组合型材（包括机座）须满足下列要求，对主机座处的型材其腹板厚度

应不小于 5mm（对气垫船可不要求）： 
(1)  腹板 t≮h/59（铝合金），t≮h/70（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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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 为腹板厚度，h 为腹板高度。 
 
 

表 4.6.2.1 
K0 

构 件 名 称 
普通单体、双体船 水面效应船、水翼船、全垫升气垫船 

船底外板 0.70 0.60 

连接桥底板 0.65 0.50 

舷侧外板 0.70 0.45 

甲板：露天/非露天 0.60/0.40 0.40/0.30 

前端壁 0.60 0.40 

侧壁、后壁 0.45 0.30 
上层建筑 

甲板室 
顶板 0.30 0.20 

舱壁 0.50 0.35 

舵及尾轴架等处底板 1.20 1.20 

机座 0.90 0.90 

 
(2)  面板 t≮b/12（铝合金），t≮b/15（钢材）。 

其中：t 为面板厚度，b 为面板宽度。 
4.6.2.5   甲板支柱 
不论管形支柱或组合型支柱，其最小壁厚不应小于 4mm。 
铝质的甲板支柱的许用载荷 P 按下式计算： 

2100349.06 −⋅⎟
⎠
⎞

⎜
⎝
⎛ −= sr

lAP σ             kN 

式中：A——支柱的剖面面积，cm2； 
l——支柱的长度，cm； 
r——支柱剖面最小惯性半径，cm； 

A
Ir =  

其中：I——支柱剖面惯性矩，cm4 。 
钢质的甲板支柱应符合本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相应规定。 

 
4.6.3   铝合金结构弯曲强度 
4.6.3.1   板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sw

PSCKCt
σ21=              mm 

式中：K——查表 4.6.3.2； 

C1——有曲率板的折减系数，
r
SC 5.011 −= ，r 为板的曲率半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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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板格短边与长边比的修正系数， 
如 0.1,5.0/ 2 == Cls ， 
如 92.0,0.1 2 == Cls ，中间值可内插； 

S、P——同 4.1.3。 
如采用带筋成型板，焊缝离板边较远，上式中的 swσ 可取为 sσ ，见本节 4.6.1.4；如采

用非带筋成型板，上式中 swσ 取退火状态的屈服强度
2.0pσ ，见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

有关规定。 
4.6.3.2   次要构件 
本条仅适用两端简单支持的普通单跨梁（如普通纵向骨材、普通横向骨材以及扶强材），

不适用连续梁和复杂构架结构。次要构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值： 

sw

SPlKW
σ

2

⋅=             cm3 

(1)  式中 K 值查表 4.6.3.2； 
(2)  S、P、l 同 4.1.3； 
(3)  舱壁扶强材以及所有部位普通纵向骨材、普通横向骨材屈服强度均取退火状态的

屈服强度
2.0pσ ,见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表 4.6.3.2 

K 
名 称 

板格 普通纵向骨材、扶强材 普通横向骨材 

船底、连接桥底 25.0 115 133 

舷侧结构 25.8 130 150 

甲板结构 27.8 130 150 

前端壁 25.8 130 150 

侧 壁、后壁 25.8 130 150 
上层建筑、

甲板室 
顶 板 27.8 130 150 

防撞、液舱 25.8 130 150 舱 

壁 水密舱壁 22.4 105 150 

 
4.6.4   钢结构弯曲强度 
4.6.4.1   板 
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

PSCKCt
σ21=             mm 

式中：K——查表 4.6.4.1； 

C1——有曲率板的折减系数，
r
SC 5.011 −= ，r 为板的曲率半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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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板格短边与长边比的修正系数，
2

2 25.01.1 ⎟
⎠
⎞

⎜
⎝
⎛ −=

l
SC 。 

S、P——同本章 4.1.3。 
 

表 4.6.4.1 
K 

名 称 
首垂线 0.1L 船中 0.4L 尾垂线 0.1L 

船底、连接桥底 19 22 19 

近 船 底 18 22 18 

近中和轴 18 18 18 

舷 

 

侧 近 甲 板 18 22 18 

甲 板（包括上层建筑、甲板室顶板） 19 22 19 

上层建筑/甲板室 围壁 19 

防撞舱壁 19 

水密舱壁 16.5 

横 

舱 

壁 液舱舱壁 19 

 
4.6.4.2   次要构件 
本条仅适用两端简单支持的普通单跨梁(如普通纵向骨材、普通横向骨材以及扶强材)，

不适用连续梁和复杂构架结构。次要构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

SPlKW
σ

2

⋅=              cm3 

式中：S、P、l——同本章 4.1.3； 
K——查表 4.6.4.2。 

表 4.6.4.2 
K 

名 称 
普通纵向骨材 普通横向骨材 扶强材 

船底、连接桥底、甲板 136 149  

近船底、甲板处 136 149  
舷侧 

中和轴附近 127 149  

上层建筑、甲板室 149 149 149 

防撞舱壁、液舱舱壁   149 
舱壁 

水密舱壁   109 

 
4.6.5   骨材的剪切强度 
4.6.5.1   纵骨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eA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sw

e
SPSlA

σ
−

= 67.22          cm2 

式中： swσ ——同本节 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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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同本章 4.1.3。 
eA 按下式计算： 

htAe 01.0=                    cm2 

其中：h——纵骨腹板高度，mm； 
t——纵骨腹板厚度，mm。 

 
4.6.6   主要构件 
4.6.6.1   本条适用于纵骨架式和横骨架式主要构件。 
4.6.6.2   船底实肋板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w

SPlKW
σ

2

⋅=             cm3 

式中：S、P——同本章 4.1.3； 

swσ ——同本节 4.6.1.4； 
K——系数，对铝质构件，K=133；对钢质构件，K=149； 
l——实肋板跨距，通常取两舷之间或船舷至纵舱壁之间的距离。当龙骨剖面具

有足够大的刚度时，实肋板的跨距取沿船体外板从舷侧量至龙骨之间或龙骨

与龙骨之间的距离。 

“足够大的刚度”可按下式界定： 

当龙骨和实肋板的相对刚度满足 7.3)(4 3 ≤
l
L

I
i

a
Lc 时，龙骨可作实肋板的刚性支撑。 

式中： IL, ——龙骨的长度与剖面惯性矩； 
il, ——实肋板的长度与剖面惯性矩；  
a ——实肋板的平均距离； 
c ——系数，由龙骨的数目 m 和实肋板的支座固定系数 k 来确定，见表 4.6.6.2。 

表 4.6.6.2 
m 

c 
k 

1 2 3 4 5 

自由支持 k=0 0.931 0.849 0.785 0.740 0.709 

弹性固定 k=0.5 1.048 0.965 0.892 0.841 0.806 

刚性固定 k=1 1.320 1.282 1.185 1.115 1.068 
 
 

4.6.6.3   中内龙骨腹板的高度和厚度应不小于该处实肋腹板的高度和厚度，面板剖面

积应不小于实肋板面剖面积的 1.5 倍。 
4.6.6.4   甲板强横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w

SPlKW
σ

2

⋅=             cm3 

式中：S、P——同本章 4.1.3； 

swσ ——同本节 4.6.1.4； 
K——系数，对铝质构件，K=150；对钢质构件，K=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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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强横梁跨距，取舷侧至舷侧、舷侧至支柱或支柱至支柱之间的距离。 
4.6.6.5   甲板纵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w

SPlKW
σ

2

⋅=                cm3 

式中：S、P——同本章 4.1.3； 

swσ ——同本节 4.6.1.4； 
K——系数，对铝质构件，K=150；对钢质构件，K=149； 
l——纵桁跨距，取舱壁至舱壁、舱壁至支柱或支柱至支柱之间的距离。 

4.6.6.6   顶蓬甲板强横梁的计算跨距取两舷之间的距离，通常纵桁的跨距取舱壁之间

的距离，纵桁腹板高度和厚度应不小于该处的强横梁腹板的高度和厚度。且纵桁和强横梁的

腹板高度应不小于普通骨材穿过开孔高度的 1.5 倍。 
4.6.6.7   舷侧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w

SPlKW
σ

2

⋅=               cm3 

式中：S、P——同 4.1.3； 
swσ ——同 4.6.1.4； 
K——系数，对铝质构件，K=150；对钢质构件，K=149； 
l——强肋骨跨距。 

4.6.6.8   设计部门可以按平面板架或立体刚架有限元分析法或其他理论计算法确定

主要构件尺寸及其布置形式，并提交必要的计算资料供本社批准。 
4.6.6.9   桁材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eA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w
e

SlPA
σ

5.13=               cm2 

式中：S、P、l——同本章 4.1.3； 
swσ ——同本节 4.6.1.4。 

eA 按下式计算： 

wwe thA 01.0=   cm2
，端部无肘板； 

ewwe AthA Δ+= 01.0    cm2
，端部有肘板； 

其中：hw——计算剖面处减去开孔后的腹板实效高度，mm； 
 tw——腹板厚度，mm； 

eAΔ ——端部有肘板时的附加剪切面积，cm2，按肘板面板的水平倾角θ 取值，见图

4.6.6.9。 
45=θ 时， 19.0 fAe =Δ ； 
0=θ 时， 0=Δ eA ； 

θ 为中间值时，可用插入法求取 eAΔ 。 
f1 为计算剖面处的肘板面板的截面积，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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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6.9 

 
4.6.6.10   如按有限元分析法或其他理论计算法确定构件尺寸时，其构件承受的载荷

按本章 4.5.2 至 4.5.4 相应的要求选取，许用应力按如下选取。 
许用正应力       [ ] sσσ 68.0=  
许用平均剪应力   [ ] sστ 38.0=  
许用相当应力     [ ] sc σσ 76.0=  

其中： sσ 为材料屈服极限，相当应力计算表达式同本节 4.6.7.1。 
 

4.6.7   水翼装置 
4.6.7.1   水翼装置的强度计算资料应提交本社批准，且其许用应力标准如下： 
(1)  水翼的许用相当应力： 

[ ] swc σσ 95.0=  
(2)  水翼立柱的许用相当应力： 

[ ] swc σσ 8.0=  
相当应力按下式计算： 

222 3τσσσσσ +−+= yxyxc            N/mm2 

式中： xσ ——校核点处，x 方向的正应力； 

yσ ——校核点处，y 方向的正应力； 
τ ——在 x、y 平面上，校核点的剪应力； 

sσ ——构件材料的屈服强度，N/mm2； 

swσ ——构件材料焊接后的屈服强度，N/mm2，同本节 4.6.1.4。 
 

第7节   铝合金及钢质双向加筋板及船体结构的构件尺寸 
 

4.7.1   适用范围 
4.7.1.1   船长小于等于 40m 的高速船。 
4.7.1.2   主船体采用立体框架结构。 

 
4.7.2   一般要求 

4.7.2.1   凡以铝合金和钢为材料的船体结构，其构件尺寸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还应

符合本章第 10 节总强度，第 11 节稳定性和第 12 节振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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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2   板及组成立体框架结构的构件（如甲板纵桁、强横梁、强肋骨、支柱、龙骨、

实肋板等）应符合本章第 6 节中的有关规定。 
4.7.2.3   建议双向加筋板边长比 21 / ll 的范围为 1.0～2.0。其中： 1l 为加筋板沿船纵向

的长度； 2l 为加筋板沿船横向的长度。 
4.7.2.4   一般保持横向骨材连续，纵向骨材间断，纵向骨材应尽可能设置在一条直线

上，且其端部与横向骨材的连接采用包角焊形式（其他部位的焊接应符合本规范相应章节的

要求）。 
4.7.2.5   纵向骨材的尺寸一般小于或等于横向骨材的尺寸，横向骨材与纵向骨材（包

括带板）的惯性矩之比 21 / II 建议在 1.0～3.0 范围内为宜。 
 

4.7.3   构件尺寸 
4.7.3.1   双向加筋板骨材弯曲强度 
骨材剖面模数（包括带板）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kW 11 =            cm3 

式中：W ——本章 4.6.3.2 或 4.6.4.2 所要求的骨材剖面模数。 

1k ——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1
2

1
1

2

2

1
11 c

l
lb

l
lak +⎟⎟

⎠

⎞
⎜⎜
⎝

⎛
+⎟⎟

⎠

⎞
⎜⎜
⎝

⎛
=  

其中：系数 1a ， 1b ， 1c 按表 4.7.3.1 取值，中间值可内插。 
表 4.7.3.1 

横 向 筋 纵 向 筋 
21 / II  

1a  1b  1c  1a  1b  1c  

1.00 –0.3051 1.3339 –0.4228 0.2613 –1.2481 1.6705 

1.25 –0.3038 1.2950 –0.3383 0.2579 –1.2315 1.6042 

1.50 –0.3011 1.2543 –0.2577 0.2545 –1.2121 1.5405 

1.75 –0.2969 1.2112 –0.1811 0.2511 –1.1898 1.4796 

2.00 –0.2914 1.1674 –0.1083 0.2477 –1.1649 1.4213 

2.25 –0.2844 1.1212 –0.0393 0.2443 –1.1371 1.3656 

2.50 –0.2761 1.0732 0.0257 0.2410 –1.1066 1.3127 

2.75 –0.2663 1.0234 0.0869 0.2376 –1.0733 1.2624 

3.00 –0.2552 0.9718 0.1441 0.2343 –1.0372 1.2148 

3.25 –0.2426 0.9183 0.1975 0.2310 –0.9984 1.1699 

3.50 –0.2286 0.8631 0.2470 0.2277 –0.9568 1.1277 
 

4.7.4   双向加筋板骨材的剪切强度 
4.7.4.1   骨材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eA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sw

e
PSSlkA

σ
−

= 267.22             cm2 

式中： swσ ——同本章 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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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同本章 4.1.3； 
2k ——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2
2

1
2

2

2

1
22 )()( c

l
lb

l
lak ++=  

其中系数 2a ， 2b ， 2c 按表 4.7.4.1 取值，中间值可线性内插。 
Ae按下式计算： 

Ae=0.01ht           cm2 
式中：h——骨材腹板的高度，mm； 

t——骨材腹板的厚度，mm。 
表 4.7.4.1 

横 向 筋 纵 向 筋 
21 / II  

2a  2b  2c  2a  2b  2c  

1.00 –0.2221 0.9665 –0.1590 0.1806 –0.8885 1.3467 

1.25 –0.2208 0.9335 –0.0922 0.1829 –0.8789 1.2985 

1.50 –0.2184 0.9032 –0.0308 0.1841 –0.8671 1.2523 

1.75 –0.2150 0.6698 0.0287 0.1842 –0.8529 1.2078 

2.00 –0.2105 0.8351 0.0849 0.1832 –0.8365 1.1653 

2.25 –0.2051 0.7993 0.1381 0.1812 –0.8178 1.1246 

2.50 –0.1986 0.7622 0.1882 0.1781 –0.7969 1.0858 

2.75 –0.1911 0.7239 0.2351 0.1739 –0.7736 1.0489 

3.00 –0.1825 0.6843 0.2789 0.1686 –0.7481 1.0138 

3.25 –0.1729 0.6436 0.3195 0.1623 –0.7204 0.9806 

3.50 –0.1623 0.6017 0.3571 0.1549 –0.6903 0.9493 
 

第8节   纤维增强塑料船体结构的构件尺寸 
 

4.8.1   一般要求 
4.8.1.1   凡以纤维增强塑料为材料的船体结构，其构件尺寸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还

应符合本章第 10 节总强度、第 11 节稳定性和第 12 节振动的有关规定。 
4.8.1.2   本节规定的船体构件尺寸均以层板的两个主方向上弹性模量之差不超过

20%为基准。 
4.8.1.3   以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增强的船用层板试件性能应不低于本社《材料与焊接规

范》第 2 篇第 2 章的要求。 
4.8.1.4   推荐使用以纤维短切毡和无捻粗纱正交布交替铺糊成型的层板。 
4.8.1.5   纤维增强塑料芯材基本学性能应满足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2 篇第 3

章的相关要求。 
4.8.1.6   符号 
t——规范规定的板厚，mm； 

W——规范规定的骨材剖面模数，cm2； 

fnuσ ——纤维增强塑料层板的极限弯曲强度，N/mm2； 

uτ ——纤维增强塑料层板的极限剪切强度，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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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τ ——夹层芯材的极限剪切强度，N/mm2。 
 

4.8.2   最低要求 
4.8.2.1   单板结构层板的最小板厚 mint 按下式计算： 

LKt 0min =            mm 

式中：K0——由表 4.8.2.1 查取； 
L——同本章 4.5.1.1。 

表 4.8.2.1 
上 层 建 筑 横 舱 壁 

 船底外板水面

以上平底板 
舷侧板 甲板

前端壁 侧后壁 顶板 水密舱 防撞舱、液舱 

K0 1.45 1.25 1.10 1.10 0.95 0.90 1.20 1.30 

 
4.8.2.2   夹层板面板的最小厚度（单面） 

LKt 0min =     mm，外露面板
① 

5.00min −= LKt     mm，且不应小于 1.5mm，被保护面板
②
。 

式中：K0——由表 4.8.2.2 查取； 
L——同 4.5.1.2。 

表 4.8.2.2 
上 层 建 筑 横 舱 壁 

 船底外板水面

以上平底板 
舷侧板 甲板 

前端壁 侧后壁 顶板 水密舱 防撞舱、液舱 

K0 0.70 0.60 0.5 0.5 0.40 0.40 0.45 0.55 

 
4.8.3   单板结构层板厚度的计算 
4.8.3.1   单板结构层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fun

pSt
σ

8.44=               mm 

式中： funσ ——见本节 4.8.1.6； 

S、P——同本章 4.1.3。 
4.8.3.2   平板龙骨的宽度应不小于 0.1B(对于双体船 B 为片体宽度)，其厚度不得小

于船底板厚度的 1.5 倍，且尽可能在整个船长内保持不变。 
 

4.8.4   夹层板板厚的计算 
4.8.4.1   夹层板的总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c

SP
K

t
τγ
⋅

⎟⎟
⎠

⎞
⎜⎜
⎝

⎛
+=

11428.1
            mm 

式中： cτ ——见本节 4.8.1.6； 
S、P——同本章 4.1.3； 

                                                        
①“外露面板”：系指板的一个侧面持续受到液体的浸沉或可能受到局部机械磨损或冲击载荷。 
②“被保护面板”：系指板的一个侧面不承受上述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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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两面板厚度中心线的距离与两面板的平均厚度之比，且 146 ≤≤ γ ； 
K——系数，对聚氨酯泡沫塑料芯夹层板， γ06.086.1 −=K ，且 K≮1；对聚氯乙烯

泡沫塑料芯夹层板， γ079.095.1 −=K ，且 K≮1；对胶合板芯夹层板，K 取

1.0；其他芯材夹层板，K 应另行考虑。 
 

4.8.5   次要构件的弯曲强度 
4.8.5.1   次要构件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fun

SPlKW
σ

2

=          cm3 

式中： funσ ——见本节 4.8.1.6； 
K——由表 4.8.5.1 查取； 

S、P、l——同 4.1.3。 
表 4.8.5.1 

K 
 

纵桁、强肋骨、强肋板、强横梁 纵骨、肋板、肋骨、横梁、扶强材 

船底 480 400 

连接桥 480 400 

舷侧 480 400 

甲板 480 400 

上层建筑 480 400 

水密舱壁 480 400 

液体舱壁 
防撞舱壁 

480 480 

 
4.8.5.2   各次要构件剖面模数的要求值均为连带板的最小要求值，带板有效宽度 eb

应按带板结构型式分别按以下两式计算所得之值取小者： 
带板为单层板时： Sbe = ， se btb += 23     mm 
带板为夹层板时： 
(1)  如芯材为泡沫塑料、轻木类等无效芯材时： 

Sbe = ， dbe 11=        mm 

(2)  如芯材为胶合板等有效芯材时： 

Sbe = ， dbe 35=        mm 

式中：t——带板的总厚度，mm； 
d——带板的两面板厚度中心线的距离，mm； 
sb ——次要构件的净宽度，m； 
S——次要构件的间距，mm。 

4.8.5.3   骨材若采用松木或胶合板等有效材料作芯材，且芯材之间是连续有效的连接

时，其剖面模数的计算可计入芯材的影响，芯材的剖面积应乘以芯材的弯曲弹性模量与层板

材料的弯曲弹性模量之比。 
4.8.5.4   主机基座的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基座纵桁应根据主机马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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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加强。基座纵桁应在每个肋位处设置横隔板和横轴肘板，以确保有效支撑。 
4.8.5.5   设计部门可按本章 4.6.6 条有关规定确定主要构件，其中系数 K 按表 4.8.5.1

选取。 
 

4.8.6   骨材剪切强度 
4.8.6.1   桁材的有效腹板面积 eA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u

S SbPK
Ae

τ
⋅

=
40

           cm2 

式中：KS——剪切系数，对底部桁材及甲板纵桁取 0.63，对舷部桁材取 0.54； 
S、P、l——见本章 4.1.3； 

b——桁材承载面积宽度； 
uτ ——见本节 4.8.1.6。 

3
ccfu GEE ⋅⋅=τ          N/mm2 

其中：Ef——面板压缩弹性模量，N/mm2； 
Ec——芯材压缩弹性模量，N/mm2； 
Gc——芯材剪切弹性模量，N/mm2。 

eA 按下式计算： 
端部无肘板， wwe thA 01.0=      cm2 
端部有肘板， ewwe AthA Δ+= 01.0      cm2 

式中：hw、 eAΔ ——同本章 4.6.6.9； 
tw——纤维增加塑料腹板厚度，cm。 

 
4.8.7   支柱 
4.8.7.1   甲板支柱可采用铝合金或钢质，详见本章 4.6.2.5。 若采用其他材料的支柱

应经本社同意。 
 

4.8.8   水翼装置 
4.8.8.1   水翼装置应按本章 4.2.6 和 4.6.6 有关要求执行。 

 

第9节   尾轴架 
 

4.9.1   一般要求 

4.9.1.1   应采用本社认可的计算方法或标准校核尾轴架的强度。 
4.9.1.2   如采用双臂尾轴架，两支臂夹角应不小于 50°。支臂插入船体处的船壳板

板厚应不小于该处邻近壳板厚度的 1.5 倍，且插入船体部分应与船体结构牢固连接。 
4.9.1.3   如采用单臂尾轴架，轴架插入船体处的船壳板板厚应不小于邻近船壳板厚度

的 2 倍。 
4.9.1.4   支臂插入船体部分应与船体结构牢固连接。 
4.9.1.5   不论采用双臂尾轴架还是单臂尾轴架，其轴毂尺寸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

所得之值： 

轴毂厚度： ( )25.02.0 1 += kdt s     mm 

轴毂长度： sdl 5.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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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d ——尾轴架处尾轴直径，mm； 

tbtsk σσ /1 = ， tsσ 为螺旋桨轴材料的最小拉伸强度， tbσ 为轴毅材料的最小拉伸强度。 
 

4.9.2   单臂轴架的强度校核 

4.9.2.1   单臂轴架及其与船体的连接结构，均应以螺旋桨断叶情况下（三叶桨断一叶，

四、五叶桨断相邻两叶）尾轴仍处于最大转速的工况作为计算状态，并以此状态下的螺旋桨

离心力和偏心推力作为外载荷来校核强度。 
4.9.2.2   离心力 F 和偏心推力 P 的计算： 
对三叶桨断一叶情况，按下式计算： 

( ) 11
22 qRnF π=     N 

12 pP =            N 
对四叶桨断相邻两叶情况，按下式计算： 

( ) 11
222 qRnF π=  

12 pP =  
对五叶桨断相邻两叶情况，按下式计算： 

( ) 11
2262.1 qRnF π=  

13pP =  

式中： F ——离心力，N； 
P ——偏心推力，N； 
n ——单臂轴转速，r/s； 

1R ——每叶质心至轴线距离，m； 

1q ——每叶质量，kg； 

1P ——每叶推力 N。 
4.9.2.3   应力衡准： 
尾轴架的许用应力按下式计算： 

sσσ 8.0][ =  

sστ 46.0][ =  

式中： ][σ ——许用正应力，N/mm2； 

][τ ——许用剪应力，N/mm2； 

sσ ——构件材料的屈服强度，N/mm2； 
 

第10节   总强度 
 

4.10.1   一般要求 
4.10.1.1   对于船长 L 小于或等于 50m 的非纤维增强塑料的单体船、双体船、水面效

应船和全垫升气垫船，如果其 L/D 小于 14 且船体结构能满足本章第 6 节、第 7 节的局部强

度要求，则可免于校核船体的总纵强度。 
4.10.1.2   对于船长 L 小于或等于 15m 的纤维增强塑料单体船、双体船、水面效应船

和全垫升气垫船，如果其 L/D 小于 14 且船体结构能满足本章第 8 节的局部强度要求，则可

免于校核船体的总纵强度。 
4.10.1.3   长深比 L/D 大于或等于 14 的单体船、双体船、水面效应船和全垫升气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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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应分别校核高速航行时波浪冲击状况下的总纵强度和低速航行时排水状况下的总纵强

度。 
4.10.1.4   双体船不论其尺度，均应校核两片体连接结构的总横强度和抗扭强度。 
4.10.1.5   水翼船应校核翼航状态时的总纵强度。 
4.10.1.6   所有高速船总强度校核时的装载状态均取满载出港装载情况。 

 
4.10.2   高速船高速航行时波浪冲击力引起的总纵弯矩 

4.10.2.1   除全垫升气垫船外的高速船，假设船体首尾出水，波浪冲击在船重心附近

区域引起的中拱弯矩 HcgM 可按下式计算： 

( )[ ]( )gLClM bxHcg ηη ++−
Δ

= 12.0115.0
2

       kN·m 

式中： xl ——船中前的半体重心至船中后的半体重心的纵向距离之半，m； 

η ——船的重心处设计垂向加速度 cgα 与重力加速度 g 的比值， g
cgαη = ； 

Δ——同 4.5.1.2； 
L——同 4.5.1.2； 

Cb——系为 2.1.4.1（8）所定义的方形系数； 
g——重力加速度。 

4.10.2.2   除全垫升气垫船外的高速船，假设船中部出水，波浪冲击在船首、尾引起

的中垂弯矩 SagM 可按下式计算： 

( ) ( )gLClLM bxSag ηη +⎥⎦
⎤

⎢⎣
⎡ +−−

Δ
= 12.0115.0

22
          kN·m 

式中所有符号同 4.10.2.1。 
4.10.2.3   对船长小于 30m、长深比 L/D 大于或等于 14 的排水型单体船和双体船，

其波浪冲击力引起的总纵弯矩取本节 4.10.2.1 和 4.10.2.2 计算值的 0.6 倍。 

4.10.2.4   对于全垫升气垫船，波浪冲击船底中部（中冲）引起的中拱弯矩通常小于

波浪冲击首尾（首 尾冲）引起的中垂弯矩，一般仅需校核首尾冲引起的中垂弯矩，该总纵

弯矩 BM 可按下式计算： 

( ) ( ) gLnnM B Δ−+= 2.011075.0        kN·m 

式中： n ——过载系数，按下式计算：n = gacg / ； 

cga ——重心处垂向加速度，m/s2 ，按 4.5.1.2(2)公式计算。 
对于船长 L 大于或等于 25m 的全垫升气垫船，还应考虑波浪仅冲击首部船底（首冲）

所引起的中垂弯矩，此时计算方法应由 CCS 认可。 
 

4.10.3   高速单体或双体船排水状态航行时的总纵弯矩 
4.10.3.1   船体所受的总纵弯矩可用静水弯矩加上波浪弯矩的方法分别确定中拱弯

矩和中垂弯矩。 
4.10.3.2   按船舶营运航区的最大波高，且波长等于船长的假设计算波浪弯矩。 

4.10.3.3   对于傅汝德数（ gLvFn /= ）小于 0.80 的高速单体船，可免于校核排水

状态航行时的总纵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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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水翼船的总纵弯矩 
4.10.4.1   水翼船的总纵弯矩仅需计及翼航状态时的总纵弯矩，其中包括双支点时中

垂状态的静水弯矩和中垂波浪弯矩；双支点时中垂状态的静水弯矩可按船出水无浮力矩，船

体重量全部由水翼水动升力支承计算。中垂波浪弯矩 wwM 可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k

AF

kk
wsww l

dd
l

VH
l

MM π1415.01135.4
         kN·m 

式中： wsM ——翼航时的静水弯矩，kN/m，此值可从船身全部重力与水翼的水动升力相平

衡，用常规方法确定； 
V——静水翼航时的设计航速；kN； 
H——翼航时的最大波高,取有义波高值，m； 
lk——前后水翼间距，m； 
df——前水翼浸深，m； 
da——后水翼浸深，m； 
π ——圆周率，取 3.1416。 

 
4.10.5   总纵弯矩引起的剪力 
4.10.5.1   对于本节 4.10.1.2 涉及的高速船和 4.10.4 涉及的水翼船，其总纵弯矩引起

的垂向剪力在距首垂线 L/4 和 3L/4 剖面处最大，可按下式计算： 

L
MQ B4

=            kN 

式中：MB——取本李 4.10.2、4.11.3 和 4.10.4 中所得的中拱弯矩 HcgM 和中垂弯矩 SagM 的大

者，kN·m ； 
L——同本章 4.5.1.2。 

 
4.10.6   双体船的总横弯矩、垂向剪力的扭矩 
4.10.6.1   双体船的总横弯矩可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bCM cgt αΔ= 1           kN·m 
式中：C1——航区系数，查表 4.10.6.1； 

b——片体中心间距，m； 

Δ、 cgα ——同本章 4.5.1.2。 
表 4.10.6.1 

航 区 限 制 C1 C2 航 区 限 制 C1 C2 

A 级 航 区 0.125 0.167 B 级 航 区 0.106 0.142 

C 级 航 区 0.094 0.125 J 级 航 段 0.106 0.142 

 
4.10.6.2   双体船在连接桥中纵剖面处的垂向剪力可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cgt CQ αΔ= 2             kN 

式中：C2——航区系数，查表 4.10.6.1； 

Δ、 cgα ——同 4.5.1.2。 
4.10.6.3   两片体因不同步纵摇引起的对横向 Y 轴的扭矩可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M cgP αΔ= 125.0               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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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 cgα 、L——同本章 4.5.1.2。 
 

4.10.7   船体梁的剖面模数 
4.10.7.1   计算总纵强度时，校核剖面应包括典型的受力剖面（如最大弯矩、最大剪

力和最大扭矩作用区的剖面以及大开口区的剖面等）。校核剖面的数量根据所设计船体的结

构特点确定。对一般船体结构通常取船长 L 之半处的船中横剖面作为校核剖面。 
(1)  凡在船中部 0.4L 范围内连续的船体纵向构件都可计入船中横剖面模数，但是上述

构件上的开孔面积应予以扣除； 
(2)  船中 0.4L 范围内，长度超过 0.2L 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一般可认为参与总纵强度； 
如在上述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侧壁上有大量开孔，且开孔纵向孔径之和超过该建筑长度

之半或上层建筑和甲板室与主船体的连接采用弹性结构型式时，则认为该建筑不参与总纵强

度。如实船测量表明舷侧有大开口的上层建筑参与总强度，可将上层建筑合并考虑，其参与

度由实船测量或根据相似母型船确定。 
(3)  只有满足本章第 9 节结构稳定性要求的纵向构件，方可计入船中剖面模数。 
4.10.7.2   计算总横强度时，应取船宽 B 之半处的船中纵剖面作为校核剖面。只有在

两片体中心线间距 b 范围内连续的船体横向构件方可计入船中纵剖面模数，且这些构件上的

开孔面积应予以扣除。 
 

4.10.8   船体梁强度要求 
4.10.8.1   计算船体总强度时，应按不同航行状况下对应的最不利的计算负荷进行，

校核剖面上的应力值应满足本节 4.11.9 条规定的许用应力值。 
 

4.10.9   计算总纵强度时的许用应力 
4.10.9.1   铝质船体或钢质船体的许用应力如下： 
(1)  纵向构件的拉伸许用应力： 

[ ] swσσ 67.0=            N/mm2 

对于钢质船体 ssw σσ =  
式中： swσ ——同本章 2.6.3.2。 

(2)  纵向构件的压缩许用应力见本章第 11 节； 
(3)  剪切许用应力： 

[ ] swστ 38.0=              N/mm2 

对于钢质船体 ssw σσ =  
(4)  等效应力的许用值：[ ] swc σσ 75.0= 对于钢结构船体 ssw σσ = 等效应力按下式计算： 

222 3τσσσσσ +−+= yxyxs           N/mm2 

式中： xσ ——校核点处，x 方向的正应力； 

yσ ——校核点处，y 方向的正应力； 
τ ——在 x、y 平面上，校核点的剪应力； 

sσ ——构件材料的屈服强度，N/mm2； 

swσ ——构件材料焊接后的屈服强度，N/mm2，同本章 4.6.3.2。 
4.10.9.2   纤维增加塑料船体的许用应力如下： 
(1)  对于一般高速船纵向构件的拉伸许用应力 [ ] nub σσ 3.0= ， nuσ 为层板的极限拉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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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N/mm2 ； 
对于滑行艇纵向构件的拉伸许用应力 [ ] nub σσ 24.0= ， nuσ 为层板的极限拉伸强度，

N/mm2 ； 
(2)  对于一般高速船纵向构件的压缩许用应力 [ ] pnup σσ 3.0= ， pnuσ 为层板的极限压缩

强度，N/mm2 ； 
对于滑行艇纵向构件的压缩许用应力 [ ] pnup σσ 24.0= ， nuσ 为层板的极限拉伸强度，

N/mm2 ； 
(3)  对于单板的许用剪切应力 [ ] uττ 25.0= ， uτ 为层板的极限剪切强度，N/mm2 。 
对于夹层板的许用剪切应力 [ ] crττ 5.0= ， crτ 为夹层面板的临界剪切应力，N/mm2，取

下列二式计算值中的小者： 

( ) 3
1

453.0 ccfcr GEE
o

=τ        N/mm2 

ccr Gγτ 4.0=                 N/mm2 

式中：
o

fE 45 ——夹层板面板沿 45°方向的压缩弹性模量，如面板为正交布层板，
o

fE 45 可取

60%，N/mm2； 

cE ——芯材的压缩弹性模量，N/mm2； 

cG ——芯材的剪切弹性模量，N/mm2； 
γ ——同本章 4.8.4.1。 

4.10.9.3   双体船连接桥在承受本节 4.10.6.1 至 4.10.6.3 载荷时，其构件应力应满足

本章 4.10.9 中所述的许用应力要求。 
 

4.10.10   船体刚度 
4.10.10.1   水翼船中剖面惯性矩 I 应满足下式要求： 

6
2

1088.10 ×
⋅Δ

>
E
lI k            cm4 

式中： kl ——前后水翼的间距，m； 
E——材料的弹性模量，N/mm2； 
Δ——同 4.5.1.2。 

如果剖面惯性距 I 不能满足要求，则可通过理论计算或实船测量船体最大挠度 w，且最

大挠度 w 应小于船长的 1/500 倍。 
4.10.10.2   以纤维增强塑料为船体结构材料的高速船，其中剖面惯性矩 I 应满足下式

要求： 

LWI 00.4≥            cm4 

式中：L——同 2.5.1.2 ； 

W0—— [ ]σ
MW =0 ，cm3 。 

其中：M——按本节 4.10.2 至 4.10.4 计算所得的最大总纵弯矩，N·m ； 

[ ]σ ——取本节 4.10.9.2 中的 [ ]bσ 和 [ ]pσ 的小者，N/mm2 。 
 

第11节   构件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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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一般要求 
4.11.1.1   对铝质船体和钢质船体的船底板、甲板板和舷侧外板及其纵向骨材均应进

行总纵弯曲情况下的稳定性校核。但对按本章 4.10.1.1 可免于校核总纵强度的船舶，其构件

的稳定性亦可免于校核。 
4.11.1.2   对具有夹层结构的纤维增强塑料船体应对其承受压力的夹层面板进行稳

定性校核。 
 

4.11.2   金属矩形平板 
4.11.2.1   船底板和甲板板的理论屈曲应力 Eσ 由下式计算： 

2

6.3 ⎟
⎠
⎞

⎜
⎝
⎛=

s
tEEσ                   N/mm2 

式中：E——材料的弹性模数： 
铝合金板： 25 N/mm1069.0 ×=E  
钢    板： 25 N/mm1006.2 ×=E  
t——板的厚度，mm ； 
s——纵骨间距，mm 。 

4.11.2.2   舷侧外板的理论屈曲应力 Eσ 由下式计算： 

2

1.1
56.7

⎟
⎠
⎞

⎜
⎝
⎛⋅

+
=

s
tEE ϕ

σ               N/mm2 

式中：E、t、s——同本节 4.11.2.1； 
ϕ ——应力分布系数（板的上边应力为σ ，下边为 σϕ ⋅ ），0≤ϕ ≤1。 

4.11.2.3   板的临界屈曲应力 crσ 由下式计算： 

当
2

s
E

σσ ≤ 时， Ecr σσ = ； 

当
2

s
E

σσ > 时， ⎟⎟
⎠

⎞
⎜⎜
⎝

⎛
−=

E

s
scr σ

σσσ
4

1  。 

式中： Eσ ——理论屈曲应力，N/mm2； 

sσ ——材料的屈曲强度，N/mm2。取 0.2%变形时的屈服强度，且应不大于 70%的抗

拉强度。 
4.11.2.4   板的计算压应力 dσ 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的许用临界屈曲应力 [ ]crσ ： 

[ ] crcr ησσ =          N/mm2 

式中：η ——稳定性安全因子： 
当 s/t＜60 时，η =0.8； 
当 s/t＞120 时，η =0.9； 
中间值可用插入法确定。 

s——肋骨间距，mm； 
t——板的厚度，mm。 

4.11.2.5   如板格
s

E
t
s

σ
×> 7.2 ，允许计算的压应力值 dσ 超过临界屈曲应力，但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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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按下列各式计算的平均极限应力 ulσ 的 0.8 倍。 

铝板：  sul s
t σσ 350=           N/mm2 

钢板：  sul s
t σσ 810=           N/mm2 

式中：t、s——同本节 4.11.2.1； 
sσ ——同本节 4.11.2.3。 

 
4.11.3   纵骨和桁材 
4.11.3.1   带板的纵骨或桁材的理论屈曲应力 Eσ 按下式计算： 

A
I

l
ECE ⋅⋅= 2

2πσ            N/mm2 

式中：I——连同带板的剖面惯性矩；cm4； 
A——连同带板的剖面面积，cm2； 
l——纵骨或桁材的跨距，cm； 

E——材料的弹性模数，同本节 4.11.2.1； 
C——纵骨或桁材端点的固定系数，端点处若有足够尺寸的肘板，可认为该端点刚性

固定，若无肘板则认为该端点简支。 
两端简支：C=1 
一端简支，一端刚性固定：C=2 
两端刚性固定：C=4 
4.11.3.2   计算 4.11.3.1 中剖面惯性矩 I 和剖面面积 A 时的带板宽度应用减缩后的有

效宽度 be。对于纵骨和纵桁分别按下列规定： 
(1)  纵骨带板的有效宽度 be： 

sb
s

cr
e ⋅⎟⎟

⎠

⎞
⎜⎜
⎝

⎛
+=

σ
σ ][56.044.0        mm 

但 be值不应大于 0.8s。 
式中：s——同本节 4.11.2.1； 

sσ ——同本节 4.11.2.3； 
[ ]crσ ——系按本节 4.11.2.3公式求得的 crσ 乘以 0.8而得。计算时公式中的 Eσ 按下式计算： 

2

5.11 ⎟
⎠
⎞

⎜
⎝
⎛=

s
tEEσ                  mm 

(2)  纵桁带板的有效宽度： 
纵桁的带板面积应包括带板有效宽度上的纵骨的 50%的剖面面积。 
纵桁带板有效宽度 be按下式确定： 

cbbe =               mm 

式中：b——纵桁支承面积的平均宽度，mm； 
c——系数，按表 4.11.3.2(2)确定。 

表 4.11.3.2(2) 
a/b 

n 
0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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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00 0.38 0.67 0.84 0.93 0.97 0.99 1.00 

5 0.00 0.33 0.58 0.73 0.84 0.89 0.92 0.93 

4 0.00 0.27 0.49 0.63 0.74 0.81 0.85 0.87 

≤3 0.00 0.22 0.40 0.52 0.65 0.73 0.78 0.80 

表中：n——纵桁跨距上等间距支承的数量； 
a——为纵桁的计算跨距，mm； 

当两端简支时 a = l－h； 
当两端刚性固定时 a = 0.6 (l－h)； 
可根据 4.10.3.1 规定判别端点是简支还是刚性固定。 

其中：l——纵桁跨距，mm； 
h——纵桁腹板高度，mm。 

 
4.11.3.3   桁材的面板和腹板的理论屈曲应力 Eσ 分别按下式计算： 
(1)  面板： 

2

38.0 ⎟
⎟
⎠

⎞
⎜
⎜
⎝

⎛
=

f

f
E b

t
Eσ                N/mm2 

式中： ft ——面板的厚度，mm； 

fb ——桁材面板宽度，mm； 
对于 T 型材取面板的宽度的一半。  
对于纵桁，如面板很长，可在跨度内装设防倾肘板，此时面板的理论屈曲应力 Eσ 按下

式计算： 
22

9.038.0 ⎟
⎟
⎠

⎞
⎜
⎜
⎝

⎛
+⎟

⎟
⎠

⎞
⎜
⎜
⎝

⎛
=

f

f

f

f
E l

t
E

b
t

σ         N/mm2 

式中： fl ——肘板间的面板间距，mm。 

(2)  腹板： 
2

8.3 ⎟
⎠
⎞

⎜
⎝
⎛=

h
tEEσ                      N/mm2 

式中：t——腹板厚度，mm； 
h——腹板高度，mm。 

4.11.3.4   纵骨、桁材以及桁材的面板、腹板的临界屈曲应力按本节 4.11.2.3 方法计

算。 
4.11.3.5   纵骨的临界屈曲应力应至少比船体板的临界屈曲应力大 10%。 
4.11.3.6   桁材的面板、腹板的许用临界屈曲应力 [ ]crσ 按本节 4.11.2.4 方法。 
4.11.3.7   纵骨许用临界屈曲应力 [ ]crσ 按下式计算： 

[ ] crcr σσ 67.0=  

式中： crσ ——临界屈曲应力，同本节 4.11.3.4。 
4.11.3.8   桁材的许用临界屈曲应力 [ ]crσ 应按下式计算： 

[ ] crcr ησσ =              N/mm2 

式中： [ ]crσ ——临界屈曲应力，同本节 4.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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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稳定性安全因子，按下式计算： 

r
l

K

+
=

1
η  

但其值不必小于 0.3。 
式中：K——系数，一般取 0.7，如设计载荷主要是动载荷，则取 0.6 ； 

l——纵桁的跨距，m ； 
r——剖面惯性半径，cm，按下式计算。 

A
Ir =  

其中：I、A——同本节 4.11.3.1 。 
4.11.3.9   受压构件的实际计算应力 dσ 应不大于本节 4.10.3.7确定的许用临界屈曲应

力。 dσ 按下式计算： 

A
P

d ×=10σ            N/mm2 

式中：P——构件承受的压力，kN ； 
A——构件剖面积，cm2 。 

 
4.11.4   纤维增强塑料夹层板 
4.11.4.1   芯材为聚氨酯（PU）泡沫塑料的夹层板的面板临界屈曲应力 crσ 按以下两

式计算所得之值取小者： 

( ) 315.0 ccfcr GEE ⋅⋅=σ             N/mm2 

ccr G639.039.1 γσ =                   N/mm2 

式中： fE ——面板的压缩弹性模量，N/mm2； 

Ec、Gc——同 4.10.9.2； 

γ ——同 4.8.4.1。 
4.11.4.2   芯材为聚氯乙烯（PVC）泡沫塑料的夹层板的面板临界屈曲应力 crσ 按以

下两式计算所得之值取小者： 

( ) 315.0 ccfcr GEE ⋅⋅=σ         N/mm2 

ccr G585.052.1 γσ =               N/mm2 

式中： fE 、Ec、 cG 、γ ——均与本节 4.11.4.1 同。 

4.11.4.3   以上两种夹层面板的计算压应力不应大于按本节4.11.4.1和2.11.4.2算得的

crσ 的 0.3 倍，也不应大于面板极限拉伸强度 nuσ 的 0.3 倍。 

4.11.4.4   胶合板芯的夹层板的极限压缩强度 pnuσ 按下式计算： 

( ) 3115.0 ccfpnu GEE ⋅⋅=σ            N/mm2 

式中： fE 、Ec、 cG ——均与本节 4.11.4.1 同。 

4.11.4.5   胶合板芯夹层板的计算压应力不得大于其极限压缩强度 pnuσ 的 0.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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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船体振动 
 

4.12.1   一般要求 
4.12.1.1   高速船在满载航行时，应保证无强烈的总振动和局部振动。尤应注意螺旋

桨区域内船底板材，以及主机和风机区域内的板材，以避免结构的损伤、妨碍机器和设备的

正常运行和影响船员的工作，乘客的生活。 
4.12.1.2   船体局部振动计算可参照本社《船上振动控制指南》或其他有效方法计算。

也可通过实船测试检验船体振动情况。 
4.12.1.3   本节要求不作为入级条件。 

 
4.12.2   测量 
4.12.2.1   按本节 4.12.2.2 要求测量振动幅值来衡量局部振动时，对铝焊接构件其振

动应力值不应超过 12N/mm2，对钢焊接构件其应力值不应超过 23.5N/mm2。对于能用计算

方法算得的振动应力值，也可按此衡准来衡量。 
4.12.2.2   激振力直接作用区内的振动激烈部位（如振动剧烈的螺旋桨上方壳板，尾

尖舱壁板及机舱底板），建议加测板格中心的振动幅值，作为衡量板格局部振动程度的参考

测点。板格中心的振动限值为： 

对钢结构： t
t

SA
2

100
11.0 ⎟

⎠
⎞

⎜
⎝
⎛×=  

对铝结构： t
t

SA
2

100
17.0 ⎟

⎠
⎞

⎜
⎝
⎛×=  

式中：A——位移（峰值），mm； 
S——板格短边长度，mm； 
t——平板厚度，mm。 

 

第13节   铝—钢过渡接头 
 

4.13.1   适用范围 
4.13.1.1   本节规定的铝—钢过渡接头适用于高速船铝合金和钢之间焊接的过渡连

接。 
 

4.13.2   材料 
4.13.2.1   铝—钢过渡接头一般采用铝—钛—钢型式，采用其他铝钢过渡接头应提交

其力学性能和组成材料厚度及偏差要求等资料，并经本社同意后方可使用。 
4.13.2.2   铝—钢过渡接头由三层金属材料组成，复层是铝合金板，中间是钛板，基

层是船体用结构钢板。 
4.13.2.3   铝——钢过渡接头的铝板、钛板和钢板应经本社认可。 

 
4.13.3   结合率 
4.13.3.1   铝—钢过渡接头的界面结合率应为 100%。 

 
4.13.4   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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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1   拉脱强度——指沿板厚度方向的抗拉强度，以试样完全拉脱为准，其值应

不小于 137MPa。 
4.13.4.2   剪切强度——过渡接头的铝—钛界面的剪切强度应不小于 80N/mm2，钛—

钢界面的剪切强度应不小于 137N/mm2。 
4.13.4.3   弯曲性能——过渡接头应在弯曲半径 6 倍于试样宽度，弯曲角度为 90º 的

条件下进行侧弯试验。其弯曲表面应不产生裂纹，但结合界面处可以有少量针孔、皱纹等缺

陷。 
 

4.13.5   尺寸 
4.13.5.1   铝—钢过渡接头的宽度为 20～30mm，其偏差相对于指定宽度为±1mm。 
4.13.5.2   铝—钢过渡接头和组成材料的厚度及偏差应符合表 4.13.5.2。 

铝—钢过渡接头和组成材料厚度、偏差              表 4.13.5.2 

分 类 厚 度 （mm） 偏 差 （mm） 

铝—钢过渡接头 ≥22 ±2 

3A21 8 ±1 

TA1、TA2 2 ±0.5 组成材料 

B 级钢 ≥12 ±1 

注：① 组成材料的公差是指爆炸焊接后的公差； 

② 表中铝—钢过渡接头和组成材料的厚度和偏差可以根据合同要求另外选择。 

 

4.13.6   标志 
4.13.6.1   每个包装箱上应标下列内容： 
(1)  产品名称； 
(2)  批号、规格、数量； 
(3)  产品验收规范； 
(4)  装箱日期； 
(5)  生产厂名称。 

 
4.13.7   质量证明书 
4.13.7.1   每批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 
(1)  承制方名称； 
(2)  订货方名称； 
(3)  合同号； 
(4)  产品名称； 
(5)  交货状态； 
(6)  批号； 
(7)  规格； 
(8)  数量； 
(9)  检验结果； 
(10)  技术监督部门印记； 
(11)  产品验收规范； 
(12)  交货日期。 

 

第14节   防 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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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   适用范围 
4.14.1.1   本规定适用于铝合金结构高速船用材的防腐保护。 
4.14.1.2   高速船铝合金船体的防腐保护应采用涂料、胶布和经本社同意的其他防护

措施。当船营运于非淡水区域时，还应采用牺牲阳极、外加电流保护装置等方法。 
 

4.14.2   涂料 
4.14.2.1   用于铝合金船舶防腐的涂料应经本社认可。 
4.14.2.2   涂料的化学成分应与铝合金相适应，其中不得含有铜、铅、汞或其它能导

致铝合金产生电化学腐蚀或其它类型腐蚀的成分。拟用于防止电化学腐蚀的绝缘涂料，不得

含有石墨或其它导电材料。 
4.14.2.3   涂料应按制造厂的产品说明书使用。被涂覆表面，包括焊缝和边角，应进

行适当的清洁和化学处理。涂覆时，金属表面温度应高于露点 3℃以上。涂层应无空隙、划

痕或其它易于引起局部腐蚀的有害缺陷。此外，厂方还应提供涂层的组成、涂层的厚度、干

燥时间、涂覆间隔以及涂覆时金属表面的干湿状况等技术资料以供审核。 
 

4.14.3   铝合金与其它金属接触面的防腐 
4.14.3.1   对于铝合金船体结构，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如采用橡胶或绝缘胶布(无捻不

吸水)和镀锌铁片将其与其他金属分隔，以避免直接接触。使用其他类型的绝缘胶布应提交

本社认可。 
4.14.3.2   钢质与铝质材料连接时，应采用同一铝基漆，禁止使用红丹漆。 
4.14.3.3   钢质与铝质材料连接采用铆接时，应采用铝材在外即顺水铆接形式，并用

铝质铆钉。 
4.14.3.4   对非铝合金管系，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如特殊的管子架，防止其与铝合金

船体之间存在电回路。在管道通过舱壁板、甲板、舱顶板和船壳等有水密要求的结构时，应

采用特殊的贯通件，以保证非铝合金管道与铝合金绝缘。 
4.14.3.5   对于机座、泵座、螺旋桨轴、舵等非铝合金部件的支承部位，应采用非金

属的支承隔层、不导电的衬垫材料以及合适的胶布(无捻不吸水)、涂层等与铝合金船体绝缘。 
 

4.14.4   铝合金与非金属接触的防腐 
4.14.4.1   应采用适当的涂料或包覆，防止与铝合金直接接触的木材或绝缘材料中的

杂质对铝合金的腐蚀。 
4.14.4.2   任何用于粘结铝合金与绝缘材料的粘结剂中不得含有对铝合金有腐蚀作

用的成分。用于绝缘的泡沫塑料中不得含有对铝合金有害的成分，如氟利昂等。 
4.14.4.3   对于经常有污垢和灰尘积聚的地方，应采用涂层或其他方法，以防止铝合

金产生点蚀。 
 

4.14.5   潮湿环境下的防腐 
4.14.5.1   应采取适当的舱室布置，以避免在潮湿处产生的铝合金缝隙腐蚀。在可能

产生剥离腐蚀的舭部、锚链舱等处，所使用的铝合金应经过适当的热处理，使具有抗剥离腐

蚀的能力。 
 

4.14.6   高温环境下的防腐 
4.14.6.1   对于 60℃以上的工作环境，应使用特别指定在该温度下工作的铝合金和焊

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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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7   漏电流的保护 
4.14.7.1   船舶在坞内时，应防止焊接等电流对铝合金船体产生不利影响。交流电应

与船体绝缘。直流电应尽量避免接地于铝合金船体。当出于安全考虑必须接地时，应将负极

接于船体。 
 

4.14.8   阴极保护 
4.14.8.1   对使用于非淡水区域的高速船，应考虑使用牺牲阳极或外加电流对铝合金

船体结构进行保护。 
4.14.8.2   牺牲阳极的材料、数量、尺寸、位置及其固定方式等详细资料应提交本社

审查。对于外加电流保护系统，应采取措施以防止过保护，并应提供阳极类型、电压、布置

等资料供本社审查。必要时，验船师可要求进行电位试验。 
4.14.8.3   阴极保护系统一般应保证至少 5 年的服役期。年检时如发现有必要，可以

进行更新或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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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舾装设备 
第1节   舵设备 

 
5.1.1   一般要求 
5.1.1.1   本节适用于高速船悬挂式的水舵。 
5.1.1.2   对于空气舵、喷射器等其他型式控制船舶航向的设备应予特殊考虑。 
5.1.1.3   承受舵重量的舵承处的船体板和构件应作适当加强。 
5.1.1.4   船上应设有防止舵杆沿轴向移动的装置。 
5.1.1.5   舵应装有适当的舵角限位装置。 
5.1.1.6   操舵装置应符合第 6 章第 8 节的要求。 
5.1.1.7   本章规定适用于屈服强度 Sσ 为 235 N/mm2 的普通碳素钢，如用其他钢材，

构件尺寸可按材料系数 f1 作相应换算。换算所用的材料系数 ( )aSf 235/1 σ= 。其中 Sσ 为所用

钢材的屈服强度，N/mm2。 
当 Sσ >235 N/mm2 取 a = 0.75，当 Sσ ≤235 N/mm2 时，取 a = 1。 
5.1.1.8   舵杆、舵承、键以及螺栓等材料的抗拉强度一般不可低于 400 N/mm2 或高于

900 N/mm2。舵设备材料尚应符合本规范第 8 章的规定。 

5.1.1.9   安装完毕后，下舵承处船体外壳所有空隙处及角隅处，均需用绝缘混合物填

满，确保水流平滑流通，避免造成空泡气蚀。 
 

5.1.2   舵杆 
5.1.2.1   作用于舵杆上的舵力 F 按下式计算： 

 ( ) 222

21 102458.1 −×+= VAhKKF       kN 

式中：A——舵面积，m２
； 

h——舵叶高度，m； 
V——使用该舵时船的营运航速，km/h； 

K1——系数，对位于螺旋桨后的舵取 1.0，对位于螺

旋桨尾流之外的舵取 0.9； 
K2——系数，A级航区取1.0，B级航区取0.94，C级航               

区取0.89，J级航段取1.06； 

5.1.2.2   作用于舵杆上的弯矩 bM 按下式计算： 

   1FlM b =          kN·m 

式中：F——舵力，kN，按本节 5.1.2.1 计算； 
1l ——舵叶形心至下舵承中心的垂直距离，m，见图 5.1.2.1。 

5.1.2.3   作用在舵杆上的扭矩
tM 可按下式计算： 

FRM t =          kN·m 
式中：F——舵力，kN；按本节 5.1.2.1 计算； 

R——臂距，m；按本节5.1.2.4计算。 

5.1.2.4   舵叶的臂距 R 应按下式计算： 
( )βα −= bR           m 

式中：b——舵叶平均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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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系数，取 0.33； 

β ——
A
Ar=β 。 

其中：Ar——舵杆中心线前方的舵叶面积，m2 ； 
A——为舵叶面积，m2 。 

臂距R的取值应不小于0.1b。 

5.1.2.5   下舵承处舵杆直径 1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6

2

3

1
1 3

4142 ⎟⎟
⎠

⎞
⎜⎜
⎝

⎛
+××=

t

bt

M
M

f
M

D          mm 

式中： bM ——下舵承至舵叶顶部间舵杆最大弯距，kN·m；按本节 5.1.2.2 计算； 

tM ——舵杆扭距，kN·m；按本节 5.1.2.3 计算； 

1f ——材料系数，同本节5.1.1.7。 

5.1.2.6   上舵承处舵杆直径 D２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1

2 42
f

M
D t×=                         mm 

式中： tM ——同本节 5.1.2.3； 

1f ——同本节5.1.1.7。 

5.1.2.7   下舵承以上的舵杆直径应尽可能保持与下舵承处舵杆直径一致，然后逐可渐

减小至舵柄处的直径，但锥体长度应不小于直径减小量的 3 倍。锥体上不允许存在凹槽。 
5.1.2.8   对于在任何工作角度时都不处于推进器尾流中的舵，舵杆直径可较本节

5.1.2.5 公式计算值减小 7%。 
5.1.2.9   在舵杆设计时，应考虑到使其在船舶最大后退速度时不致损坏。 

 

5.1.3   舵叶 
5.1.3.1   舵面积应能保证在低速情况下仅单机运行时船舶仍能保持稳定。 
5.1.3.2   对航行于 J 级航段的船舶的舵面积应能保证在只有一台主机工作时仍能保

证稳定航向和操纵。 
5.1.3.3   流线型舵的舵叶外板(包括顶板和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值： 

10394.0105.1 2 ++= VNCdat n         mm 

式中：V——同 5.1.2.1； 
N——系数，流线型舵取 N = 1，组合舵取 N = 1.2 ； 
d——吃水，m ； 
a——舵叶最大板格的短边边长，m ； 

Cn——系数，按下式计算： 
069.1=nC                       0.1≤λ  

( ) 069.1155.0 2 +−−= λnC         4.11 ≤< λ  
( ) 9192.021722.0 2 +−= λnC      0.24.1 ≤< λ  

9192.0=nC                     0.2>λ  
λ——展舷比。 

5.1.3.4   舵叶内垂直隔板、水平隔板厚度应不小于按本节 5.1.3.3 计算所得之值。 
5.1.3.5   舵叶内应涂以防腐涂料。舵的上、下部应有排泄孔，并配以用不锈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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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栓塞。 
5.1.3.6   单板舵的舵叶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7.0 Dt =           mm 

式中： 1D ——按5.1.2.5计算所得的舵杆直径，mm。 

5.1.3.7   单板舵叶上应增设加强筋，其在舵杆处的带板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

计算所得之值： 
224.0 VabW =         cm3 

式中：a——加强筋间距，m； 
b——舵叶上、下后缘至舵杆中心的水平平均距离，m； 
V——同 5.1.2.1。 

当在任何舵角，舵都不处于推进器尾流中时，单板舵水平加强筋剖面模数W可按上式减

小15%。 

 

5.1.4   舵杆和舵叶的连接 
5.1.4.1   按 5.1.2.5 算得的舵杆直径应保持到舵叶顶板或水平法兰处。 
5.1.4.2   当舵叶和舵杆以水平法兰联接时： 

(1)  连接水平法兰的螺检直径 f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n
Dd f

168.0
=            mm 

式中： 1D ——下舵承处舵杆直径，mm，按本节 5.1.2.5 计算； 
n——螺栓个数，应不少于 6 个。 

(2)  法兰的连接螺栓至少应有 4 个是铰孔紧配螺栓； 

(3)  水平法兰厚度应不小于连接螺栓直径 df ； 

(4)  螺栓中心至法兰边缘的距离应不小于连接螺栓直径 df 的 1.2 倍； 
(5)  舵杆与法兰连接处应有圆弧过渡。如舵杆与法兰采用焊接方法连接，舵杆材料含

碳量 C 应小于 0.23，应在整个接合部位焊透，焊接工艺应符合《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

的规定。 
5.1.4.3   舵叶与舵杆的连接采用舵杆下端锥体伸入舵叶内并用键和螺母连接时： 
(1)  舵杆锥体的锥度为 1/8～1/12，锥体长度应不小于下舵承处舵杆直径 1D 的 1.5 倍。

舵杆的锥体部分向柱体过渡处不应有台阶； 
(2)  键的剪切面积 SA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1

294
fd

M
A

m

t
S ⋅=            cm2 

式中： tM ——作用舵杆上的扭矩，kN·m，见本节 5.1.2.3； 

md ——舵杆在键处的平均直径，mm； 

1f ——材料系数，同 5.1.1.7。 
(3)  键与舵杆及键与舵之间的接触面积应不小于 13.0 fAS ，而 1f 应取键、舵杆或法兰

三者中的最小者； 
(4)  舵杆最下端的紧固用螺母的高度应为下舵承处舵杆直径 1D 的 0.4 倍。舵杆最下端

螺纹的公称直径应为 0.65 1D 。螺母应设有可靠的止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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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舵承 
5.1.5.1   舵承的接触面积应满足如下要求： 

[ ]
6

1 10×≥′
P
PhD bπ         mm2 

式中： 1D′——舵承衬套处舵杆直径，mm； 

bh ——舵承接触面高度，mm； 
P——舵承上的接触反力，kN，上下舵承处的反力可按下式计算： 

上舵承：
3l

M
P b=       kN 

下舵承：
3l

M
FP b+=       kN 

其中： bM ——见 5.1.2.2； 
F ——见 5.1.2.1； 

3l ——上下舵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m,见图 5.1.2.1； 
][P ——舵承材料的最大许用压强，kN/m2，按表5.1.5.1选取。 

舵承材料最大许用压强                     表5.1.5.1 

舵杆与舵承接触面材料 ][P  (kN/m2) 舵杆与舵承接触面材料 ][P  (kN/m2) 

钢与不锈钢或青铜 7000 钢与白合金（油润滑） 4500 

钢与肖氏硬度
①60～70 的合成材

料（水润滑） 
5500 钢或青铜与铁梨木 2500 

注：①肖氏硬度试验应在23
o
C及相对适度50%情况下，按公认的标准进行。合成材料应是认可型的。 

 

5.1.5.2   舵承衬套的厚度 t 应满足下式要求： 

Pt 32.0≥  

式中：P——见本节 3.1.5.1。 
舵承衬套厚度通常应不小于 8mm 。 
5.1.5.3   舵承衬套外侧厚度应不小于 0.25 1D 。 
5.1.5.4   下舵承应以舵承座及支持结构与船体牢固地连接。舵承应有适当的装置，防

止舵出现意外的松动或脱落。 
5.1.5.5   舵承也可以采用本社接受的标准。 

 
5.1.6   舵柄、舵扇及连杆 
5.1.6.1   矩形舵柄在距舵杆中心 1.5D 处的

剖面对其垂直轴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

算所得之值： 

33 cm5.1114.0 D
R

DW ⎟
⎠
⎞

⎜
⎝
⎛ −=  

式中：R——舵柄长度，cm，见图 5.1.6.1 ； 
D——舵柄或舵扇处舵杆直径，cm ； 

对于转动几个舵的主动舵柄，取： 
图 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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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

3
2

3
1

3
nDDDDD ++++=  

其中： 1D 、 2D 、 nDD3 ——各被动舵舵柄处舵杆直径，cm 。 
对于一个幅条以上的舵扇，各幅条距舵杆中心 1.5D 处对其剖面垂直轴的剖面模数的总

和应不小于按上式计算所得之值，但 R 取舵扇半径。 
舵柄的剖面模数可从毂部向端部逐渐减小至上式要求的 40% 。 
舵柄、舵扇毂的高度 h 应不于 0.9D，外径 0D 应不小于 1.8D 。 
当舵柄采用其他剖面时，应具有等效的强度。 
5.1.6.2   若舵柄(舵扇)毂是由两个半块对合而成，则应在每一端至少用 2 个螺栓栓

牢，全部螺栓的总剖面积 a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b
Da

3

2.0=            cm2 

式中：D——舵柄处的舵杆直径，cm； 
b——两端螺栓中心间距离，cm。 

5.1.6.3   舵柄(或舵扇)与舵柄之间的连杆剖面积A和剖面惯性矩 I均应不小于按下列

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46
23

2
3

cm106.6

cm12.0

−×⋅=

⋅=

R
lDI

R
DA

 

式中：D——被动舵舵柄处的舵杆直径，cm ； 
l——连杆长度，cm ； 

R——被动舵的舵柄长度，cm 。 
 

第2节   锚泊及系泊设备 
 

5.2.1   一般要求 
5.2.1.1   锚、锚链、锚索、 系船索等设备所用材料须符合本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

规范》的有关要求。 
5.2.1.2   对锚泊及系泊设备，本节未作规定者，可按本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

第 1 篇第 3 章第 4 节执行。 
 

5.2.2   舾装数 
5.2.2.1   船舶的舾装数 N 按下式计算： 

KAHbN ⎟
⎠
⎞

⎜
⎝
⎛ ++Δ=

10
23

2

 

式中：Δ——满载排水量，m3 ，见 2.1.4.1（6）； 
B——船宽，m； 
d——吃水，m； 
b——上层建筑及甲板室围壁的最大宽度，m； 
H——船舶在静水中从满载水线到宽度大于 B/4 的最高一层围蔽建筑顶点的高度，m； 
A——在满载水线以上的船体和各层上层建筑及甲板室宽度大于B/4的甲板室围壁的

侧投影面积，m2 ； 
K——航区系数，A级航区及J级航段取K=1.0；对B级航区取K=0.8；对C级航区取K=0.7。 

 

5.2.3   锚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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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船首应配置设认可型的大抓力锚，若配置认可型的超大抓力锚，则其质量应

不小于查表所得之值的 2/3；若配置非大抓力锚，则其质量应不小于查表所得之值的 1.25 倍。 
5.2.3.2   锚和锚链的配备须根据舾装数 N 按表 5.2.3.2 选取。 
5.2.3.3   装设两台或两台以上主机的船舶，或全垫升式气垫船，经本社同意可减少其

锚的质量。 
5.2.3.4   首锚应设锚链，锚总质量 35kg 以下的锚，其锚链亦可用钢索或纤维索代替。 

锚及锚链的配备表                        表5.2.3.2 

舾装数 N 首 锚 无档锚链 有档锚链 系船索 

直径（mm） 
序 
号 

超过 不超过 数量
大抓力锚总质量

（kg） 
总长度

（m）

直径

（mm）

总长度

（m） CCSAM1 CCSAM2 

破断 
负荷 

根数 
破断

负荷

1   10 1 10 50 8 — — — 29.4 2 32 

2  10 20 1 15 50 10 — — — 29.4 2 32 

3  20 30 1 25 50 10 — — — 29.4 2 32 

4  30 40 1 30 50 11 — — — 29.4 3 32 

5  40 55 1 35 50 11 — — — 29.4 3 32 

6  55 70 1 40 — — 60 12.5 — 38.3 3 32 

7  70 90 1 50 — — 60 12.5 — 50.4 3 34 

8  90 110 1 60 — — 60 14 11 63.3 3 37 

9  110 130 1 80 — — 70 14 12 75.8 4 39 

10 130 150 1 100 — — 70 16 13 88.3 4 44 

11 150 170 1 125 — — 75 17.5 14 102.2 4 54 

12 170 190 1 150 — — 75 17.5 15 119.2 4 59 

13 190 210 1 175 — — 75 18.5 16 136.9 4 64 

14 210 230 1 200 — — 80 20.5 17.5 175 4 69 

15 230 250 1 225 — — 80 22.0 19.0 200 4 69 

 

5.2.3.5   锚索应为认可的钢索或不浮的合成纤维索，也可采用锚链与锚索混合使用，

如后一种情况，通常应在锚和锚索之间加设一短锚链，锚链长度应大于锚有收藏位置到锚机

之间的距离，锚链在连接锚的一端应装设一个转环，另一端与锚索连接，锚索另一端应系固

在船体结构上，并在易于到达的地方能迅速解脱。 
5.2.3.6   锚索的长度应根据船舶种类和营运条件确定。 
5.2.3.7   锚机座和为锚索固定或导向的装置应牢固地固定在船体结构上，并保证其在

损坏时不致破坏船体的水密完整性。 
 

5.2.4   系泊设备 
5.2.4.1   系船索应为认可型的合成纤维索。系船索直径应不小于 15mm。系船索总长

不小于船长的 4 倍。对船长小于 10m 的船，系索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考虑，但应经给船部

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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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   船首至少应设一只系缆桩或羊角，船尾两舷至少应各设一只系缆桩或羊角。

系缆桩、羊角等的直径应不小于钢质系船索直径的 9 倍或纤维索周长的 1.2 倍。 
5.2.4.3   安装系泊设备处的船体结构应予适当加强。 
5.2.4.4   高速船应设置被拖带的装置，其强度应保证能被安全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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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轮 机 

第1节   一般规定 
 

6.1.1   适用范围 
6.1.1.1   高速船的主推进装置和辅助机械装置等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验均应符合

本章有关规定。本章未规定的其他装置或设备，应符合本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的有

关规定。 
6.1.1.2   凡采用本社规范未有规定的新型机械设备，应将有关的技术资料提交本社审

定并获批准时，方可予以采用。 
 

6.1.2   环境条件 
6.1.2.1   主机、重要辅助柴油机和安全所必要的机器设备，应能在船舶横倾 10°和

纵摇 7.5°的情况下均能正常工作。 
 

6.1.3   换向 
6.1.3.1   推进装置应具有改变推进方向的能力，倒车时应能足以保持对船舶的操纵。 

 

6.1.4   燃料 
6.1.4.1   主、辅机用的燃油，其闪点（闭杯试验）一般应不低于 60℃；当使用闪点

低于 60℃，但不低于 43℃的燃油时，其贮藏、使用处所的环境温度应经本社同意；当使用

闪点低于 43℃，但不低于 35℃的燃油时，其贮存地点和燃油系统的布置应经本社同意。 
 

6.1.5   机舱布置 
6.1.5.1   有人值班机舱至少应设有一个不包括脱险通道在内的出入口，但船长小于

20m 的船舶，可只设一个出入口，该出入口亦可为脱险通道。 
6.1.5.2   主、辅机及各种设备的布置应留有便于操纵、维护和检修的通道。 

 

6.1.6   通风 
6.1.6.1   机器处所及可能积聚蒸汽、可燃或有毒气体的处所应有足够的通风。 
6.1.6.2   机舱通风设备应能从机舱外易于到达的处所予以关闭。 

 

6.1.7   防护 
6.1.7.1   对高速旋转的机器设备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使其对人员和船舶安全的危

险降至最低限度，凡飞轮、皮带传动、空气螺旋桨进风口等处，应装设防护罩等防护设施。 
6.1.7.2   所有温度超 220℃的热表面均应包覆隔热层，人易接触处隔热层表面温度不

应超过 60℃。隔热层应采用抗油及其蒸气渗透的材料，否则应采用薄铁皮或类似材料妥善

包裹。 
 

6.1.8   振动、噪声 
6.1.8.1   主机及机器设备的安装，应避免对高速船的船体产生过大的振动。 
6.1.8.2   单机功率大于 220kW 的主推进装置应具有满意的扭转振动特性，其轴系、

轴承的设计应使轴系不致发生过大的回旋振动。 
6.1.8.3   当机舱噪声影响到驾驶室与有人值班机舱人员的通话时，应采取适当的降噪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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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通信 
6.1.9.1   船长大于 15m 高速船的机舱和/或集控室与驾驶室之间应设有通信设施。 

 

6.1.10   急流航段船舶的附加要求 
6.1.10.1   航行于急流航段的高速船应设置双主推进装置。 
6.1.10.2   单机功率超过 220kW 的主机，其主轴系应装有制动装置，且应在主机控制

处设有制动离合的标记。 
6.1.10.3   主机总功率超过 440kW 的船舶，其气笛空气瓶应是独立的，且驾驶室应装

有空气瓶的压力表。如空气压缩机是独立的，且能自动控制，则气笛空气瓶可以和杂用空气

瓶共用。 
 

6.1.11   航行于三峡库区船舶的附加要求 
6.1.11.1   通过三峡大坝的船舶以及航行于三峡库区的高速客船，应设置双主推进装

置；船长 30m 及以下仅在三峡库区长江支流非急流航段航行的高速客船可不设置双主推进

装置。 
 

6.1.12   试验 
6.1.12.1   轮机装置安装完毕后，应按本社同意的试验大纲进行系泊试验和航行试

验。 
 

第2节   泵和管系的一般规定 
 

6.2.1   泵 
6.2.1.1   舱底泵应为自吸式，或采取可靠吸水措施。 
6.2.1.2   输送可燃液体的容积泵应配备安全阀，其安全阀的排放通常应通往泵的吸入

端。 
 

6.2.2   管系 
6.2.2.1   为确定试验要求、连接型式和焊接工艺，不同用途的压力管系按其设计压力

和温度分为三级，如表 6.2.2.1 所示。 
表 6.2.2.1 

Ⅰ级 Ⅱ 级 Ⅲ 级 

管 系 
设计压力 
(MPa) 

设计温度 
(℃) 

设计压力 
(MPa) 

设计温度 
(℃) 

设计压力 
(MPa) 

设计温度 
(℃) 

燃油、滑油、 
可燃液压油 

>1.6 >150 ≤1.6 ≤150 ≤0.7 ≤60 

其他介质 >4.0 >300 ≤4.0 ≤300 ≤1.6 ≤170 

注：① 当管系的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其中 1 个参数超过表中Ⅰ级规定时，即定为Ⅰ级管系；当设计压力和

设计温度均不超过表中Ⅱ级或Ⅲ级规定时，即定为Ⅱ级管系或Ⅲ级管系。 
② 其他介质是指空气、水和难燃液压油等。 
③ 不受压的开式管路，如泄水管、透气管系等定为Ⅲ级管系。 

 

6.2.3   设计 
6.2.3.1   管系设计压力应不小于管系最高工作压力或安全阀最高整定压力，取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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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 
燃油管系的设计压力可按表 6.2.3.1 取值。 

燃油管系设计压力                     表 6.2.3.1 

工作温度

工作压力 
T≤60℃ T＞60℃ 

P≤0.7MPa 0.3 MPa 或最高工作压力，取较大者。 0.3 MPa 或最高工作压力，取大者。 

P>0.7MPa 最高工作压力。 1.4 MPa 或最高工作压力，取大者。 

 
6.2.3.2   设计温度应取管内流体的最高温度，但不低于 50℃。 

 
6.2.4   布置 
(1)  泵和管系的布置应在发生误操作时，液体不致流入船舶干燥处所；任何泵的工作

应不受同时工作的其他泵的影响； 

(2)  阀应位于易于操作处，其开/闭状态应易于识别； 

(3)  管子穿过气密或水密结构处，应采用贯通配件或座板； 

(4)  应避免清水管通过油舱和油管通过清水舱，如需要时，则管子应在油密隧道或套

管内通过。其他管子通过油舱时，管壁应加厚，且不得有可折接头； 

(5)  应避免燃油舱柜的空气管、溢流管、测量管通过有乘客和船员的舱室，如不可避

免时，则所通过的管子不得有可拆接头； 

(6)  燃油舱柜与滑油舱和燃油舱柜或滑油舱柜与清水舱柜相邻布置时，均应以隔离空

舱或等效设施隔开； 

(7)  油管、油柜应避免设置在排气管和配电柜的上方；水管和其他液体容器应避免设

置在配电柜的上方及后面，如不可避免时，则应采取可靠的防护措； 

(8)  管系布置时应对管路加以固定，以避免因温度变化、船体变形和振动而造成损坏。 

 

第3节   泵和管系的材料及试验 
 

6.3.1   一般规定 
6.3.1.1   泵和管系 
6.3.1.2   泵和管系所使用金属材料的熔点一般应高于 900℃。 

 

6.3.2   材料 
6.3.2.1   碳钢、低合金钢、不锈钢 
(1)  用于Ⅰ、Ⅱ级管系的管子，应为无缝钢管或按本社接受的焊接工艺制造的焊接管； 

(2)  碳钢、碳锰钢的管子、阀件及附件一般不能用于介质温度超过450℃的管系； 

(3)  管子之间或管子与阀箱或其他的附件之间的连接，应符合表6.3.2.1（3）的规定； 

表 6.3.2.1（3） 

连接方式 适用管系等级 适用外径 

采取改善焊缝根部质量措施的对接焊 Ⅰ、Ⅱ、Ⅲ 

不采取改善焊缝根部质量措施的对接焊 Ⅱ、Ⅲ 

套筒焊接连接 Ⅲ 

不 限 

螺纹连接 Ⅰ、Ⅱ、Ⅲ ≤3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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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螺纹套筒连接不应用于输送有毒或易燃介质的管系，其规定如下： 

① 锥形螺纹的螺纹连接可适用于外径不大于33.7mm的Ⅰ级管系和外径不大于60.3mm
的Ⅱ级管系； 

② 平行螺纹的螺纹连接可用于外径不大于60.3mm的Ⅲ级管系。 

(5)  管子之间可用法兰、滑套、机械接头和螺纹套筒连接，其型式应为本社接受的型

式； 

(6)  对于玻璃钢船，仅承受静压头的燃油管、阀、接头可由铜质材料制成，安装在燃

油舱框上的阀件除外。 

 
6.3.2.2   铜、铜合金 
(1)  用于Ⅰ、Ⅱ级管系中的管子应为无缝管； 

(2)  介质温度许用最大值： 

铜及铝黄铜：200℃ 
铜镍合金：300℃ 

(3)  不得用于外径超过44.5mm的起动空气管。 

6.3.2.3   铸铁 
(1)  球墨铸铁的阀件和附件不得用于介质温度超过350℃管系； 

(2)  灰铸铁的阀件和附件不得用于Ⅰ、Ⅱ级管系，但用于Ⅲ级管系时，不能用于防撞

舱壁上的阀、燃油舱柜外壁上承受静压的阀、船底阀、船舷阀。 

6.3.2.4   铝管 
(1)  铝管仅限于在下列管系中使用： 

冷却水系统、压载水系统、舱底水系统、淡水系统、空气管、注入管、溢流管、测量管

和生活污水管。 

(2)  全垫升气垫船用于燃油管系的铝管应经本社认可。 

6.3.2.5   经认可的非金属材料管可用于下列服务系统。但非重要用途的非金属材料管

可以是本社认可标准的生活用水管。 
(1)  海水冷却系统； 

(2)  淡水冷却系统； 

(3)  舱底水系统； 

(4)  压载水系统； 

(5)  压载水舱的空气管和测量管； 

(6)  不输送可燃液体的非重要用途管路。 

6.3.2.6   非金属材料管的应用、布置、安装、试验等还应满足本社《钢质内河船舶建

造规范》中有关要求。 
6.3.2.7   软管 
(1)  当机器和固定管路之间有相对运动时，可采用短软管进行连接； 

(2)  用于可燃液体或海水系统中非金属材料软管，其内部应至少有一层金属丝编织物； 

(3)  管子的管端滚压出凸肩，用夹箍将软管紧固其上连接； 

(4)  较长的软管应在其长度方向上连续支撑。 

 

6.3.3   金属管的壁厚 
6.3.3.1   钢管和铝管的最小公称壁厚，应符合表 6.3.3.1 的规定。 
6.3.3.2   钢、铜合金和不锈钢管的最小公称壁厚，应符合表 6.3.3.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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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和铝管的最小公称壁厚                   表 6.3.3.1 

外 径 D (mm) 最小壁厚 t (mm) 外 径 D (mm) 最小壁厚 t (mm) 

10.2 ~ 12 1.6 88.9 ~ 108 2.9 

13.2 ~ 17.2 1.8 114.3 ~ 127 3.2 

20.0 ~ 44.5 2.0 133 ~ 139.7 3.6 

48.3 ~ 63.5 2.3 152.4 ~ 168.3 4.0 

70.0 ~ 82.5 2.6 177.8 4.5 

注：① 具有有效防蚀措施的管子，其最小壁厚可以适当减薄，但减薄量最多不得超过 1mm； 
② 螺纹管的壁厚，应量到螺纹根部。 

 
铜、铜合金和不锈钢管的最小公称壁厚           表 6.3.3.2 

最小壁厚 (mm) 最小壁厚 (mm) 
外 径 D (mm) 

铜 铜合金和不锈钢管
外 径 D (mm) 

铜 铜合金和不锈钢管 

D≤10 1.0 0.8 108 < D≤159 3.0 2.5 

10 < D≤20 1.2 1.0 159 < D≤267 3.5 3.0 

20 < D≤44.5 1.5 1.2 267 < D≤457 4.0 3.5 

44.5 < D≤76.1 2.0 1.5 470 4.0 3.5 

76.1 < D≤108 2.5 2.0 508 4.5 4.0 

注：阀的遥控系统中压载舱内部分的管子壁厚应不小于：铝黄铜管 3mm；铜-镍和锈钢管 2mm。 
 

6.3.4   试验 
6.3.4.1   泵、阀件和附件的液压试验，应符合表 6.3.4.1 的规定。 

表6.3.4.1 

序号 名 称 车间试验压力 

1 舷旁阀、海底阀 

2 静态水线下的旋塞、短管 
≮0.2MPa 

3 泵、阀件和附件 1.5P，但≯P + 7MPa 

注：① P ——设计压力，MPa； 
② 舷旁阀、海底阀若为蝶阀，则应按表中规定压力对阀瓣的每一面做液压试验。 

 

6.3.4.2   所有管系的液压试验，应符合表 6.3.4.2 的规定。 
管系的液压试验                      表6.3.4.2 

车间试验压力 
序号 名 称 

装船后 车间内 

1 燃油输送管系 

2 滑油管系 

3 压缩空气管系 

p 

4 燃油管系（p>0.34MPa） 1.5p 但≮0.4MPa 

5 液压管系 1.25p 但≯ p +7MPa 

1.5p 

6 塑料管系 1.5p 
4p 

（破坏性试验） 
注：① p ——设计压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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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其他受压管系可仅在设计压力下作密性试验。 
 

第4节   船舶管系 
 

6.4.1   舱底水管系一般要求 
(1)  除经常装载液体的舱外，舱底水系统应能有效排出任何水密舱内的舱底水； 

(2)  对首、尾尖舱，可用移动式泵排出舱底水； 

(3)  对船长大于20m的高速船无人值班的机舱，应设置舱底水高水位报警装置； 

(4)  使用可携式舱底泵的每一舱室应留有便于泵的连接和操作的通道。 

 

6.4.2   舱底泵 
6.4.2.1   不同类型高速船舱底泵的配置，应符合表 6.4.2.1 的规定。 

舱底泵的配置                         表6.4.2.1 

船舶类型 舱底泵台数 驱动泵的方式 备 注 

>20m 2 动力驱动 1 台可为机带泵或潜水泵 

≤20m 1 动力驱动 可为机带泵或潜水泵 
单体高速船船长、 

双体高速船每一片体船长 
≤15m 1 手摇泵  

注：① 如要求设 2 台舱底泵的双体高速船，其某一片体内的舱底水可由设在另一片体内的舱底泵抽吸时，

则该片体内可仅设一台舱底泵； 
② 如舱底泵为机带泵时，应有与主机离合的装置和其他等效措施。 

 

6.4.2.2   每台舱底泵的排量 Q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Q＝3.75(1+L/36)2         m3/h 

式中：L——船长，m。 
注：船长 L 系指排水状态下设计水线处测得的钢质船体的长度。 
经本社同意，可以采用较小排量的舱底水泵，但每一台泵的排量 Q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

所得之值： 

Q = 0.05Wt              m3/h 
式中：Wt——空船质量，t。 

6.4.2.3   船上具有足够排量的其他种类的泵(除油泵外)。如其排量足够且为自吸式泵

或带有自吸装置的泵，均可以作为独立舱底泵。 
 

6.4.3   舱底水吸口 
6.4.3.1   船长大于 30m 的高速船，机器处所至少应设置两个位置适宜的舱底水吸口，

其中应有一个是直通舱底泵吸口，其他每一舱室至少应设置一个位置适宜的吸口。 
 

6.4.4   舱底水管系及止回阀件 
6.4.4.1   舱底水管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舱底水总管内径应不得小于最大舱底水支管内径； 

(2)  舱底水支管内径一般应不小于25mm； 

(3)  直通舱底泵的吸口内径应不小于舱底水总管内径。 

6.4.4.2   下列附件应装设截止止回阀： 
(1)  直通舱底泵的吸入管； 

(2)  舱底泵和舱底水总管的连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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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舱底水支管吸口管路或舱底水管系阀箱。 

所有截止止回阀的操纵处应有表明其开启或关闭状态的指示装置。 
6.4.4.3   机器处所的舱底水吸口应设置泥箱或滤网，其他舱室舱底水的吸口应设置滤

网。 
 

6.4.5   排水孔和排放装置 
6.4.5.1   所有甲板都应设置足够数量的排水孔，以便有效地排水。 
6.4.5.2   干舷甲板以上封闭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处所，其排水孔可通向舭部水沟。 
6.4.5.3   设于船弦板上的排水孔，一般应距满载水线 300mm 以上，对满载水线以下

的排水孔和可能进水的排水孔，应设置止回阀或防浪阀。 
6.4.5.4   船弦板的排水孔处和止回阀等之间的管路，其厚度应不小于排水孔处船壳板

的厚度。 
 

6.4.6   空气管、溢流管、测量管 
6.4.6.1   所有油舱、油柜、水舱、隔离空舱均应装设空气管，空气管应从舱、柜的最

高处引出，并与注入管尽可能远离。 
6.4.6.2   空气管的截面积应不小于动力泵灌装的注入管截面积的 1.25 倍，且内径不

得小于 50mm。 
6.4.6.3   燃油舱柜及与其相邻的隔离空舱的空气管，均应引至干舷甲板以上的不致因

溢流或油气而产生危险的开敞处所；滑油舱柜的空气管，若出口端的油气中溢流不致与电气

设备和热表面接触，则可中止在机器处所。 
6.4.6.4   燃油舱柜的空气管端应装设耐腐蚀和便于更换的金属防火网；所有位于露天

甲板上的空气管开口，应装设能防止江水流入船内的有效关闭装置。 
6.4.6.5   干舷甲板以上的空气管，其可能进水处距甲板的高度应不小于 300mm，或

距满载水线的高度不低于 500mm。 
6.4.6.6   用动力泵灌装的日用燃油舱柜应装设溢流管，溢流管的截面积应不小于注入

管截面积的 1.25 倍，且应直接引向有足够容积的溢流贮存舱柜。 
6.4.6.7   所有舱柜均应装设测量管，测量管内径应不小于 32mm，且一般应引至甲板

以上易接近处，并应装有螺旋盖或等效的封闭装置。 
6.4.6.8   燃油舱柜的测量管不得终止于公共处所、船员舱室或机器处所处的内。 
6.4.6.9   允许用认可型的液位指示器或遥测装置替代测量管。 

 

6.4.7   通风系统 
6.4.7.1   机器处所应设置通风系统。空气通风系统的设计应确保机器正常运转和工作

人员的安全和舒适。 
6.4.7.2   通风帽应设置在开敞甲板上，并尽可能远离排气管、天窗等。 
6.4.7.3   设有 CO2 灭火系统的处所，通风系统的进风口或出风口应能在该处所外予

以关闭。 
 

第5节   动力管系 
 

6.5.1   燃油舱柜应符合下述规定： 
(1)  燃油舱柜不得布置在乘客舱、船员舱和公共处所之前； 

(2)  燃油舱柜应由隔离空舱或等效设施与乘客舱、船员舱和行李舱进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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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燃油舱柜应尽可能成为船体结构的一部分，并应位于易失火区域之外，否则燃油

舱柜应采用钢或等效材料制成，且仅允许存放闪点高于60℃的燃油； 

(4)  对于采用铝合金材料建造的船舶，其燃油舱柜可采用同样材料建造； 

(5)  日用燃油柜、燃油泵、燃油滤器的下面应设置油盘、油盘的残油应泄至专设的污

油容器内； 

(6)  设在机舱内的燃油舱柜应装设能就地关闭的速闭阀，对大于30m的高速船该阀还

应能在机舱处所外易于接近和安全地点进行遥控关闭； 

(7)  燃油舱柜(包括日用油柜)应有自闭式液位计，使用玻璃管液位计时，应有防止机

械损坏的保护措施，液位计不得使用塑料管。 

 

6.5.2   燃油系统 
6.5.2.1   独立驱动的燃油输送泵的动力供应除能就地切断外，尚应能在所在处所外易

于到达位置予以切断。 
6.5.2.2   燃油管路及附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燃油管路应布置在易于接近处，应有效固定以避免产生过大位移的振动；应避免

穿过客舱、船员舱和行李舱，且应与电器设备、热表面处远离； 

(2)  燃油管、阀、接头应为钢或其他经认可的材料；燃油软管的接头应经本社认可，

且燃油软管不能穿过水密舱壁； 

(3)  燃油供油管路上至少应安装两只滤器或一只双联滤器，其布置应能在不中断供给

过滤燃油的情况下对滤器进行清洗；对设有两台互相独立的推进或辅助机械，如单台均足以

保证船舶的操纵性能，则每台可只设一套过滤设备； 

(4)  燃油输送泵应装设安全阀，该阀排出的油应引至泵的吸入端或安全地点。泵与吸

入管和排出管之间应装设阀或旋塞。 

 

6.5.3   滑油系统 
6.5.3.1   滑油系统设计应能满足船舶在正常航行时可能出现的横、纵倾角度下长期正

常工作。 
6.5.3.2   用于推进和重要用途辅助机械的滑油系统应设有过滤设备，该设备应能在不

中断供应过滤滑油的情况下进行清洗。 
6.5.3.3   滑油系统应设有滑油低压报警装置，该装置能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6.5.4   冷却系统 
6.5.4.1   海水冷却管系或循环系统的冷却水泵一般应连接不少于 2 个舷外海水吸口，

吸口应尽可能分布在两舷。对双主机的船舶，每台主机可只设一个舷外海水吸口；对采用冲

压式海水吸口的船，可只设一个舷外海水吸口。 
6.5.4.2   海水吸口和海水冷却泵之间应装有滤器，且该滤器应能在不中断供应冷却水

的情况下进行清洗。 
6.5.4.3   闭式冷却系统应设淡水膨胀水箱，系统中应装设有能发出声、光报警的高温

报警装置。 
 

6.5.5   液压传动系统 
6.5.5.1   液压系统的设计必须能可靠而满意地完成预定的用途。液压管路及配件强度

应能承受管系内可能产生的最高波动压力。 
6.5.5.2   液压传动管系中应装设滤器和溢流阀。溢流一般应回至油箱。 
6.5.5.3   管系中如设有蓄能器，则应在进油端装设溢流阀。气压式蓄能器的空气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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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安全阀或易熔塞，否则应在管路上装设。 
6.5.5.4   重要用途的液压传动装置中的动力油泵应设有备用泵，且能迅速转换使用。 

 

6.5.6   起动系统 
6.5.6.1   驱动推进装置、垫升装置或发电机的柴油机或其他发动机应配有足够容量的

起动装置，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若采用压缩空气起动时，空气瓶总容量应在不补充空气的情况下对每台发动机起

动不少于6次； 

(2)  若采用电起动时，蓄电池总容量应在不再充电的情况下对每台发动机起动不少于6
次。 

6.5.6.2   充气设备的总排量，应使起动空气瓶在 1 小时内由大气压力升至 6.5.6.1(1)
中规定的连续起动所需压力。 

6.5.6.3   每台空压机的排出管应直接接至空气瓶，其间应设油气分离器或滤器；在通

往每台发动机的起动空气管上应设截止止回阀。 
6.5.6.4   如空气瓶内压力高于用气部件压力，则应装设减压阀、压力表、安全阀和旁

通管路。空气瓶的安装应能保证残水泄放。 
 

6.5.7   排气系统 
6.5.7.1   发动机排气管一般应设置有效的消声器。 
6.5.7.2   排气管不应布置在日用燃油柜或燃油管法兰接头的垂直下方，且其间距应不

小于 450mm。 
6.5.7.3   每台发动机应设置独立的排气系统，如多台发动机排气管通向共同的排气通

道时，每个排气管内应装设烟气隔离装置。 
6.5.7.4   如排气管的出口引至舷外，则应装设防止海水进入的关闭装置。当排气管舷

外出口高于浮态水线 300mm 以上时，关闭装置可免设。 
6.5.7.5   发动机的排气口应设置膨胀接头，膨胀接头的连接应保证气密。 

 

第6节   机器设备 
 

6.6.1   柴油机 
6.6.1.1   一般要求 
(1)  柴油机运动部件的设计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其机体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确保能承受正常运转时可能出现的各种载荷而安全可靠工作； 

(2)  柴油机应装有转速、温度、压力及其他运行参数必要的监测仪表； 

(3)  柴油机漏出的柴油应采取措施泄至安全地点； 

(4)  曲轴自由端驱动机械的总功率应不超过柴油机前端允许的输出功率； 

(5)  气缸直径大于200mm的柴油机主要部件，应符合本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

的有关规定。 

6.6.1.2   柴油机在船上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柴油机的机座仅采用螺栓固定时，其紧配螺栓的数目一般不小于总数的15%，且

不少于2个； 

(2)  机座的钢质垫片应有足够的厚度和合适的斜度，对于用环氧树脂安装，环氧树脂

应经本社认可，实际施工应能保证环氧树脂的表面压力和厚度符合本社接受的技术规定； 

(3)  柴油机与机座之间采用隔振元件进行弹性安装时，与整个系统计算的固有频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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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共振转速不应在柴油机常用工作转速范围内；隔振元件应按制造厂规定的预紧力矩紧

固，必要时应装设刚性限位器限制柴油机横向或纵向的过大位移。 

6.6.1.3   每台主机应装设 1 个从操纵室操纵的独立快速停车装置，该装置能在任何运

转工况下工作。有人值班的机舱，靠近主机操纵台处，应设有迅速切断燃油或其他有效的紧

急停车装置，该装置应独立驾驶室控制系统。 
6.6.1.4   主机的调速器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每台主机应装设一台调速器，以防止主机转速超过额定转速的15%； 

(2)  每台主机应装设独立于调速器的超速保护装置，以防止主机转速超过额定转速的

20%； 

(3)  电控柴油机的电控系统，应具有稳定调整和超速保护的功能。 

6.6.1.5   驱动发电机的柴油机调速器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突然卸去额定负荷或在空负荷时突加50%额定负荷，稳定后再加上余下的50%负荷

时，能防止瞬时转速超过额定转速的10%； 

(2)  在空负荷至额定负荷之间的所有负荷状态下，稳定的速度变化不应超过额定转速

的5%；稳定时间（转速恢复到波动率为±1%范围内的时间）不超过5s； 

(3)  柴油机额定功率大于220kW时，应装设独立于调速器的超速保护装置，以防止柴

油机转速超过额定转速的15%。 

6.6.1.6   如曲轴箱有透气管时，该管直径应尽可能小，且应相互独立引向甲板上安全

部位。 
6.6.1.7   高速客船，位于高压燃油泵与燃油喷油器之间的所有外部高压燃油输送管

路，应设有一个能够容纳因高压管路破裂对漏出的燃油加以保护的套管管路系统。这种套管

包括内装高压燃油管的外管，构成一固定组装件。套管管路系统还应包括一个收集漏油的装

置。 
6.6.1.8   驱动推进装置和垫升装置的柴油机至少应设下列规定的声、光报警装置： 
(1)  滑油低压报警装置； 

(2)  冷却水高温报警装置。 

6.6.1.9   柴油机的试验应符合如下规定： 
(1)  凡承受压力的柴油机零部件空间均应进行液压试验，试验压力应不低于工作压力

的1.5倍； 

(2)  柴油机的台架试验应按本社批准的试验大纲进行。 

6.6.1.10   非客船的汽油挂机的补充规定： 
(1)  汽油挂机应牢固可靠地固定在尾封板上； 

(2)  汽油挂机的操纵电缆应有效密封，燃油软管连接处不应有泄漏； 

(3)  总功率为40kW及以上的挂机，应船首设置手轮操纵台。操纵时船舶的横倾、档位

控制的软轴长度和布置应能保证安全、可靠； 

(4)  不大于30L汽油箱可采用便携式； 

(5)  便携式汽油箱或带有汽油燃料的设备应设置在开敞处所，并应能快速系固和快速

脱开。 

 

6.6.2   燃气轮机 
6.6.2.1   燃气轮机的设计、布置和安装应能使其在最高稳定转速范围内可靠地运转。 
6.6.2.2   燃油供油管系中应设置分离器，以清除燃油中的水分和机械杂质。 
6.6.2.3   进气管系中应设置网式滤器或惯性分离装置，以可靠分离进气中的水分。 
6.6.2.4   排气口的布置应尽量避免燃烧气体进入进气口；进气通道不应导致涡流或压

力降低，通过排气管道的废气也不应出现涡流和背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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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5   在最低稳定转速至 1.2倍额定转速范围内不应出现过大振动或喘振的转子转

速。 
6.6.2.6   燃气轮机操纵台处，应设置应急停车装置。 
6.6.2.7   除装设转速调速器外，每台发动机还应装设独立调速器的超速保护装置，以

防止转速超过额定转速 15%。 
 

6.6.3   齿轮传动装置 
6.6.3.1   齿轮传动装置系指推进系统中具有减速或减速和离合功能的齿轮箱。 
6.6.3.2   齿轮传动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以承受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最不利的

复合载荷而不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 
6.6.3.3   齿轮传动装置与船舶基座刚性连接时，应用螺栓可靠地固定在船舶基座上，

其紧配螺栓数目应不少于总数的 25%，且不少于 4 个。 
6.6.3.4   若传动装置中设有离合器时，离合器正常离合不应在传动装置或所驱动的部

件中产生过度的应力： 
(1)  应具有不低于额定转速的60%的换排能力； 

(2)  换向时间应不大于15s。 

6.6.3.5   压力润滑系统中应设有滤器，对燃气轮机齿轮传动装置的润滑系统应设有磁

性滤器。 
6.6.3.6   齿轮传动装置的润滑油温度，若采用滑动轴承时，应不高于 70℃；若采用

滚动轴承时，应不高于 80℃。 
6.6.3.7   齿轮传动装置应装设： 
(1)  输入功率大于1470kW时，应设滑油高温报警装置； 

(2)  输入功率大于370kW时，应设滑油低压报警装置。 

 

6.6.4   推进与垫升装置 
6.6.4.1   下列各项要求以如下前提为基础： 
(1)  推进装置和垫升装置可以是分立的，也可以合并为单一的推进和垫升装置。推进

装置可以是空气螺旋桨或水螺旋桨或喷水推进器，并且这些要求适用于各类高速船； 

(2)  推进装置系指直接提供推进水的装置，包括机器设备以及主要用来提供推进力的

任何导管、桨叶、流体进口和喷嘴等； 

(3)  本节中的垫升装置系指直接提高空气压力并主要是为气垫船提供垫升力的机器设

备。 

6.6.4.2   推进和垫升装置应具有足够强度和刚度。其设计参数、计算书以及必要的试

验，应能确定该装置运输期间可能出现的载荷的能力，对此，应证明发生灾难性故障的可能

性极其微小。 
6.6.4.3   设计推进装置和垫升装置时，应适当考虑腐蚀裕量，不同材料间的电解作用

以及在自然环境中运输时遭受水雾、碎石、盐分、泥沙、结冰等作用而产生的侵蚀或空泡腐

蚀等影响。 
6.6.4.4   如适合时，推进装置和垫升装置的设计参数和试验，应适当考虑由于导管堵

塞可能产生的任何压力、固定载荷和交变载荷、外部载荷以及操纵/换向装置的使用和旋转

部件的轴向位置等。 
6.6.4.5   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 
(1)  使碎石或异物的吸入降至最低限度； 

(2)  使轴系或旋转部件伤害人员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 

(3)  必要时，营运中应能安全地进行检查和清除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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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轴系和推进器 
 

6.7.1   轴系一般要求 
6.7.1.1   轴系的设计与布置应考虑到所有相关负荷情况，并对轴系中所有的内力和外

力对安全的影响予以必要的考虑。 
6.7.1.2   轴和螺旋桨的材料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6.7.1.3   轴材料的抗拉强度一般应在下列范围内选择： 
(1)  碳钢和碳锰钢为400~760 N/mm2； 

(2)  合金钢不超过800 N/mm2。 

6.7.1.4   联轴器法兰连接螺栓的抗拉强度应大于轴的抗拉强度。 
6.7.1.5   轴系中的滑动轴承的温度应不超 70℃，滚动轴承的温度应不超过 80℃。 

 

6.7.2   轴的直径 
6.7.2.1   轴的直径 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160

560100 ⎟⎟
⎠

⎞
⎜⎜
⎝

⎛
+

×=
me

e

Rn
N

Kd          mm 

式中： eN ——轴传递的额定功率，kW； 

en ——轴传递 eN 时的转速，r/min； 
K——不同轴的设计特性系数，按表 6.7.2.1（1）、（2）选取； 

mR ——不同材料的抗拉强度，计算时，当采用碳钢和碳锰钢时，对于中间轴，如

mR >760 N/mm2 时；取 760 N/mm2；对于螺旋桨轴和尾管轴，如 mR >600 
N/mm2，取 600 N/mm2时。当采用合金钢或不锈钢时，对于中间轴、螺旋桨

轴及尾管轴，如 mR >800 N/mm2时，取 800 N/mm2
 。 

 
中间轴、推力轴的系数 K                表 6.7.2.1(1) 

与法兰为整体 
的轴① 

与联轴器为热套或

液压无键套合的轴 
有键槽的轴

②⑤ 
有径向孔的轴

③⑤ 
有纵向槽的轴

④⑤ 
推力环的两侧轴承处

的轴⑤ 

1.0 1.0 1.1 1.12 1.20 1.1 

注：① 法兰根部过渡圆角半径应不小于0.08d； 
② 在键槽底部横截面处的圆角半径应不小于0.0125d（d 为以K=1.0时计算的轴径，下同）； 
③ 孔径应不大于0.3d； 
④ 纵向槽的长度应小于0.8d；宽度应大于0.1d，轴的内径应小于0.8d； 
⑤ 在键槽两端或孔边缘延伸到0.2d长度以内的轴、在纵向键槽两端延伸到0.3d长度以内的轴和在推力

环处延伸到等于推力轴直径长度的轴。在这些范围以外的轴径可逐渐减少到k =1.0计算直径。 
 

螺旋桨轴的系数K                     表6.7.2.1（2） 

液压无键安装螺旋桨的轴 1.2.2① 
1 从桨毂前端到相邻轴承前端的轴 

有键安装螺旋桨的轴 1.2.6① 

2 除1外，向前至尾轴管密封装置前端之间的轴 1.15 

3 尾轴管密封装置前端至联轴器的轴 1.15② 

 注：① 所确定的轴径至取 k =1.15 确定的轴径，其变化应逐渐过渡； 
② 轴直径可逐渐减小到按本节 6.7.2.1 中 k =1.0 的计算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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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2   轴材料为合金钢或不锈钢时，轴的直径可取上式计算值的 0.9 倍。 
6.7.2.3   对于中空轴，当内径 d0大于 0.4d 时，实际轴的外径 da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

所得之值： 

( )
3 4

0 /1
1

a
a dd

dd
−

×=             mm 

式中：d——按6.7.2.1规定计算的轴直径，mm。 
6.7.2.4   轴上槽与孔的边缘应磨光滑。 
6.7.2.5   轴径过渡和锥度 
(1)  轴径的变化应以锥度或圆角过渡，轴的锥体部分与圆柱部分的相连处不应有凸肩

或圆角； 

(2)  安装联轴器的轴锥部的锥度应在1/10至1/20的范围内； 

(3)  有键安装螺旋桨的轴锥部的锥度应不大于1/10；液压无键安装螺旋桨的轴锥部的

锥度应不大于1/15。 

 

6.7.3   轴套 
6.7.3.1   螺旋桨轴在轴承挡处的铜套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603.0 += dt           mm 
式中：t——螺旋桨轴在轴承挡处的直径，mm。 

位于轴承挡之间的铜套厚度可适当减小，但不得小于 0.75t。 
6.7.3.2   轴套应是整体铸造。必要时，可以允许轴套由几段组成，但须采用本社认可

的方法将其焊成一体。 
6.7.3.3   若两段轴套之间的轴使用玻璃钢或其他等效物包覆，则其包覆工艺及轴套衔

接处的结构应能有效地防止海水浸入。 
6.7.3.4   轴套套入到轴上前，应进行压力为 0.2MPa 的液压试验。 

 

6.7.4   轴承的布置 
6.7.4.1   轴承的布置应使在船舶满载和营运状态时，能保证轴系中轴承承受均匀的负

荷，不致造成轴承的严重发热和迅速磨损。 
6.7.4.2   轴承间距 L 一般应不大于按下列式计算所得之值： 

dKL 1=             mm 

式中： d ——轴承间的轴径，mm； 

      K1=450，油润滑合金轴承； 

      K1=280，油脂润滑灰铸铁尾轴管轴承； 
      K1=280~350，尾轴管和尾轴架的水润滑橡胶轴承。 

对轴转速大于 350r/min 的轴承间距 L 一般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n
dKL 2=               mm 

式中： d ——轴承间轴的直径，mm； 
n ——轴转速，r/min。 

      K2=8400，油润滑白合金轴承； 
      K2=5200，油脂润滑灰铸铁尾轴管轴承、尾轴管和尾轴架的水润滑橡胶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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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3   按本节 6.7.4.2 中公式确定的轴承间距，还应使轴系的回旋振动符合本章

6.1.8.2 的有关规定。 
6.7.4.4   轴承的布置一般应不使两轴承的连接法兰处于两轴承位置的中部，中间轴的

轴承中心到连接法兰面的距离一般可等于 0.2 倍轴承所在轴段的长度。 
 

6.7.5   尾轴管及其轴承 
6.7.5.1   尾轴管后轴承或尾轴架轴承的长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对具有良好油密填料函的油润滑的白合金轴承的长度，应不小于本节6.7.2.1所确

定的螺旋桨轴直径的2倍； 
(2)  对增强树脂制成的油润滑轴承的长度，应不小于本节6.7.2.1所确定的螺旋桨轴直

径的2倍； 
(3)  对橡胶或塑料制成的水润滑轴承的长度，应不小于本节6.7.2.1所确定的螺旋桨轴

直径的4倍； 
(4)  对具有良好油密填料函的油润滑青铜轴承的长度，应不小于本节6.7.2.1所确定的

螺旋桨轴直径的4倍； 
(5)  对油脂润滑的轴承长度，应不小于本节6.7.2.1所确定的螺旋桨轴直径的4倍； 
(6)  对采用其他轴承材料和润滑方式，应提供采用其轴承长度的相关资料，如轴承材

料的膨胀特性、承压能力等试验结果或使用经验，并应经本社同意。 
6.7.5.2   油润滑的尾轴管应设有放泄油的旋塞。 
6.7.5.3   对油润滑轴承，若采用重力油柜润滑系统时，则油柜应设在满载水线以上适

当的位置，且在机舱应尽可能设有低油位报警装置。 
6.7.5.4   对油润滑的轴承在尾轴管两端应装有认可型的密封装置。 
6.7.5.5   尾轴管安装上船前，应作压力为 0.2MPa 的液压试验。 
6.7.5.6   对采用水润滑的橡胶轴承，其尾轴管密封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推进轴系正、倒车运转时，尾轴管前端密封装置的漏泄量应小于2L/h； 

(2)  橡胶轴承承受的压力应不大于0.3MPa； 
(3)  尾轴管前端密封装置应有在船舶停泊状态下能更换填料函的措施，建议装设充气

密封圈。 

 

6.7.6   轴系传动装置 
6.7.6.1   弹性联轴器 
(1)  如柴油机或柴油机和齿轮箱的公共底座采用弹性支承时，则轴系应采用弹性联轴

器连接； 

(2)  制造厂或设计部门应提供所采用的弹性联轴器的下列有关资料：额定扭矩、主/从
动部分转动惯量、扭转刚度（静态/动态）、相对阻尼、许用变动扭矩、许用最大扭矩、许用

轴向位移、许用径向位移等； 

(3)  对在主机起动或停车过程中可能产生过大冲击扭矩的弹性联轴器，应装设扭转角

限制装置。 

6.7.6.2   离合器及操纵装置 
(1)  采用摩擦元件的离合器时，在正常运转时不应有打滑现象；在空车运转时，其带

排扭矩不应使与其连接的推进轴系有带转现象； 

(2)  离合器所传递的最大扭矩一般应不小于主机额定扭矩的1.5倍； 

(3)  气胎离合器在操纵处应设有充气压力表、离合器接合与脱开的信号装置和空气高、

低压报警装置。对气胎离合器的供气系统，应设有应急的充气设备。 

6.7.6.3   夹壳式联轴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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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夹壳联轴器材料的抗拉强度应不小于中间轴材料的抗拉强度； 

(2)  夹壳式联轴器应装有键。对于传递推力的夹壳式联轴器，应装有可靠的轴向锁紧

装置； 

(3)  如扭矩是由联轴器夹紧后产生的磨擦力矩和键传递，则摩擦力矩应不小于额定扭

矩以保证不打滑，此时键尺寸应不小于6.7.6.5（2）公式确定值的2/3； 

(4)  联轴器的总夹紧长度一般至少为轴径的2.4倍。 

6.7.6.4   无键液压套合到轴上的联轴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可按经本社审查批准的轴向推入量进行液压套合； 

(2)  套筒式联轴器应具有至少能传递2.8倍额定扭矩的能力，其最大过盈的当量应力应

不超过套筒材料的屈服应力的70%。 

6.7.6.5   联轴器和螺栓 
(1)  法兰联轴器的法兰厚度应不小于本节6.7.2.1要求的中间轴直径的20%，且应不小于

与轴材料抗拉强度相等的联轴器紧配螺栓的直径。法兰根部的过渡圆角半径应不小丁联轴器

处连接的轴径的8%； 

(2)  联轴器用键安装到轴上时，键材料的抗拉强度应不小于轴材料的抗拉强度，键受

剪切的有效截面积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d
dBL
6.2

3

=         mm2 

式中：B——键的宽度，mm； 
L——键的有效长度，mm； 
d——由本章 6.7.2.1 确定的中间轴直径，mm； 

dm——键中部处轴直径，mm。 

(3)  组合式联轴器应有足够的强度传递主机倒顺车的扭矩，且应有防止松动的措施； 

(4)  联轴器法兰的连接螺栓一般应有紧配螺栓，其紧配螺栓直释df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

算所得之值： 

( )
mm

160
65.0

3

mb

m
f DZR

Rd
d

+
×=  

式中： d ——由本节 6.7.2.1 确定的中间轴直径，mm； 
D——螺栓孔的中心圆直径，mm； 
Z——紧配螺栓数（应不少于螺栓总数的 50%）； 

mR ——中间轴材料的抗拉强度，N/mm2； 

mbR ——螺栓材料抗拉强度，N/mm2；应不小于中间轴材料的抗拉强度，但也不应大于

1.7倍中间轴材料的抗拉强度，且不大于1000N/mm2。 

(5)  如全采用普通螺栓时，则螺栓的螺纹根部直径dn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be

e
n DZRn

N
d

610
25

×
×=  

式中： eN ——轴传递的额定扭矩，kW； 

en ——轴传递 eN 时转速，r/min； 
Z——普通螺栓数。 

    其余符号意义与6.7.6.5（4）中相同。 

    所连接法兰的接触表面之间的摩擦力矩应不小于2.8倍的传递扭矩，计算摩擦力时，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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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系数为0.18；预紧螺母时的力矩不应使螺栓螺纹根部截面应力超过0.8倍的螺栓材料屈服强

度或规定的非比例延伸强度。 

(6)  对连接曲轴和推力轴的联轴器的紧配螺栓，其直径应按（4）公式计算值增加5%。 

 

6.7.7   轴系振动 
6.7.7.1   只有在轴系扭振、回旋振动计算书批准后，整个轴系和推进器的批准才是有

效的。 
6.7.7.2   单机额定功率等于或大于 220kW 的高速船推进轴系的扭转振动特性计算应

提交本社审查，且应符合本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的有关规定，另外： 
(1)  对轴系中使用非线性刚度的减振器、联轴器时，应采用实际的变刚度进行固有频

率计算，以保证计算的精度； 

(2)  对轴系中有大阻尼（高阻尼联轴器、减振器）运动部件系统，实测与计算的固有

频率误差可小于±8%。当用实测振幅按振型推推算系统各处应力、扭矩超过规范许用值时，

可调整有关阻尼参数，使计算与实测的振幅一致时，可用强迫振动计算的结果来评价系统的

扭振特性。 

6.7.7.3   单机额定功率等于或大于 220kW 的具有尾轴架的轴系，或尾轴承间距（L）
与尾轴轴直径（D 的）比值 L/D 大于 40 的轴系，或具有万向联轴器的高速船，其回旋振动

特性计算应提交本社审查。 
(1)  轴系回旋应采用考虑尾轴承支撑点及刚度的精确计算法计算； 

(2)  一般高速船轴系回旋振动一次正回旋共振转速应超过1.2倍额定转速范围，且叶片

次正回旋共振转速不应在0.85~1.0倍额定转速范围内出现；水翼船轴系回旋振动一次正回旋

共振转速不应超过0.6倍额定转速范围。 

6.7.7.4   扭振、回旋测量的仪器，测点和测量方法应符合本社《船上振动控制指南》

的有关规定。对审图意见要求实测的船舶，其测试报告应提交本社批准。 
 

6.7.8   推进器一般要求 
6.7.8.1   用于高速船的推进器包括水螺旋桨、空气螺旋桨、喷水推进器或其他等效的

推进装置。 
6.7.8.2   螺旋桨及其附件的固定螺栓、螺母等，均应有可靠的防止松动和防蚀措施。 
6.7.8.3   螺旋桨应进行表面质量和尺寸偏差的检查，并进行静平静平衡试验。 

 

6.7.9   水螺旋桨 
6.7.9.1   螺旋桨及其附件的固定螺钉、螺母等，均应有可靠的防止松动及防蚀措施。 
6.7.9.2   为改善螺旋桨激励给予船体影响，应考虑螺旋桨与船壳板间必要的最小间隙

大于 0.14D（D 为螺旋桨直径）。 
6.7.9.3   螺旋桨桨叶厚度 
(1)  螺旋桨桨叶厚度t（固定螺距螺旋桨为0.25R和0.6R剖面处，可调螺距螺旋桨为0.35R

和0.6R剖面处）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XK
Yt
−

=            mm 

式中：Y——功率系数，按下式计算： 

e

e

Zbn
NA

Y 1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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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4
7.0

3
7.0

211 K
P
DK

P
DKK

P
DA −+⎟⎟

⎠

⎞
⎜⎜
⎝

⎛
−=  

D——螺旋桨直径，m； 
P——计算剖面处的螺距，m； 

7.0P ——0.7R 剖面处的螺距，m； 
R——螺旋桨半径，m； 

eN ——主机的额定功率，kW； 
Z——桨叶叶数； 
b——计算剖面处的桨叶宽度，m； 

en ——主机额定功率时螺旋桨的转速，r/min； 

1K 、 2K 、 3K 、 4K ——系数，查表 6.7.9.3(1)； 
K——材料系数，查表 6.7.9.3(2)，表以外的材料的 K 值可参照决定，并应取得本社

同意； 

表 6.7.9.3(1) 

     
iK  

r 
1K  

2K  3K  
4K  5K  

6K  
7K  

8K  

0.25R 634 250 1410 4 82 34 41 380 

0.35R 520 285 1320 16 64 28 57 420 

0.60R 207 151 635 34 23 12 65 330 

 
表 6.7.9.3 (2) 

材 料 抗接强度 Rm  N/mm2 材料密度 G  g/cm3 材料系数 K 

碳钢与合金钢 440 7.9 0.57 

铁素行与马氏体不锈钢 500 7.7 1.04 

奥氏体不锈钢 450 7.9 1.04 

1 级锰青钢（cu1） 440 8.3 1 

2 级镍锰青铜（cu2） 440 8.3 1 

3 级镍锰青铜（cu3） 590 7.6 1.38 

4 级镍青铜（cu4） 630 7.5 1.17 
 

X——转速系数，按下式计算： 

Zb
DnGAAX ed

10

32
2

10
=  

其中： ( ) 87652 KKKK
P
DA +++= εε  

D、P、 en 、Z、b——见上述 
Y——功率系数计算公式的说明； 
ε ——桨叶后倾角，°； 
G——桨叶材料密度，g/cm3； 
dA ——螺旋桨圆盘面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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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 、 6K 、 7K 、 8K ——系数，查表 6.7.9.3(1)。 

(2)  对于随边尾翅的机翼型剖面，其 1A 值应按6.7.9.3(1)中列出的 1A 公式算得的值的基

础上增加 1AΔ 值。 1AΔ 值取30% 1A 或者按该尾翅剖面的实际剖面数W计算： 

1

2

1 %9525.11 A
W

btA ⎟⎟
⎠

⎞
⎜⎜
⎝

⎛
−=Δ  

式中：t——计算剖面的桨叶厚度，mm； 
b——计算剖面处桨叶宽度，mm； 

W——计算剖面的实际剖面模数，mm3。 
(3)  若根据可靠的伴流测量数据及详尽的疲劳分析方法设计螺旋桨，所得的桨叶厚度

小于6.7.10.3(1)的规定时，则应将详细的桨叶应力计算书提交本社审查； 

(4)  根据螺旋桨的使用情况，本社可要求提供详细的伴流数据或增大叶片厚度； 

(5)  对于 en 超过1000r/min，轴系与船舶基线夹角超过5°的螺旋桨，为避免在桨叶根部

产生空蚀现象，应在每个桨叶的根部开减压孔，如通过螺旋桨模型试验证实的桨叶根部没有

空泡产生，则可不开减压孔，但应向本社提交模型试验报告。如桨叶根部开有减压孔，则决

定根部剖面的桨叶厚度时应计及开孔的剖面损失； 

(6)  螺旋桨制造材料应经本社认可。 

6.7.9.4   可调螺距桨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调螺距螺旋桨的液压传动系统必须装有独立的备用泵，其容量应不小于单机正

常运转时所需的容量； 

(2)  螺旋桨的液压传动系统、操纵系统等，应能确保桨的可靠正常工作； 

(3)  任意工况下，可调桨应能稳定工作，0°螺距角时，其波动值不超过±0.5°； 

(4)  额定转速下操纵可调桨，从正（或负）全负荷螺距角的1/3到负（或正）全负荷螺

距角1/3所需时间不超过15s； 

(5)  可调桨的叶片与桨毂间应有良好的防水、沙渗入及润滑油脂泄漏的密封装置。 

 

6.7.10   水螺旋桨的安装 
6.7.10.1   螺旋桨应可靠地固定在螺旋桨轴上。桨毂孔前缘应倒成圆角。 
6.7.10.2   螺旋桨桨毂应有精确的锥度，桨毂前端配合面长度一般不小于螺旋桨轴的

直径。装配螺旋桨紧固螺母的螺纹轴端，其外径应不小于螺旋桨轴锥体大端直径计算值的

60%。 
6.7.10.3   对用键安装螺旋桨，应能满足下列要求： 
(1)  键应有足够的强度来传递扭矩，其受剪切的有效截面积应符合下式的规定，且键

材料的抗拉强度应不小于轴材料的抗拉强度： 

md
dBL
35.2

3

≥          mm2 

式中：B——键的宽度，mm； 

L——键的有效长度，mm； 

d——按本章6.7.2.1确定的中间轴直径，mm； 
dm——在键中部处轴的直径，mm。 

(2)  若用键安装螺旋桨时进行过盈推入，则键的尺寸可适当减小，但应提供试验结果

或使用试验的相关资料，并经本社同意； 

(3)  螺旋桨轴的圆柱体与圆锥体交界处，不应有凸肩或圆角； 

(4)  轴上键槽一般采用匙形键槽，键槽边缘应光滑，键槽前端应平顺，键为滑橇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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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桨轴直径大于200mm时，轴上键槽应采用匙形键槽。其形状和尺寸一般可按图6.7.3.3 。

图中； 321 rrr << ；AB =BC =CD = x( x为键槽深度 )。 1r 、 2r 、 3r 可参考下列数值： 

① r1 = x / 8、r2 =3x / 8 、r3 = 3x / 4 ； 
② r4 的值按表 6.7.10.3 选取。 

 

图6.7.10.3 
 

4r 的值                  表 6.7.10.3          

d （mm） 4r （mm） 

150≤d  3 

250150 ≤< d  4 

450250 ≤< d  5 
 

(5)  键应用螺钉固定在轴上。螺钉孔不应位于距前端键长 1/3 的范围内；对匙形键槽，

螺钉孔不应位于从其大端计算起的 1/3 锥形轴长度以内。螺钉孔的深度应不大于螺钉的直

径，螺钉孔口应略微倒角； 

(6)  轴上键槽的前端到轴锥部大端的距离应不小于 0.2 倍锥部大端的直径，对匙形键

槽，轴上键的前端到轴锥部大端的距离 L 应不小于 0.2 倍锥部大端的直径； 
(7)  桨毂和键的顶端一般应有 0.3~1.0mm 的间隙。键槽底部应有光滑的圆角，圆角半

径应不小于锥部大端直径的 1.25%。键的两侧应与轴和桨毂的键槽稍过盈配合，一般用

0.03mm 塞尺检查时不应插入。 
6.7.10.4   对用油压无键安装螺旋桨，螺旋桨直接套合到轴上的轴向推入量 S 应满足

下述(1)或（2）的要求： 
(1)  螺旋桨套合到轴上的轴向推入量 S 可满足按下式要求： 

S1≤S≤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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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03.0)35)(()(1047750[1
112

2

2

1

14 +−−++× dtaa
E
C

E
C

An
N

K e

e      mm 

S2= ])()(
13

17.0[1
112

2

2

1

1
4
2

2
2

1 tdaa
E
C

E
C

K
KdR

K eH −−+
+

−
       mm 

式中：S1——最小轴向推入量，mm； 

S2——最大轴向推入量，mm； 

K——螺旋桨轴端锥度，K≤1/15； 

Ne——传递到螺旋桨轴的额定功率，kW； 

ne——传递 Ne时的转速，r/min； 
A——螺旋桨毂与螺旋桨轴的理论接触面积，mm2； 

       12
1

2
1

1 1
1

μ−
−
+

=
K
K

C  ； 

       22
2

2
2

2 1
1

μ+
−
+

=
K
K

C  ； 

       
1

0
1 d

d
K =  ；  

       
1

2
2 d

d
K =  ； 

       0d ——轴中孔直径，mm； 

       1d ——套合接触长度范围内轴的平均直径，mm； 

      2d ——桨毂的平均外径，mm； 

       1μ ——螺旋桨轴材料的泊松比，对锻钢一般可取 1μ =0.30； 

      2μ ——桨毂材料的泊松比，对铜质一般可取 2μ =0.34； 

       1E ——螺旋桨轴材料的弹性模数，对锻钢一般可取
4

1 106.20 ×=E     N/mm2； 

       2E ——桨毂材料弹性模数，对铜质一般可取 2E =11.77×104   N/mm2； 

       t——螺旋桨套合时的温度，℃； 

     1a ——螺旋桨轴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对锻钢一般可取 1a =11×10-6    1/℃； 

      2α ——桨毂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对铜质一般可取
6

2 1018 −×=a  1/℃； 

     eHR ——桨毂材料的屈服强度，N/mm2。 

(2)  对实心螺旋桨轴与桨毂间无轴套的螺旋桨套合，其轴向推入量 S 也可满足下式要

求： 

在 35℃时最小表面压力： 

⎥
⎥
⎦

⎤

⎢
⎢
⎣

⎡
++−= 22

35 2
）（

T
F

B
KS

AB
TS

P vFF μ       N/mm2 

在 35℃时最小推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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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1
1

22
2

2
2

2

1
3535 11)

1
1

(1 μμ
EK

K
EK

d
PS       mm 

温度 t （ t ＜35℃）时的最小推入量： 

( )( )taa
K
d

SSt −−+= 3512
1

35        mm 

温度 t 时相应最小表面压力： 

35
35 S

S
PP t

t =        MPa 

温度 t 时最小推入负荷： 

tt APW = （
2
K

+μ ）      N 

温度 0℃时最大许用表面压力： 

( )
13

17.0
4
2

2
2

max
+

−
=

K

KR
P eH       MPa 

 

0℃时，作用在桨毂上的最大等效单轴向应力应不大于其屈服强度的 70%或 0.2%非比例

伸长应力。对于铸铁，应不大于名义抗拉强度的 30% 。温度 0℃时最大推入量： 

35
35

max
max S

p
P

S =          mm 

温度 t （0℃＜ t ＜35℃）时最大推入量： 

( )( )tdSSt 11235
35

max αα
ρ
ρ

−−=         mm 

式中： FS ——在 35℃时防止滑移的摩擦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2.8； 

4

22
2 KS

B F−= μ  

T ——自由航行时船舶发出的持续推力，
V
N

T e2.3263=   N； 

V ——功率为 eN 时航速，Km/h ； 

μ ——结合面的摩擦系数。对于用油压方法，浆毂用青铜、黄铜或钢制造时，摩擦系

数为 0.13 ； 

vF ——结合面上的切向力，
1

2000
d
CM

F e
v =   N ； 

Me——对应于 Ne和 ne的额定扭矩，N·m ； 

C ——常数，对柴油机直接驱动螺旋桨时C =1.2，其他情况时C =1.0 。 

其余符号意义与本节 6.7.11.4(1)中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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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0.5   在套合之前，桨毂与轴锥部的实际接触面积应不小于理论接触面积的70%。

一般可着色进行检查，不接触带不应环绕整个桨毂或延伸到整个桨毂全长。 
6.7.10.6   在套合之前，应使螺旋桨与轴的的温度相等，配合表面应清洁、无油脂。

螺旋桨的配合情况应在车间内进行验证。 
6.7.10.7   在套合之后，应用螺母将螺旋桨固定在桨轴上。 
6.7.10.8   作出与温度有关的安装曲线和相应的负荷资料，应保留在船上。同时应备

有必要的拆装专用工具。 
6.7.10.9   采用其他方法固定螺旋桨时，其安装工艺应经本社的同意。 

 

6.7.11   空气螺旋桨 
6.7.11.1   空气螺旋桨应具有本社接受的产品合格证书方可装船使用。 
6.7.11.2   空气螺旋桨的材料应经本社同意，桨叶应有一定的防蚀措施。 
6.7.11.3   空气螺旋桨的设计、制造及安装应能确保其具有满意的工作性能，空气螺

旋桨的导管应有足够的刚性，螺旋桨和导管支座应可靠固定在船体上，以避免桨叶叶缘与导

管体的碰击。 
6.7.11.4   在空气螺旋桨的工作转速范围内不应出现有害振动的叶片次共振转速。 

 

6.7.12   喷水推进器 
6.7.12.1   高速船采用的喷水推进器应具有本社的船用产品合格证书。 
6.7.12.2   喷水推进器应具有承受包括吸水口堵塞在内所有运转工况的负荷的能力。 
6.7.12.3   喷水推进器泵轴应符合本节 6.7.2.1 的有关规定。 
6.7.12.4   喷水推进器的安装及轴系的扭转振动，应使推进系统在其所有运转工况范

围内能正常安全工作。 
6.7.12.5   喷水推进器壳体应进行 1.5 倍最大工作压力的液压试验。 
6.7.12.6   应装设认可型的油封以防海水进入喷水推进器的油润滑部件。 
6.7.12.7   喷水推进器方向控制装置功能作用的部分应符合本章第 8 节的有关规定。

且其控制系统应能从驾驶室内外操纵。 
6.7.12.8   船体为铝合金时，喷水推进器安装在船上时，应考虑有效地防止电化腐蚀。 
6.7.12.9   应在驾驶室设有显示喷水器水泵转速和喷水器倒车斗位置的指示装置。 

 

第8节   方向控制系统 
 

6.8.1   一般要求 

6.8.1.1   本章是对水舵、空气舵、舵桨装置、喷水推进器、水翼、襟翼等方向控制装

置及其操纵控制系统的规定； 

6.8.1.2   方向控制装置应具有船用产品证书。 

6.8.1.3   方向控制装置的水舵系统还应符合本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中的有关

规定。 

 

6.8.2   方向控制装置 

6.8.2.1   方向控制装置的设计应具有足够的强度。 

6.8.2.2   方向控制装置在正常工况及航速下，应使高速船的首向和航向得到有效控

制。 

6.8.2.3   动力方向控制装置应具有 2 台操舵能力相同的动力设备，且应： 

(1)  当任 1 台动力设备不工作时，方向控制装置仍能正常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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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方向控制装置的 1 台动力设备发生故障时，应能迅速转换至另 1 台使用，转换

时间应不大于 5s 。 
6.8.2.4   人力方向控制装置只有当其操作力在正常情况下不超过 147N，且确保结构

不致对操舵手轮产生破坏性的反冲作用时，方允许装船使用。 

 

6.8.3   操纵控制系统 

6.8.3.1   操纵控制系统的设计，应考虑到高速船在正常最大营运航速下停船和应急停

船的可能性。 

6.8.3.2   空气螺旋桨和喷水推进器除能从驾驶室操纵外，应能就地手动应急操纵。 

6.8.3.3   有关方向控制系统操作及维护的必要内容应在高速船操作手册和高速船维

护保养手册中予以反映。 

 

6.8.4   转舵时间 

6.8.4.1   对水舵和可转动螺旋桨，应满足船舶的最大吃水和最大营运前进航速时，舵

从一舷 35°至 30°所需的时间应不超过下列规定： 

(1)  急流航段 12s，船长小于 30m 时为 15s； 
(2)  其他的航区 20s； 
(3)  三峡库区船舶的转舵时间应满足本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中的有关规定。 
6.8.4.2   对空气舵和喷水推进器，其转舵时间应符合制造厂的有关规定。 

 

6.8.5   其他 

6.8.5.1   液压动力方向控制装置每一液压系统的循环油箱应设低位报警，且能在机器

处所和驾驶室出声、光报警信号。 

6.8.5.2   方向控制装置动力设备的动力源发生故障时，应在驾驶室发出声、光报警信

号。 

6.8.5.3   所有高速船的方向控制装置，其传动链中的任何故障出出应不会危及到船舶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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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电气装置 
第1节   一般规定 

 

7.1.1   一般要求 
7.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航行于内河水域的高速船舶电气设备。 
7.1.1.2   用于高速船上的关键电气设备

①
和重要电气设备

②
的制造和安装应符合本章

有关规定。本章无明确规定者，应符合《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3 篇的有关规定。 
7.1.1.3   高速船上的其他电气设备的制造和安装应符合本社接受标准的有关规定。 
7.1.1.4   船上电气设备应能： 
(1)  确保船舶处于正常操作状态和满足正常生活条件所必需的所有电力辅助设备正常

运行和供电； 

(2)  确保在各种紧急状态下，向船舶安全所必需的电气设备合理供电； 

(3)  确保旅客、船员及船舶安全，免受电气事故的危害。 

 

7.1.2   环境条件和工作条件 
7.1.2.1   电气设备在下列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地工作： 
(1)  环境空气温度： 

–25℃     至＋40℃    （适用于开敞甲板） 
0℃     至＋40℃    （适用于封闭处所） 
0℃     至＋45℃    （适用于旋转电机和电力变压器） 
0℃     至＋55℃    （适用于船用电子设备） 

(2)  初级冷却水温度：25° 

(3)  倾斜： 

横倾     15° 

纵倾      5° 

注：① 对于在特殊环境温度或可能产生的较大的倾斜条件下使用的电气设备应由本社作特别考虑； 

② 应急电气设备在船舶横倾 15°或（和）纵倾 10°时，应能有效地工作。 

 

7.1.2.2   电气设备应能在下列工作条件下可靠地工作： 
(1)  潮湿空气、油雾和霉菌； 

(2)  船舶在正常营运中所产生的振动和冲击。 

7.1.2.3   电气设备应能在表 7.1.2.3 规定的电源电压和频率偏离额定值的稳态和瞬态

                                                        
① 关键电气设备系指为保持船舶操纵性而必须连续运行的与推进和操舵有关的设备。例如： 
——操舵装置； 
——可调螺距螺旋桨的泵； 
——推进所需的主、辅柴油机的燃油供应泵、滑油泵和冷却水泵； 
——配有滑油泵、液压泵和冷却水泵的作为推进/操纵唯一手段的方位推进器； 
——照明用的变压器和变换器； 
——向上述设备供电的发电机组和电源装置。 

② 重要电气设备系指为保持船舶安全性和操纵性虽不需连续运行，但必不可少的设备。例如： 
——锚机； 
——起动用空压机； 
——舱底泵和压载泵； 
——消防泵； 
——机舱风机和舱室风机； 
——侧推装置； 
——向上述设备供电的电压/电流转换器和发电机组和电源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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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情况下正常地工作。 
表 7.1.2.3 

稳态 瞬态 
电 气 设 备 电源参数 

（%） （%） 恢复时间（s） 

电 压 +6～－10 ±20 1.5 
一般交流电气设备 

频 率 ±5 ±10 5 

一般直流电气设备 电 压 +6～－10   

 
7.1.2.4   由蓄电池供电的电气设备，当电压偏离额定值±20%时，应能可靠地工作。

对于蓄电池充电期间接有的电气设备，尚应考虑由于蓄电池充放电特性引起的电源电压偏离

电气设备额定电压＋30%的影响。 
7.1.2.5   交流电气设备应能在供电电源的谐波不大于 5%的情况下正常工作。由半导

体变流装置供电的电气设备，应能在供电电源产生较大的谐波成分的情况下正常工作。 
 

7.1.3   电气设备的安装 
7.1.3.1   所有电气设备的安装应便于操作和检修。 
7.1.3.2   电气设备应避免贴近燃油舱、油柜和双层储油舱等外壁上安装。若电气设备

必须在此类舱壁外表面安装时，则其与舱壁表面至少应有 50mm 的空间距离。 
对于闪点 60℃以下的燃油舱、柜等，其外舱壁禁止安装电气设备。 
7.1.3.3   凡工作时能产生高温的电气设备（如电阻、电热器具等），应远 离燃油舱、

油柜，且应有防止导致附近物体过热和起火的措施。 
7.1.3.4   工作电压大于 50V 的电气设备应设有安全防护措施。 
7.1.3.5   当电气设备的外壳温度高于 80℃时，应有隔热防护措施。 
7.1.3.6   在水密的舱壁、甲板和甲板室的外围壁上安装电气设备时，不应破坏其原有

的防护性能及强度。 
7.1.3.7   电气设备及电缆，不应直接安装在船壳板上。 
7.1.3.8   若在机器处所花钢板以下安装电气设备，应符合表 7.1.3.15 的规定。 
7.1.3.9   发电机组应沿船舶纵向安装。 
7.1.3.10   若需在有爆炸危险的处所安装电气设备，则必须采用符合下列要求的合格

防爆电气设备： 
(1)  防爆电气设备制造和试验，应符合国家标准GB383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以及IEC60079出版物《爆炸性气体环境中使用的电气设备》的有关规定； 

(2)  应具有本社认可的防爆主管试验机构核发的防爆合格证； 

(3)  应采用II类防爆电气设备。 

7.1.3.11   除另有明文规定者外，高速船上通常使用下列几种类型的防爆电气设备： 
(1)  本质安全型（标志Ex“i”）； 

(2)  隔爆型（标志Ex“d”）； 

(3)  增安型（标志Ex“e”）； 

(4)  正压型（标志Ex“p”）； 

(5)  浇封型Ex“m”； 

(6)  充砂型Ex“q”。 

此外，具有正压型外壳且内装空气涡轮驱动发电机的灯具（简称空气驱动型灯具）可认

为是防爆型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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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12   在油漆间、酸性蓄电池室等有爆炸危险处所中，所允许安装的合格防爆电

气设备的类、级别和温度组别应不低于下表的规定。 
表 7.1.3.12 

处  所 防爆级别 温度组别 

酸性蓄电池室 IIC T1 

油漆间 IIB T3 

乙炔贮藏室 IIC T2 

 
7.1.3.13   电气设备应根据其工作场所选择相应的外壳防护型式。 
7.1.3.14   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护型式应符合 GB4208《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的规定。 
表示防护等级的标志符号由 IP 字母后面加两位数字组成： 

                  IP × × 

   

  

 

 
 
第二位数字见表 7.1.3.14(2) 
 
第一位数字见表 7.1.3.14(1) 

 
第一位数字所代表的防护等级                 表 7.1.3.14(1) 

防  护  等  级 
第一位数字 

简要说明 定 义 

0 无防护 没有专门的防护 

1 防护大于 50mm 的固体 人体大面积部分如手(但对有意识的接触并无防护)，直径超过 50mm
的固体 

2 防护大于 12mm 的固体 手指或类似物，长度不超过 80mm，直径超过 12mm 的固体 

3 防护大于 2.5mm 的固体 直径或厚度大于 2.5mm 的工具、电线等，直径超过 2.5mm 的固体 

4 防护大于 1.0mm 的固体 厚度大于 1mm 线或片状物，直径超过 1mm 的固体 

5 防尘 并不防止全部尘土进入，但进入量不能达到妨碍设备正常运转的程度

6 尘密 无尘土进入 

 
第二位数字所代表的防护等级                表 7.1.3.14(2) 

防  护  等  级 
第二位数字 

简要说明 定 义 

0 无防护 没有专门的防护 

1 防滴 垂直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2 15°防滴 设备与垂直线成 15°角时，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3 防淋水 与垂直线成 60°角范围的淋水应无有害影响 

4 防溅 任何方向溅水应无有害影响 

5 防冲水 任何方向冲水应无有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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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猛烈海浪 猛烈海浪或强烈冲水时进入机壳水量应无有害影响 

7 防浸水 浸沉在规定压力的水中经规定的时间后，进入水量应无有害影响 

8 防潜水 
能长期潜水，其技术条件由制造厂规定 
注：通常设备应完全密封，但对某些类型设备，在不产生有害影响的

前提下，可允许水进入设备。 

 
7.1.3.15   根据工作场所选择的电气设备，其最低防护等级应符合表 7.1.3.15 的要求。 

外壳防护等级的最低要求                 表 7.1.3.15 

（1） （2） （3） （4）  设  备 

处所 
环境 

条件 

防护 
等级 

配电板、

控制设

备、电动

机起动器

发电机 电动机 变压器
照明

设备

电热 
器具 

电炊 
设备 

附具 
(例如开

关、接

线盒) 

插座

干燥的居住处所 × — × × × × — × ×

干燥的控制室 

只触及带电部

分的危险 
IP20 

× — × × × × — × ×

控制室(驾驶室) × — × × × × — × ×

机炉舱(花钢板

以上) 
× × × × × × × IP44 IP44

舵机室 × × × × × × — IP44 IP44

冷藏机室(氨装

置室除外) 

滴水和(或)中等

机械损伤危险 
IP22 

× — × × × × — IP44 IP44

浴室 — — — — IP34 IP44 — IP55 —

机炉舱(花钢板

以下) 
— — IP44 — — IP44 — IP55 —

封闭的燃油分离

器室 
IP44 — IP44 — × IP44 — IP55 —

封闭的润滑油分

离器室 

较大的水和机

械损伤危险 
IP34 

IP44 — IP44 — × IP44 — IP55 —

压载泵舱 × — × × IP34 × — IP55 IP55

厨房和洗衣间 

较大的水和机

械损伤危险 
IP44 

× — × × × × × × IP56

双层底中的轴隧

或管隧 
× — × × × × — IP56 —

干货舱 

喷水危险、货物

粉尘存在、严重

机械损伤、腐蚀

性气体 

IP55 
— — — — × — — × IP56

露天甲板 大量浸水的危险 IP56 × — × — IP55 × — × ×

注：① 表中“×”表示按(3)栏要求，表中“—”表示一般不应安装此种设备。 

② 设备本身不能达到防护要求时，应采用其他措施或改善安装场所条件来确保本表要求。 
 

7.1.4   电磁兼容性 
7.1.4.1   电气设备的电磁兼容性应满足我国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7.1.4.2   电气设备中的电子装置应有抑制电磁干扰措施。 

 

7.1.5   接地 
7.1.5.1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及带电部件以外的所有可接近金属部件、电缆金属护套

及安装电缆的管子或管道均应可靠接地；但满足下列情况者可除外： 
(1)  工作电压不超过50V的设备（但不应使用自耦变压器取得此项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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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专用安全隔离变压器只对一个设备供电，且电压不超过250V； 

(3)  根据双重绝缘原理制造的电气设备。 

7.1.5.2   金属船体的高速船的电气设备接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电气设备直接紧固在船体的金属结构或紧固在与船体金属结构有可靠电气连接

的底座（支架）上时，可不另设置专用导体接地。但接地接触面应光洁平贴，保证有良好的

接触，并应有防止松动和防蚀的措施； 

(2)  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若采用专用导体接地，则其导体应采用铜质或导电良好的

材料制成，且应有防机械损伤和防蚀措施。采用铜质接地导体的截面积Q与电气设备电源线

或相关的载流导体截面积S应满足下列要求： 

当 S ≤4 2mm 时，Q = S，但不小于 1.5 2mm ； 
当 4 2mm ＜ S ≤120 2mm 时，Q = 0.5S，但不小于 4 2mm ； 
当 S ＞120 2mm 时，Q =70 2mm 。 
(3)  非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应以附设在软电缆（线）中的连续接地线，并通过插头

和插座接地，其接地线的截面积应满足下列要求： 

当 S ≤16 2mm 时，Q = S； 
当 S ＞16 2mm 时，Q = 0.5S，但不小于 16 2mm 。 
(4)  电缆的金属护套或金属外层应于两端作有效接地，但最后分路允许只在电源端接

地。对于控制和仪表设备的电缆如技术上要求单端接地者可除外。 

7.1.5.3   非金属船体的高速船电气设备的接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及带电部件以外的所有可接近的金属部件应采用连接导体联

在一起，以形成一个连续和完整的接地系统，连接至面积不小于0.2m2、厚度不小于2mm的

金属接地板上，该金属接地板的安装位置应保证在任何航行状况下均能浸没在水中，且应具

有防腐蚀性能； 

(2)  各接地系统的连接导线不应用作配电系统的导电回路； 

(3)  应尽可能使船上所有金属部件（如管路、栏杆、油箱等）采用连接导体与7.1.5.3(1)
所述接地板连在一起。尤其当主、辅机采用闪点＜60°燃油时，其油箱、油管必须采用专用

导体连接到7.1.5.3(1)所述的接地板上； 

(4)  所有该接地系统的连接点应充分地考虑到不同金属之间的电化作用，或采取相应

的措施。 

7.1.5.4   如果铝质上层建筑与钢质船体以绝缘方式紧固在一起，则在上层建筑与船体

之间应设置单独跨接线，其连接点设在便于检查之处，且其连接方式应能防止电化腐蚀。 

 

7.1.6   避雷装置 
7.1.6.1   高速船以下情况应在桅杆上装设可靠的避雷装置： 
(1)  金属船体，但桅杆采用非金属； 

(2)  金属船体和金属桅杆，但桅杆顶端装有电气设备； 

(3)  非金属船体和非金属桅杆； 

(4)  非金属船体和未接至水中（地）的金属桅杆。 

7.1.6.2   钢质船舶和非金属船舶的避雷装置可采用铜质或钢质材料的导体制成，铝合

金船舶的避雷装置可采用铝质材料的导体制成。避雷装置的避雷针（接闪器）和引下线的规

格应不小于表 7.1.6.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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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6.2 

材  料 避雷针（按闪器）直径 mm 引下线截面积 mm2 

铜 12 70 

钢 16 100 

铝 12 84 

 

7.1.6.3   金属船体和金属桅杆的高速船，其避雷针可直接焊接或压接在桅杆上利用桅

杆做为引下线，但应保证桅杆与船体有良好的电气连接。 
安装时，避雷针（按闪器）顶端应至少高出桅顶或桅顶上电气设备 300mm。 
7.1.6.4   非金属船体和非金属桅杆的高速船，其避雷针的引下线应采用紧固件固定，

在其全长上尽可能避免直角出现，引下线应与避雷专用金属接地板连接，该接地板面积应不

小于 0.2m2、厚度不小于 2mm 具有防腐蚀性能的金属制成，且应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均能浸没

在水中，并应与电气设备接地用金属接地板之间至少有 1m 的边缘距离。 
7.1.6.5   小于 15m 的非金属高速船或正常航行其主要动力设备不依靠电力供电的非

金属高速船，其电气设备接地和避雷接地可共用一块金属接地板。 
 

第2节   系统设计 
 

7.2.1   配电系统 
7.2.1.1   高速船应采用下列配电系统: 
(1)  直流 

双线绝缘系统； 
具有一极在电源端接地但不以船体作导电回路的双线系统。 
(2)  交流 

单相双线绝缘系统； 
三相三线绝缘系统； 
当方向控制装置（或操舵装置）动力源为非电力供电时，允许采用三相四线中性点接地

系统。 
7.2.1.2   当采用其他任何配电系统时应经本社批准。 
7.2.1.3   电压在 50V 以下的配电系统，可以采用船体作负极回路的单线系统，但应

采取下列相应的安全措施： 
(1)  接地点应考虑到防止电化锈蚀； 

(2)  接地点的漏电不会危及船舶发生火灾的可能； 

(3)  钢铝混合结构的船舶，严禁利用铝质部分作导电回路；当采用铝—钛—钢过渡接

头时除外； 

(4)  所有的最后分路，即位于最后一个保护装置之后的所有电路均应为双线供电，接

地点应只设在分配电板处。 

 

7.2.2   电压和频率 
7.2.2.1   高速船配电系统的最高电压应不超过下述规定： 
(1)  供动力、炊具、电热和其他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交流500V；直流250V； 

(2)  供照明、内部通信，交直流250V； 

(3)  可携设备包括电源插座交直流50V；具有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的设备及由仅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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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设备采用安全隔离变压器供电的设备，交直流250V； 

(4)  对于特种设备允许采用500V以上，1000V以下的电压。 

7.2.2.2   交流配电系统的标准频率为 50Hz 或 60Hz。 
 

7.2.3   系统保护 
7.2.3.1   配电系统的所有电路或装置均应设置保护装置。 
7.2.3.2   各保护装置应能正确可靠动作，以保证在某一处发生故障时，自动切断故障

线路，以确保非故障线路的连续供电。 
7.2.3.3   在配电系统的每一不接地的极（或相）上均应设有短路保护。 
7.2.3.4   配电系统应至少在下列极（或相）上设有过电流保护： 
(1)  直流双线绝缘或交流单相绝缘系统的一个绝缘极（或相）上； 

(2)  交流三相绝缘系统的二相上； 

(3)  接地系统的每一不接地的极上。 

7.2.3.5   配电系统的接地极（或线）不准设置熔断器以及与绝缘极不相联动的开关。 
 

7.2.4   发电机的保护 
7.2.4.1   单机运行的发电机应至少设有过载和短路保护。保护装置的形式可按下列要

求设置： 
(1)  功率等于或大于50kW的发电机应采用能分断所有绝缘极的断路器。该断路器应能

满足： 

① 当发电机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 110%至 150%之间时，过载保护装置应能使断路器延

时分断，其延时时间应不超过 2min。建议发电机过载和延时整定值为额定电流的 125%至

135%，延时时间为 15s 至 30s； 
② 当发电机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的 150%，但小于稳态短路电流时，短路保护装置应能

使断路器延时分断，并同时应与系统的选择性保护相协调。建议发电机的短路和延时整定值

为额定电流的 200%～300%，对直流最长为 0.2s；对交流最长为 0.6s 的短延时。 
(2)  功率大于12kW至50kW以下的交流发电机的保护可采用熔断器和过载保护装置加

接触器，但接触器的容量应至少为发电机额定电流的2倍；或采用装置式自动开关加过载保

护装置； 

(3)  功率为12kW以下的交流发电机和功率为50kW以下的直流发电机的保护可采用多

极联动开关并在每一绝缘极上设置熔断器。 

7.2.4.2   并联运行的发电机除应满足本节 7.2.4.1(1)的要求外，尚应设置下列保护： 
(1)  应设有欠电压保护装置，防止待并发电机在不发电时闭合其断路器和正在运行中

的发电机当电压降至额定电压的70%至35%之间时应能使发电机断路器自动分断；欠电压保

护装置用于断路器脱扣时应具有7.2.4.1(1)②要求的短路保护延时相协调的延时； 

(2)  应设有逆电流（直流）或逆功率（交流）保护装置。当原动机为柴油机时，保护

装置整定值可调整在8%至15%额定电流(直流)或额定功率(交流)范围内动作，逆功率应延

时1至3s；逆电流应瞬时或少于1s的短延时； 

(3)  对于动力操舵装置，为主机服务的各种辅机、消防泵、舱底泵等，以及船舶安全

航行所必须的设备均为电力拖动和供电情况下，则应设有在发电机过载时，能自动卸除非重

要负载的装置。此种负载的卸除可按一级或多级进行； 

(4)  与蓄电池并联供电的直流发电机应具有一不带延时的逆电流保护，保护装置的选

择和整定值应与原动机特性相适应，其整定值为发电机额定电流的4%至10%。 

 

7.2.5   馈电线路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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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1   每一馈电线路均应设置能同时分断所有绝缘极的断路器或多极开关加熔断

器作过载和短路保护。 
7.2.5.2   由主配电板或分配电板供电给具有独立过载保护的用电设备(例如电动机)

的线路可仅设短路保护。 
7.2.5.3   在正常情况下，由主配电板供电给临时应急配电板的线路应在主配电板上设

有该线路的过载和短路保护，并在主电源供电失效时，应能在临时应急配电处将其自动切断。 
7.2.5.4   岸电箱至主配电板间的线路应在岸电箱内设有短路保护。 

 

7.2.6   电力和照明变压器的保护 
7.2.6.1   电力和照明变压器的初级电路应采用断路器或多极手动开关加熔断器作短

路和过载保护。 
 

7.2.7   照明电路的保护 
7.2.7.1   每一照明分路均应设有断路器或熔断器作为过载和短路的保护。 

 

7.2.8   测量仪表、指示灯及控制电路的保护 
7.2.8.1   电工测量仪表的电压线圈、控制和保护用的电器装置的电压线圈、接地指示

装置、指示灯以及他们的连接导线应采用熔断器作保护，该熔断器应装设在接近被保护分路

的分支处。 
7.2.8.2   若指示灯与设备装在同一壳体内，且由具有公共熔断器作保护的控制电路供

电可不设单独的熔断器保护。 
 

7.2.9   电力电子设备的保护  
7.2.9.1   电力电子设备应设有过载和短路保护。 

 

7.2.10   蓄电池组的保护 
7.2.10.1   除起动蓄电池外，蓄电池的各绝缘馈电线路均应设有短路保护。 

 

第3节   主电源 
 

7.3.1   主电源的型式和配备 
7.3.1.1   高速船主电源装置的容量和数量应满足船舶在各种工况下正常用电的需要。 
7.3.1.2   主电源装置可采用: 
(1)  由独立的原动机驱动的发电机； 

(2)  由推进主机驱动的发电机； 

(3)  蓄电池组。 

7.3.1.3   对于操舵装置，为推进主机服务的各种辅机及保障船舶安全航行所必需的设

备均为电力供电时，应至少设置二台与主机独立的发电机组，以保证当一台发电机组失效时，

另一台发电机组仍能对船舶正常航行所需设备供电。 
7.3.1.4   船舶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只设 1 台与主机独立的发电机组： 
(1)  由推进主机带动一套下列设备：舵机油泵、为主机服务的各种辅机、消防泵、舱

底泵，且船舶安全所必需的用电设备如航行信号设备、通信和报警设备及照明等能由蓄电池

供电时； 

(2)  当设置的主机轴带发电机组满足《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3篇3.2.3.1的要求时。 

7.3.1.5   对于船舶正常航行其全船动力设备不依靠电力供电者，应设有足够容量的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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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组以保证对船舶的照明、通讯和信息设备等的供电。若蓄电池组仅只能由岸上设备充电

时，应至少设置二组蓄电池组。 
7.3.1.6   7.3.1.4、7.3.1.5 所述蓄电池的容量应满足整个航行期间所需的电气设备供

电。 
7.3.1.7   小于 15m 的高速船的电气设备若仅以照明为主，主电源采用蓄电池组时，

可设一独立蓄电池组，并允许采用岸上设备对该蓄电池组充电，但应保证该蓄电池组有足够

的容量以满足整个航行期间(在不充电的情况下)对所需的电气设备供电。 
若起动蓄电池组有足够的容量并有船上充电设备配套使用时，可不另设独立蓄电池组。 

 

第4节   临时应急电源和操舵装置备用电源 
 

7.4.1   一般要求 
7.4.1.1   当高速船采用发电机组作为主电源时，尚应设置独立的蓄电池组作为船舶临

时应急电源，且应在船上设有足够容量的充电装置。 
7.4.1.2   临时应急电源蓄电池组及其配电装置应安装在防撞舱壁以后、机舱以外的干

舷甲板上或干舷甲板以上的舱室内。 
7.4.1.3   安装临时应急电源的部位应能保证设置主电源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严重事

故时，不至影响临时应急电源的供电和配电。 
7.4.1.4   临时应急电源应能在主电源装置失效时自动供电，并应在船舶操纵处安装一

个临时应急电源正在供电的指示器。 
7.4.1.5   临时应急电源的容量应保证主电源装置失效时，足以向所需的应急负载供

电。其供电时间：对载客 60 人及以上的客船应不小于 1h，对于少于 60 人的客船和货船应

不小于 0.5h。 
 

7.4.2   临时应急电源供电范围 
(1)  主机遥控装置；有 

(2)  航行灯、信号灯； 

(3)  船内通信设备； 

(4)  通用报警、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 

(5)  灭火剂释放预告信号装置； 

(6)  甚高频无线电话(由独立蓄电池组供电者除外)； 

(7)  临时应急照明，特别是考虑到下列处所： 

① 主机操纵台处； 

② 主配电板的前后方及临时应急配电板前方； 

③ 公共客舱； 

④ 机器处所、驾驶室； 

⑤ 所有脱险通道、救生艇、筏设置处； 

⑥ 消防员装备贮放处； 

⑦ 操舵装置处。 

 

7.4.3   操舵装置备用电源 
7.4.3.1   航行急流航段的高速船，设有 2 台互为备用的电动或电动液压操舵装置，且

转舵扭矩大于 16kN·m 时，应设有操舵装置的备用电源，该备用电源应是独立的蓄电池组，

其容量应能满足 0.5h 的正常操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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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2   通过三峡大坝的船舶以及航行于三峡库区长江干流非急流航段的客船的电

动和电动液压操舵装置，当转舵扭矩大于 16kN·m 时，应设有操舵装置的备用电源，该备

用电源应是独立的蓄电池组，其容量应能满足 0.5h 的正常操舵。 
7.4.3.3   操舵装置在主电源失电时，应能自动转换到备用电源。 

 

第5节   蓄电池 
 

7.5.1   蓄电池的一般要求  

7.5.1.1   本节规定适用于固定安装的蓄电池，不适用于移动式蓄电池。  

7.5.1.2   船用蓄电池可采用酸性铅板型或碱性镍板型。  

7.5.1.3   蓄电池的设计和结构应保证在倾角 40o
时无电解液溢出。 

7.5.1.4   蓄电池应能承受船舶的摇摆和振动。  

7.5.1.5   蓄电池组放电终止电压不应低于其标称电压的 88%(10h 放电率) 。 
 

7.5.2   蓄电池的安装  

7.5.2.1   柴油机起动用蓄电池组应尽可能靠近柴油机安装，以减小电缆压降。  

7.5.2.2   蓄电池组的布置应便于更换、检测、充液和清理。在蓄电池组的上方应至少

留有 300mm 的空间。  

7.5.2.3   铅酸蓄电池和碱性蓄电池不应安装在同一舱室、箱或柜中。  

7.5.2.4   蓄电池组应安装在不受高温、低温、水溅、蒸汽或其他损害其性能或加速其

性能恶化的地方。  

7.5.2.5   蓄电池不应安装在燃油箱（柜）或燃油滤器的直接上方或直接下方。  

7.5.2.6   蓄电池组的托盘、箱、架等内部结构，均应具有防止电解液腐蚀的防护措施，

并应有防止漏出的电解液与船体接触的有效措施。  

7.5.2.7   在布置蓄电池时，应考虑到各组蓄电池充电装置的充电功率（充电功率为蓄

电池标称电压值与最大充电电流值的乘积）。  

(1) 充电功率大于2kW的蓄电池组应安装在专用的舱室内； 

(2) 充电功率等于和小于2kW但大于0.2kW的蓄电池组可以安装在专用的箱、柜中或敞

开安装在通风良好的舱室内。如机舱通风良好，且在蓄电池组上方对落下物体有防护措施时，

在机舱内可敞开安装蓄电池组；  

(3) 充电功率等于和小于0.2kW的蓄电池组，可以敞开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处所。 

酸性蓄电池组不应安放于居住区域内。  

7.5.2.8   蓄电池专用舱室的门以及蓄电池的箱、柜的外面，应有明显的“严禁烟火”

标志。  

7.5.2.9   蓄电池的专用舱室、箱、柜内，除蓄电池外严禁安装非防爆型电气设备。  

 

7.5.3   蓄电池组的保护和通风  

7.5.3.1   蓄电池组（除柴油机起动蓄电池外）均应设有短路保护装置。  

7.5.3.2   蓄电池室、箱、柜应有排除有害气体的独立通风装置，其出风口在顶部，进

风口在底部，并有防止水和火焰进入的措施，出风管应直通开敞甲板外。  

7.5.3.3   蓄电池室、箱、柜采用机械通风装置时，应有防止通风叶片偶然与机壳发生

摩擦产生火花的措施。当采用轴流式通风装置时，则应为符合要求的防爆型轴流通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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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接岸电 
 

7.6.1   接岸电 
7.6.1.1   用作连接岸电或其他外来电源的岸电箱应设有下列设施： 
(1)  用于连接软电缆的合适接线柱； 

(2)  用于将船体与岸地相连的接地接线柱； 

(3)  自动的或具有熔断器保护的控制开关，并有岸电工作指示灯； 

(4)  检查外来电源与船电系统的极性(直流)或相序(三相交流)是否相符的设施； 

(5)  指示端电压的指示灯或电压表； 

(6)  标明船电系统的配电系统的形式、额定电压和频率(对于交流)的铭牌。 

7.6.1.2   在主配电板上应设有岸电指示器，以指示岸电电缆已经通电。 
 

第7节   配电板和配电电器 
 

7.7.1   配电板的结构 
7.7.1.1   配电板的构架及面板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在振动和倾斜情况下应不产生有

害变形，配电板内固定电器的绝缘板应采用滞燃、耐潮的材料。 
7.7.1.2   主配电板顶部应设有挡水板，总体的两侧面均应设有金属封闭板，前面应设

有坚固的扶手，若设有板后维修通道时，后面尚应设有水平安装的绝缘扶手。 
7.7.1.3   电缆进入配电板处应有能防止漏水沿着电缆进入配电板内部的措施。装在机

舱花钢板上的配电板，底部须封闭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以防止配电板底下油水的浸入。 
 

7.7.2   配电板的安装 
7.7.2.1   配电板应设置在易于到达、通风良好、无可燃性气体聚积的处所，特别应能

避开水的进入和机械损伤处所。 
7.7.2.2   主配电板和临时应急配电板的后面和上方不应设置油柜，以及其他液体容

器，当蒸汽、液体等压力管路必须通过时，其法兰接头应远离配电板，或采取可靠的防护措

施。 
7.7.2.3   若配电板的结构形式可在前面或侧面进行维修(如:壁挂式配电板和有后封

闭板的配电板)，则可不设后通道。但配电板前面应有足够供操作和维修的空间。 
7.7.2.4   主配电板和主电源装置应尽量安装在同一处所。当主配电板安装在监视室

时，应符合本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3 篇第 6 章的有关规定。 
临时应急配电板和临时应急电源应尽量靠近安装，但设有专用酸性蓄电池组的处所，不

得安装临时应急配电板。 
7.7.2.5   主配电板和临时应急配电板前后应铺有防滑和耐油的绝缘垫或绝缘处理过

的木格栅。小于 50V 的配电系统可免设。 
7.7.2.6   在主配电板和临时应急配电板附近应设有电路原理图。 

 

7.7.3   配电电器 
7.7.3.1   安装在配电板上的断路器、开关、指示灯、按钮、操作手柄和手轮、仪表测

量用的转换开关等均应有标明其用途和操作位置的耐久标志。并且应标明每个电路的用途、

过载保护装置的定额或其相应整定值的耐久标志。这些标志应设在该保护装置的所在位置，

电器设备的铭牌应以滞燃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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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2   在工作电压大于 50V 的配电板或配电箱面板上安装的电气设备，其活动面

板与构架之间应通过专用缧纹接地柱进行良好的电气连接。 
7.7.3.3   并联运行的交流发电机组应在发电机控制屏上设有对原动机的转速进行微

调的调速装置，并在原动机上设有相应执行机构。 
7.7.3.4   直流发电机控制屏上应设有充磁装置，充磁电源一般应取自蓄电池。  
7.7.3.5   对需并联运行和转移负载的交流发电机组，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并联(如自动、

手动)均应设有(手动)同步指示装置。 
7.7.3.6   对地绝缘的配电系统，不论电力系统还是照明系统（变压器付边），均应在

主配电板上设有指示绝缘系统对地绝缘情况的兆欧表或指示灯或连续监测绝缘电阻的监测

装置。 
当采用连续监测绝缘电阻的监测装置时，应能在绝缘电阻异常低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当采用指示灯时其功率应不大于 15W，并应用按钮控制。 
7.7.3.7   发电机控制屏应设有指示发电机主开关接通与分断的指示灯。 
7.7.3.8   配电板上应设有船电与岸电供电的连锁装置。 
7.7.3.9   不同电流种类和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应尽量不安装在同一配电板内。如

不可避免时，应采取隔离措施，但对主配电板内设有 380V、220V 的设备除外。 
 

7.7.4   测量仪表 
7.7.4.1   安装在配电板上的测量仪表的精确度等级应按仪表用途及安装条件进行选

择，但应不低于 2.5 级。 
7.7.4.2   电压表的上量限应约为额定电压的 120%；电流表的上量限应约为该线路中

额定电流的 130%。 
7.7.4.3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绕组应可靠接地。与测量仪表配套使用的电

压和电流互感器应满足测量仪表所需精确度等级。电流互感器次级回路在通过转换开关转换

过程中应保证处于短路状态。 
7.7.4.4   供并联运行的直流发电机用的电流表和供并联运行的交流发电机用的功率

表，应能分别指示出 15%的逆电流或逆功率。 
7.7.4.5   频率表应具有±10%额定频率的刻度。 
7.7.4.6   在电压表、电流表及功率表的刻度盘上应有表示相应额定值的明显标志。 
7.7.4.7   发电机控制屏应至少按表 7.7.4.7 的要求设置测量仪表。 

表 7.7.4.7 

发电机种类 运行状态 仪表名称 每台发电机配备

仪表数量(个) 
备注 

电流表 1 接于正极 
单机运行

电压表 1  

电流表 1 接于正极 
直流 

并联运行
电压表 1 可通过转换开关能分别测量发电机和汇流排电压

电流表 1 可通过转换开关分别测量各相(线) 电流 

电压表 1 可通过转换开关分别测量各相(线)电压 

功率表 1 发电机额定功率小于 50kW 时可免装 
单机运行

频率表 1  

交流 

并联运行 电流表 1 同单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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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表 1 可通过转换开关分别测量发电机各相(线)和汇流

排电压 

功率表 1  

频率表 1  

整步表 1 各发电机共用一个 

功率因数表 1 单机或仅用做转移负载时可免装 

 

7.7.5   断路器和其他开关 
7.7.5.1   断路器和其他开关应符合本条的规定。本条未作规定者，应符合本社接受的

有关标准。 
7.7.5.2   断路器的选择不仅应根据环境条件、额定电压、电流还应考虑其耐热性能和

机械强度，以及短路时的通断能力。 
7.7.5.3   断路器和其他开关应能使其处于“分断”位置时不致由于意外的运动而导致

电路闭合。 
7.7.5.4   功率≥50kW发电机用的断路器的过电流脱扣器以及自动卸载继电器的整定

值应为可调的。 
7.7.5.5   断路器应有标明其额定电压、过电流脱扣器额定电流及其整定值等的耐久标

志。 
 

7.7.6   熔断器 
7.7.6.1   配电板上熔断器的选择应符合本条的规定。本条未作规定者，应符合本社接

受的有关标准。 
7.7.6.2   熔断器应为封闭式，其结构应于熔体熔断时，外壳不会破裂或烧坏，熔化的

金属或者所发散的气体应不损坏邻近的绝缘。 
7.7.6.3   熔断器应便于更换其备件，而不致在取下或装上熔断器时发生触电或烧伤的

危险。 
7.7.6.4   熔断器在额定电流下长期工作时，其电缆连接端头的温度不应超过所连接电

缆的允许最高工作温度。 
7.7.6.5   熔断器应有标明其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分断能力等的耐久标志。 
7.7.6.6   额定电流等于或大于 100A 的管式熔断器应备有专用绝缘手柄可取下和装上

熔断器的工具。 
 

7.7.7   汇流排 
7.7.7.1   汇流排及其连接件应为铜质的，汇流排连接处应作防腐蚀和氧化的处理，汇

流排的最大允许温升为 45K。 
7.7.7.2   汇流排及支承件的安装应保证在短路时，能承受最大短路电流引起的热效应

和电动力而不致损坏。 
7.7.7.3   汇流排的油漆颜色一般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流汇流排及裸线： 

正极…………………………红色 
负极…………………………蓝色 
接地极………………………绿色和黄色间隔 
均压汇流排的颜色应与引出极的颜色相同，再涂以白圈以资区别。 
(2)  交流汇流排及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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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相…………………………绿色 
L2相…………………………黄色 
L3相…………………………褐色或紫色 
接地线………………………绿色和黄色间隔 
中性线………………………浅蓝色 
7.7.7.4   配电板内汇流排的安装排列次序应符合表 7.7.7.4的规定(配电板正视方向为

准)。 
表 7.7.7.4 

汇流排安装的相互位置 
汇流排 相序或

极性 垂直分布 水平位置 引下线 
 

L1相 上 前 左  

L2相 中 中 中   上   交流 

L3相 下 后 右  右  

正极 上 前 左  

前 

（面  板）   
直流 

均压极 中 中 中 配电板正视方向示意图 

 
7.7.7.5   主配电板和临时应急配电板不同极(相)间的裸主汇流排(不包括主汇流排至

引出线之间的导体)，应具有如表 7.7.7.5 所列的最小电气间隙和最小爬电距离。 
表 7.7.7.5 

额定工作电压（V） 最小电气间隙（mm） 最小爬电距离（mm） 

250 及以下 15 20 

251～690 20 25 

691～1000 25 35 

 

第8节   电力拖动装置 
 

7.8.1   一般要求 
7.8.1.1   额定功率等于或大于 1kW 的电动机及所有重要用途的电动机，均应由配电

板(箱)设独立的最后分路供电，且均应设有独立的过载、短路及欠电压保护。 
7.8.1.2   在每台电动机旁均应设置独立的起动和停止控制装置及运转指示装置。当电

动机的控制箱在电动机旁时可除外。 
7.8.1.3   在每台电动机的控制箱内或配电板上应设有电源控制装置、此装置应能切断

电动机及其控制线路的电源。 
7.8.1.4   电动机及控制装置的安装处所应留有适当的空间，以便维修和操作。 
7.8.1.5   关键设备和重要设备的供电应充分考虑到合理性和可靠性，尤其对关键设备

和保障船舶安全的设备如消防泵、侧推装置等必须应由主配电板供电。 
 

7.8.2   电动和电动液压操舵装置 
7.8.2.1   操舵装置的动力设备若采用电动或电动液压动力源时，每一动力源均应由主

配电板设单独的馈电线供电。 
7.8.2.2   电动或电动液压操舵装置的电动机在其线路上应仅设短路和欠电压保护。 
7.8.2.3   电动或电动液压操舵装置的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在电源失电后又恢复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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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能自动地恢复工作。 
7.8.2.4   当需要在舵机舱操舵时，应在该处所内设置能在驾驶室和舵机安装处所分别

操舵的控制转换开关。 
7.8.2.5   在驾驶室进行操舵，其控制系统的电源发生故障，或者操舵装置中任何一动

力源发生故障时，应在驾驶室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 
7.8.2.6   当操舵装置的电动机过载和液压操舵装置每一液压系统循环油箱油位过低

时，应在驾驶室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 
 

7.8.3   风机及油泵的紧急切断 
7.8.3.1   高速船上的起居处所、控制站和机器处所的动力通风(如设有时)，均应能从

其所服务的处所外面易于到达的位置将其切断。 
7.8.3.2   各类燃油泵、锅炉燃油泵(如设有时)应备有这些油泵的应急切断装置，其安

装位置应能通向开敞甲板。 
7.8.3.3   厨房抽风机(如设有时)应能在厨房内予以切断。 

 

第9节   照 明 
 

7.9.1   一般要求 
7.9.1.1   船上乘客或船员容易到达和使用的全部处所和空间，应提供充分的照明。 
7.9.1.2   机舱以及旅客超过 16 人的客舱，其主照明系统应由两个最后分路供电，其

灯点应交错布置。 
7.9.1.3   主照明系统、临时应急照明系统的布置应使设置主电源或临时应急电源的处

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不致使另一系统失效。 
7.9.1.4   安装在振动较大处所的灯具应采取减震措施。安装在货舱、外走道及其他易

受机械损伤处所的灯具应有坚固的保护栅。 
7.9.1.5   潮湿处所其照明开关应能切断所有绝缘极。 
7.9.1.6   在临时应急照明的电路上不应装设就地开关，但驾驶室及救生艇筏存放处的

应急照明灯除外。 
7.9.1.7   安装酸性蓄电池组的专用处所应采用相应防爆级别的防爆灯。其控制开关应

能切断所有绝缘极并应安装在室外。 
 

7.9.2   航行灯 
7.9.2.1   航行灯控制箱应由两路馈电线供电，其中一路应直接由主配电板供电，而另

一路则应来自临时应急配电板。对不需要设置临时应急电源的船舶，航行灯控制箱可仅由蓄

电池组设一路独立的馈电线路供电。 
7.9.2.2   航行灯控制箱应设在驾驶室内，两路馈电线的转换装置应设在控制箱上，每

只航行灯均应由航行灯控制箱引出的独立分路供电，而且必须在这些分路的每个绝缘极上用

安装在该控制箱内的开关和熔断器或断路器来进行控制和保护。 
7.9.2.3   航行灯控制箱上应设有每只航行灯发生故障的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装置。 

 

7.9.3   探照灯 
需夜间航行的高速船应至少配备一只探照灯。 

 

第10节   电 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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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   一般要求 
7.10.1.1   高速船上应采用船用滞燃型电缆。 
7.10.1.2   电缆选择应根据敷设场所的环境条件、敷设方法、电流定额、工作定额、

需用系数和允许电压降等因素来确定。 
7.10.1.3   电缆连续工作制的电流定额及电流定额的校正系数应满足本社《钢质内河

船舶建造规范》第 3 篇第 11 章的要求。 
7.10.1.4   电缆截面的选择应保证从配电板(箱)至受电设备的网络电压降，在最大工

作电流时，不大于 6%的网络额定电压。由蓄电池供电、其电压不超过 50V 者，网络电压降

应不大于 10%的网络额定电压。 
对于航行灯、信号灯线路应有较小的压降，一般应不大于6%以保持其足够的亮度和颜

色。 

7.10.1.5   小于 15m 的高速船及全船动力设备不依靠电力供电的高速船，当主电源电

压在 50V以下时可允许采用合适的船用滞燃型电线，电线的选择应满足本节 7.10.1.4的要求。 
 

7.10.2   电缆的敷设 
7.10.2.1   电缆的走线应尽可能平直且易于检修。 
7.10.2.2   电缆的敷设应远离热源、油污、潮湿、易受机械损伤及有爆炸性气体和腐

蚀性气体等处所。 
7.10.2.3   所有导体的端头和接头均应保持电缆的原有性能。 
7.10.2.4   电缆的金属护套和金属外护层均应在其全长上保持电气连续性,并应可靠

接地。 
7.10.2.5   配电系统应布置妥当，以便主电源和临时应急电源的馈电线路通过易失火

区时，两者在垂直和水平方向都尽可能地远离敷设。 
7.10.2.6   对要求两路供电的重要设备，其供电及控制用的两路电缆，应尽最大可能

在水平及垂直方向远离敷设。 
7.10.2.7   穿越舱壁或甲板的电缆，应不影响舱壁或甲板原有的防护性能。 
7.10.2.8   电缆除敷设在管子、电缆槽内以外，均应有效地加以支承和紧固。 
7.10.2.9   导电线芯允许最高工作温度不同的电缆，不应敷设在一起，如成束敷设不

可避免时，则任何一根电缆的工作温度不应达到高于该束中温度定额最低的电缆所允许的温

度。 
7.10.2.10   敷设在机器处所的电缆(线)应有防机械损伤的措施；敷设在舱室的电缆

(线)应便于检修；敷设在露天甲板的电缆(线)应有防止绝缘老化和雨水腐蚀的措施。 
7.10.2.11   在机器处所花钢板以下敷设的电缆（线）应穿管敷设。 

 

第11节   船内通信及信号 
 

7.11.1   通用报警 
7.11.1.1   船舶应设单向发信的通用报警装置，其布置应能有效地发出紧急集合的报

警信号。通用报警装置的控制器应设在驾驶室内，并须设有报警装置工作的指示灯。 
7.11.1.2   允许采用船舶扩音装置代替通用报警，但安装在噪声较大处所（如机器处

所）的扬声器应有足够的功率，必要时尚应设有视觉信号。 
 

7.11.2   火灾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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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1   探火和失火报警装置的设置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10
篇第 5 章的有关规定。 

7.11.2.2   探火和失火报警装置应由主电源和临时应急电源设单独馈电线供电，当主

电源失电时，应能自动转接到临时应急电源，并发出报警。当主电源采用蓄电池组时或探火

和失火报警装置自带供电时间不少于 1 小时的蓄电池时，可仅由主电源供电。 
 

7.11.3   电气传令钟 
7.11.3.1   高速船上若设有主机电气传令钟，则应在船舶操纵室和机舱设有传令钟的

失电报警装置。报警电源应取自临时应急电源或蓄电池组。若为主电源供电时，则不应与电

传令钟共用同一电源线路。 
 

7.11.4   电话 
7.11.4.1   在驾驶室和机舱之间若以电话为主要通信工具时，则应为直通电话。 

 

7.11.5   特别考虑 
7.11.5.1   对航行时间不超过 2h 的高速船，如认为遵守本节 7.11.1.1 要求为不合适时，

经本社同意，可作特殊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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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遥控、报警与安全系统 
第1节   一般规定 

 

8.1.1   适用范围 
8.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各种高速船的遥控、报警与安全系统。 
8.1.1.2   本章未涉及的自动化系统、除满足本章要求外，均应符合本社《钢质内河船

舶建造规范》机舱自动化的相应的规定。 
 

8.1.2   环境条件和工作条件 
8.1.2.1   遥控、报警与安全系统的电气设备应满足第 7 章环境条件和工作条件的要

求。 
8.1.2.2   电子计算机系统和电子器件应能与船舶所处的航区最低和最高温度下正常

工作。 
 

8.1.3   名词术语 
8.1.3.1   定义 
(1)  正常状况——系指船舶所处的外部环境条件，如环境温度、大气压力以及内部条

件、诸如燃油质量、主、辅动力设备都在设计允许范围内，整个系统均能按预定的性能工作

时的状况； 

(2)  自动控制系统——系指用于系统各变量诸如主机转速、船舶姿态、滑油温度、压

力、冷却水温度、液面等自动保持在正常状况下给定的限值内所需设备及部件的组合； 

(3)  遥控系统——系指操作者可以从一个控制地点或几个控制地点远距离对装置进行

操纵，此系统需借助于监测、指示、报警等系统的信息对装置进行控制所需的设备或部件的

组合。如果机旁手动操作需借助于遥控系统的电力、液压、气动和机械力，亦应是遥控系统

的组成部分； 

(4)  监测系统——系指对推进主机装置和其他装置进行监测及对各种状况下引起反映

的设备和部件的组合； 

(5)  报警系统——系指包括对各自动化设备在异常状况下实施报警的所有设备和部件

的组合。这其中，包括传感器、中心控制单元以及引起人员注意的设施如声音、光等响应，

报警是声光信号的组合，其中音响信号引起人员的注意，光信号用于故障识别； 

(6)  安全系统——系指在装置产生异常状况时，通过该系统的自动干预，并限制可能

产生的故障后果，例如起动备用设备，促使设备减速或停车等所需设备和部件的组合； 

(7)  指示和记录系统——系指给出有关装置运行的目前和过去状态的信息； 

(8)  程序控制——系指对装置的控制和操纵符合预定的、正确的顺序和正确的时间自

动进行操作的过程； 

(9)  手动操作——系指其起动、停车和运行由船上人员执行的操作； 

(10)  直接手动操作——系指在手动操作过程中，该操作的执行不应借助于遥控系统的

电力、液压、气动等动力的操作。 

 

第2节   遥控系统 
 

8.2.1   一般要求 
8.2.1.1   主推进装置遥控的控制系统不论采用何种型式均应与发动机的原理、性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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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程序相适应。 
8.2.1.2   按本节要求的高速船，驾驶室应设有主推进装置的操纵台，机舱应设有主推

进装置的机旁控制机构。 
8.2.1.3   驾驶室操纵台可以与其他控制单元组合成一体亦可分别设置，当组合成一体

时，应使主机遥控及操纵部分设备及器件集中设置以便于操作、监视。 
8.2.1.4   驾驶室与机旁控制处在同一时间内，只能由一个控制处所进行操纵，其控制

的转换应设在机旁控制处，且机旁操纵优先。 
 

8.2.2   指示仪表 
8.2.2.1   主推进遥控系统应在驾驶室或驾驶室操纵台设有显示主机或螺旋桨的转速

及转向的指示仪表。对于喷水推进，尚应设有显示水泵转速和喷水器的倒车斗位置的指示装

置。 
8.2.2.2   对需在操纵台进行起动主推进装置的遥控系统： 
如为电起动，则应设有反映蓄电池电压的电压表。 
如为气起动，则应设有反映气瓶压力的压力表。 

 

8.2.3   通信 
8.2.3.1   驾驶室与机舱之间，应设有两套通信设备，其中之一为传令钟；另一通信设

备为独立于主电源的声力电话。 
但对于小于 15m 的高速船可仅设传令钟或声力电话。 

 

8.2.4   紧急停车 
8.2.4.1   驾驶室应设有主机的紧急停车装置，该装置应与遥控系统全完独立，紧急停

车装置失电时，应自动转换至蓄电池供电，且能保证主机在任何工况下均能有效地停车。 
 

8.2.5   主机、轴系控制和安全 
8.2.5.1   主推进装置遥控应能可靠、灵活地从驾驶室遥控转换到机旁控制。 
8.2.5.2   主推进装置遥控操作应只由简单的动作完成。遥控系统的设计应满足主推进

装置的操作程序。对于可换向的发动机应能使其先换向后起动，且应在主机低于换向转速时

才能进行换向；对于带有离合器的主推进装置，脱开离合器时应使主机转速降至预定值运转，

而合上离合器亦应在相应的主机转速预定值时进行。 
8.2.5.3   主推进装置遥控失效时，应不致使主机（或螺旋桨轴）增加速度、改变运转

方向及主机的误起动，并应使主机（或螺旋桨轴）转速基本保持不变，直至操纵转换到机旁

控制为止。 
8.2.5.4   遥控操纵主机或可倒、顺的传动离合器从最低转转速换到开始反向运转的时

间，应不超过 15s。 
8.2.5.5   遥控操纵的调速范围应不超过主机额定转速的 1.03 倍，并应能维持主机最

低工作稳定转速。 
8.2.5.6   主推进装置遥控应采取措施避开或防止主机长期在临界转速范围内运转。 
8.2.5.7   若主机的控制系统，具有起动失败时能自动再起动的程序，则起动失败的连

续次数应不多于三次，当第三次起动失败时，即应自动停止起动，并在驾驶室、机舱进行声、

光报警。 
8.2.5.8   一般应设置有效的联锁机构，以防止在“转车机啮合”、“轴被制动器刹住”

的情况下，遥控主机的起动，如有困难至少应在驾驶室和机旁设有报警或告示。 
8.2.5.9   电磁、气动或液压离合器，在电力、气压或液压不足时，应在驾驶室及机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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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报警，此报警应尽可能在装置仍可运转时发出。 
8.2.5.10   设有离合器的主推进轴系，当主机超速时应能自动停车（柴油机额定功率

等于或小于 220kW 可免设），并在驾驶室和机舱进行报警。 
8.2.5.11   对设有可调螺距桨的主推进轴系，在螺距控制的液压系统的压力及电液控

制系统的电力不足时，应在驾驶室发出报警，此报警应尽可能在装置仍可运转时发出。此外，

尚应在驾驶室设有调距桨的螺距或桨角、液压系统的液压及电液系统的供电等的显示。 
 

第3节   报警系统 
 

8.3.1   监测与报警应符合如下规定： 
8.3.1.1   主推进装置遥控应设有反映遥控系统及发动机及其附属设备故障或不安全

状态的报警装置，报警系统的设计应与遥控系统独立，不应由于遥控系统的故障而影响和防

碍报警动作。 
8.3.1.2   对遥控系统的报警点应在驾驶室和机旁分别设置，详见表 8.3.1.2(1)和

8.3.1.2(2)。 
驾驶室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表                 8.3.1.2(1)  

项       目 显 示 报 警 备      注 

一、主柴油机及轴系 

1 主机或螺旋桨的转速及转向 转速 
转向 

  

2 主机起动空气压力或起动蓄电池电压 压力或电压  带有离合器的主机可不设置 

3 主机超速  超速时  

4 控制系统的动力(电力、气动、液压)  失效  

5 离合器的电力、气动或液压动力  失效  

二、方向控制系统 

1 系统电力  失电 

2 系统过载  过载 

3 系统油箱油位  低 

4 系统的电力、液压动力  失效 

1～4 可为综合报警 

 

机舱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表                 8.3.1.2(2)  

序

号 
项 目 显 示 报 警 备    

注 

1 主机转速 转速   

2 主机起动空气或起动蓄电池电压 压力或电压   

3 滑油进机压力  低  

4 冷却水出机温度  高  

5 冷却水膨胀水箱水位  低  

6 舱底水水位（适用时）  高  

7 齿轮箱滑油温度或冷却水温度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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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齿轮箱滑油压力（适用时）  低  

9 驾驶室遥控主机、离合器的换向指示 前进、后退   

10 主机紧急停车  停车  

11 控制系统的动力（电力、气动、液压） 指示灯、压力 失效  

12 离合器的电力、气动或液压动力 指示灯、压力 不足  

13 方向控制系统电力  失电  

14 方向控制系统过载  过载  

15 方向控制系统油箱油位  低  

16 控制系统的电力、液压动力  失效  

 

8.3.1.3   报警系统的警报应同时发出声、光信号、声信号应一直保持到应答，而各个

光信号则应保留至故障消除为止。故障消除后，报警装置应能自动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如

果一个报警已被应答，而第一个故障消除之前又发生了第二个故障，则声、光报警装置应能

再次动作。 
8.3.1.4   遥控报警声信号尽可能与其他警报相区别。 
8.3.1.5   报警系统应有自检功能，除此尚应考虑自身电源线路熔丝熔断及传感器至报

警装置的线路短路或断路等情况发生时，能进行报警。 
8.3.1.6   报警系统应有对无意义的信号进行自动闭锁的设施。如对柴油机正常的停机

过程中滑油低压信号设置自动闭锁装置。 
 

第4节   安全系统 
 

8.4.1   安全系统应符合如下规定： 
8.4.1.1   主推进装置遥控设有安全系统时，当发生危及机、电设备的严重故障情况，

安全系统应自动或手动地产生保护性动作，使其： 
(1)  恢复正常的运行情况，如起动并投入备用设备，或使机电设备暂时调节至可以勉

强运行的状态，如降低功率或转速等； 

(2)  切断燃油或电源，使其设备停止运行。 

当安全系统动作时，应发出声、光报警，以显示安全系统动作的原因。 
8.4.1.2   安全系统应尽可能设计成与控制系统和报警系统分开。控制和报警系统失效

或发生误动作时，应不致妨碍安全系统的工作。 
8.4.1.3   机电设备各安全系统的构造，应使所装设的某一个安全系统失效时，不致妨

碍机、电设备其他安全系统的工作。 
8.4.1.4   安全系统应设置手动复位，以便当安全系统起作用使某一设备停止运行时，

在未进行手动复位前，该设备不应自动再起动。 
8.4.1.5   越控系指撤消控制过程中的某一程序或某一安全功能，在短时间内强制机电

设备继续运行以保证船舶安全的特殊控制措施。 
8.4.1.6   如设有越控设备以解除安全系统的某些保护动作时，此设施应能防止由于疏

忽而触动。当安全系统的越控设施投入工作时，在有关控制处所予以指示。当越控结束后，

安全系统的保护功能应能自动恢复。 
 

8.4.2   控制、监测、报警和安全系统的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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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1   主机控制系统的电源应由两路独立专用的馈电线供电，其中一路应从主配电

板供电，另一路可由助航分电箱供电（如设有临时应急电源时，应由临时应急电源设独立馈

电线供电）。两路电源可用装在控制台内或其附近的手动或自动转换的开关进行转换。 
8.4.2.2   报警系统于主电源供电中断时应能自动从蓄电池电源获得持续供电，并应对

蓄电池的供电予以指示。 
对于安全和监测系统，于主电源供电中断时，亦应能自动接通蓄电池电源。 
8.4.2.3   对本节 8.4.2.1～8.4.2.2 所述各系统，于主电源供电中断时均应予以声、光报

警。 
 
 


